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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張
炎
憲

自
一
九
五
Ο
年
蔣
中
正
總
統
在
臺
復
行
視
事
迄
今
，
中
華
民
國
在
臺
灣
共
歷
經
蔣
中

正
、
嚴
家
淦
、
蔣
經
國
、
李
登
輝
，
及
現
在
的
陳
水
扁
等
五
位
總
統
。
其
中
已
卸
任
之
四
位

總
統
的
相
關
檔
案
，
正
由
國
史
館
積
極
徵
集
與
典
藏
中
，
當
中
尤
以
蔣
中
正
總
統
檔
案
最
為

大
宗
。蔣
中
正
非
常
重
視
資
料
的
保
存
與
整
理
，
一
九
二
五
年
，
蔣
氏
任
黃
埔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校
長
時
，
即
將
其
個
人
的
文
卷
、
文
物
交
由
毛
思
誠
管
理
。
一
九
三
四
年
，
毛
思
誠
轉
任
監

察
委
員
，
其
保
管
的
蔣
氏
重
要
文
卷
，
轉
交
軍
事
委
員
會
侍
從
室
第
二
處
處
長
陳
布
雷
接

辦
。
一
九
四
六
年
，
陳
布
雷
專
任
國
防
最
高
委
員
會
副
秘
書
長
，
工
作
繁
重
，
難
以
兼
管
該

項
業
務
，
遂
由
蔣
中
正
諭
示
：
機
要
文
卷
交
秘
書
周
宏
濤
負
責
保
管
。

一
九
四
九
年
，
大
陸
情
勢
嚴
峻
，
有
關
蔣
氏
交
存
的
資
料
文
件
，
在
總
統
府
機
要
室
人

員
汪
守
芝
的
押
運
下
，
五
月
，
與
中
央
銀
行
黃
金
同
艦
運
往
臺
灣
。
八
月
，
中
國
國
民
黨
成

立
﹁
總
裁
辦
公
室
﹂，
隨
即
接
管
蔣
氏
之
資
料
文
件
，
存
置
於
桃
園
︵
時
為
新
竹
縣
︶
大
溪
鎮
公



所
會
議
室
。
翌
年
二
月
，
總
裁
辦
公
室
在
大
溪
設
立
﹁
檔
案
室
﹂，
借
調
黨
政
軍
各
機
關
人

員
，
進
行
整
理
及
編
纂
工
作
，
重
要
文
卷
、
文
物
移
存
大
溪
頭
寮
賓
館
。
此
即
﹁
大
溪
檔
案
﹂

俗
稱
之
緣
由
。
其
後
，
總
裁
辦
公
室
撤
銷
，
一
九
五
三
年
八
月
遂
由
總
統
府
機
要
室
正
式
成

立
﹁
大
溪
檔
案
室
﹂，
以
便
繼
續
督
導
管
理
，
當
時
機
要
室
主
任
即
為
周
宏
濤
。
一
九
五
八

年
，
周
宏
濤
出
任
財
政
部
次
長
，
卸
下
蔣
氏
檔
案
保
管
之
責
，
改
交
總
統
府
秘
書
秦
孝
儀
管

理
。
一
九
七
九
年
七
月
，
秦
孝
儀
奉
准
將
此
批
檔
案
移
存
陽
明
山
陽
明
書
屋
。
一
九
八
一
年

十
月
，
﹁
大
溪
檔
案
室
﹂
核
定
正
名
為
﹁
資
料
庫
﹂，
主
管
單
位
仍
為
總
統
府
機
要
室
。
︵
註

一
︶
一
九
九
五
年
，
總
統
府
機
要
室
奉
准
將
此
批
檔
案
移
存
國
史
館
，
設
﹁
蔣
中
正
總
統
檔

案
庫
﹂
管
理
之
。

蔣
中
正
總
統
檔
案
數
量
龐
大
，
主
要
含
括
一
九
二
三
年
至
一
九
七
一
年
間
，
蔣
氏
統
軍

主
政
時
期
有
關
政
治
、
外
交
、
軍
事
、
財
經
、
文
教
、
社
會
、
交
通
等
各
方
面
文
件
資
料
。

依
其
性
質
可
分
為
：
蔣
總
統
籌
筆
、
革
命
文
獻
、
特
交
文
卷
、
特
交
檔
案
、
特
交
文
電
、
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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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
：
參
閱
總
統
府
機
要
室
案
卷
：
︿
大
溪
檔
案
資
料
編
整
暨
保
管
機
構
之
沿
革
﹀︵
民
國
七
十
一
年
︶，
國
史
館
藏
。



袖
家
書
、
文
物
圖
書
、
蔣
氏
宗
譜
、
照
片
影
輯
和
其
他
類
等
十
項
。
其
中
文
物
圖
書
一
類
，

包
括
印
信
、
印
章
、
印
譜
、
任
狀
及
證
書
、
勳
章
及
紀
念
章
、
稿
本
及
刊
本
、
書
畫
、
書

籍
、
輿
圖
、
及
其
他
文
物
等
十
種
；
稿
本
則
計
有
：
︽
事
略
稿
本
︾︵
民
國
十
六
年
至
三
十
八
年
，

二
七
四
冊
︶
、
︽
事
略
簡
編
︾︵
民
國
十
六
年
至
二
十
三
年
，
四
冊
︶
、
︽
困
勉
記
︾︵
光
緒
十
年
至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
八
冊
︶
、
︽
游
記
︾︵
光
緒
十
九
年
至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
二
冊
︶
、
︽
學
記
︾︵
光
緒
二
十
年
至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
三
冊
︶、
︽
省
克
記
︾︵
民
國
四
年
至
三
十
一
年
，
二
冊
︶
、
︽
愛
記
︾︵
民
國
十
五
年
至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

三
冊
︶
、
︽
蔣
主
席
傳
記
︾︵
光
緒
十
三
年
至
民
國
十
五
年
，
一
冊
︶
、
︽
蔣
主
席
傳
略
︾︵
一
冊
︶
、
︽
蔣

主
席
六
十
年
來
大
事
表
︾︵
光
緒
十
三
年
至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
一
冊
︶、
︽
民
國
十
五
年
以
前
之
蔣
介
石

先
生
︾︵
鉛
印
線
裝
本
兩
部
，
共
四
十
冊
︶
、
︽
民
國
十
五
年
以
前
之
蔣
介
石
先
生
︾︵
草
稿
本
，
五

冊
︶
、
︽
蔣
介
石
先
生
四
十
以
前
年
譜
︾︵
一
冊
︶
、
︽
蔣
主
席
文
抄
︾︵
民
國
七
年
至
三
十
一
年
，
五

冊
︶
、
︽
自
反
錄
︾︵
灱
、
牞
集
各
兩
部
，
二
十
四
冊
︶
、
備
忘
錄
︵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
二
冊
︶
、
︽
此
卅
一
年

日
記
中
摘
出
︾︵
一
冊
︶
、
︽
總
理
手
諭
影
藏
︾︵
民
國
十
三
年
八
月
至
十
月
，
九
冊
︶
、
︽
總
理
與
總
裁

重
要
文
電
初
集
︾︵
一
冊
︶
、
︽
孫
總
理
祭
蔣
太
夫
人
文
︾︵
三
冊
︶
、
︽
復
興
贅
筆
︾︶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四
月
，
三
冊
︶
、
︽
四
史
論
贊
︾︵
一
冊
︶
、
︽
歷
代
政
治
語
錄
︾︵
三
冊
︶
、
︽
珠
岩
齋
文
存
︾︵
五

冊
︶
、
︽
珠
岩
齋
文
集
︾︵
十
七
冊
︶
、
︽
珠
岩
齋
文
抄
︾︵
一
冊
︶
、
︽
珠
岩
齋
初
編
︾︵
一
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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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
文
辭
料
︾︵
四
冊
︶
、
︽
詩
經
講
義
︾︵
十
九
冊
︶
等
共
計
四
四
四
冊
。

︽
事
略
稿
本
︾
係
蔣
氏
的
秘
書
參
閱
相
關
函
電
令
告
及
節
抄
蔣
氏
日
記
，
以
仿
︽
春
秋
︾

以
事
繫
日
，
以
日
繫
月
，
以
月
繫
年
編
撰
而
成
。
起
訖
年
代
，
自
一
九
二
七
年
至
一
九
四
九

年
，
其
中
一
九
三
九
年
闕
漏
，
一
九
三
八
年
、
一
九
四
三
年
各
有
兩
部
︵
內
容
並
非
完
全
一

致
︶
，
總
計
二
七
四
冊
。
又
一
九
二
七
年
至
一
九
三
六
年
部
分
，
在
重
慶
時
已
交
由
專
人
編
纂

成
稿
；
一
九
三
七
年
至
一
九
四
九
年
的
編
纂
工
作
，
則
在
總
統
府
機
要
室
﹁
大
溪
檔
案
室
﹂

正
式
成
立
後
，
交
由
許
卓
修
、
秦
孝
儀
擔
任
總
編
纂
主
持
編
纂
工
作
。

一
九
五
六
年
一
月
，
總
統
府
成
立
﹁
事
略
編
纂
室
﹂，
任
許
卓
修
為
總
統
府
秘
書
兼
事

略
編
纂
室
總
編
纂
，
事
略
編
纂
室
改
遷
臺
北
縣
淡
水
訓
練
班
辦
公
，
而
檔
案
之
保
管
仍
設
在

大
溪
頭
寮
。
一
九
五
八
年
七
月
，
許
卓
修
因
積
勞
致
疾
請
辭
事
略
編
纂
室
總
編
纂
，
由
秦
孝

儀
接
任
。
旋
秦
氏
出
任
蔣
中
正
總
統
侍
從
秘
書
，
為
便
於
督
導
編
纂
工
作
，
乃
將
事
略
編
纂

室
移
陽
明
山
辦
公
。
事
略
稿
本
的
編
纂
，
係
由
專
人
蒐
集
整
理
及
撰
擬
初
稿
送
交
總
編
纂
核

改
，
再
以
楷
書
繕
正
送
呈
蔣
中
正
核
閱
。
一
九
八
一
年
，
事
略
編
纂
室
以
任
務
完
成
，
隨
即

撤
銷
，
所
有
案
卷
均
由
秦
孝
儀
總
編
纂
移
交
總
統
府
機
要
室
管
理
。

國
史
館
典
藏
的
蔣
中
正
總
統
檔
案
中
，
並
沒
有
蒐
錄
蔣
氏
的
日
記
；
不
過
文
物
圖
書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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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中
的
︽
困
勉
記
︾、
︽
省
克
記
︾、
︽
愛
記
︾、
︽
游
記
︾
和
︽
事
略
稿
本
︾
等
資
料
內

容
，
均
曾
摘
抄
蔣
氏
之
日
記
，
故
其
史
料
價
值
極
高
。
尤
以
︽
事
略
稿
本
︾
數
量
最
多
，
資

料
最
豐
，
更
值
研
究
民
國
史
學
者
重
視
。
其
次
，
由
於
︽
事
略
稿
本
︾
採
編
年
體
記
述
，
也

就
是
將
歷
史
事
件
置
放
在
時
間
脈
絡
裡
面
，
有
助
於
釐
清
許
多
史
事
發
生
的
日
期
。
例
如
一

九
三
Ο
年
二
月
十
二
日
中
原
大
戰
前
夕
，
蔣
氏
接
獲
閻
錫
山
﹁
蒸
電
﹂︵
十
日
︶
時
，
立
即
電

請
何
成
濬
詳
詢
張
學
良
態
度
，
足
見
其
對
張
氏
的
重
視
。
又
如
同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
南
京
中

央
軍
克
復
濟
南
後
，
蔣
氏
為
避
免
張
學
良
有
所
疑
忌
，
二
十
一
日
由
歸
德
飛
濟
南
會
晤
韓
復

討
，
並
召
集
各
軍
師
長
令
切
勿
渡
河
北
上
。
︵
註
二
︶
當
時
聽
訓
的
一
位
中
級
軍
官
萬
耀
煌
，

在
他
的
日
記
裡
也
有
相
同
的
記
載
。
︵
註
三
︶

再
者
，
透
過
︽
事
略
稿
本
︾
的
部
分
內
容
，
還
可
以
瞭
解
蔣
氏
的
內
心
想
法
。
例
如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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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二
：
國
史
館
藏
：
︽
蔣
中
正
總
統
檔
案
·
文
物
圖
書
·
事
略
稿
本
︾︵
以
下
簡
稱
︽
蔣
檔
．
事
略
稿
本
︾︶，
民
國
十
九

年
八
月
二
十
一
日
條
。

註
三
：
萬
耀
煌
：
︽
萬
耀
煌
將
軍
日
記
︾，
上
冊
︵
臺
北
：
湖
北
文
獻
社
，
民
國
六
十
七
年
七
月
，
初
版
︶，
頁
四
一
。



九
二
九
年
爆
發
﹁
中
東
路
事
件
﹂，
因
此
一
事
件
及
其
後
與
俄
國
的
交
涉
問
題
，
東
北
的
張

學
良
與
南
京
中
央
有
所
齟
齬
。
東
北
代
表
莫
德
惠
於
一
九
三
Ο
年
一
、
二
月
晉
謁
蔣
中
正
，

要
求
主
持
對
俄
外
交
；
蔣
基
於
政
治
現
實
面
的
考
量
，
寫
了
一
封
長
電
給
張
學
良
，
縷
述
中

央
臨
時
政
治
會
議
所
決
定
的
對
俄
問
題
處
理
辦
法
及
用
意
，
並
囑
咐
張
氏
推
薦
赴
俄
代
表
及

外
交
部
司
次
長
人
選
。
︵
註
四
︶
但
實
際
上
，
蔣
氏
卻
批
評
莫
德
惠
見
識
不
明
，
東
三
省
內
政

腐
敗
，
靡
費
繁
，
冗
員
多
，
不
如
北
京
政
府
時
期
。
︵
註
五
︶
上
述
例
子
中
，
︽
事
略
稿
本
︾

除
提
供
史
事
的
精
確
日
期
，
有
助
於
釐
清
歷
史
事
件
與
蔣
氏
政
策
的
形
成
過
程
外
，
部
分
內

容
具
體
呈
現
蔣
氏
的
真
正
想
法
，
更
讓
人
得
以
瞭
解
其
內
心
世
界
，
進
一
步
找
到
歷
史
發
展

的
因
緣
軌
跡
。
凡
此
皆
足
以
說
明
透
過
蔣
中
正
總
統
檔
案
中
的
︽
事
略
稿
本
︾，
定
能
擴
大

民
國
史
研
究
的
視
野
。

此
外
，
︽
事
略
稿
本
︾
還
可
以
糾
謬
相
關
史
料
彙
編
的
錯
誤
記
載
。
例
如
中
原
大
戰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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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四
：
︽
蔣
檔
·
事
略
稿
本
︾，
民
國
十
九
年
二
月
六
日
條
。

註
五
：
︽
蔣
檔
·
事
略
稿
本
︾，
民
國
十
九
年
二
月
一
日
條
。



間
，
南
京
中
央
積
極
拉
攏
張
學
良
東
北
軍
，
以
便
共
同
討
伐
閻
錫
山
、
馮
玉
祥
等
人
。
︽
總

統
蔣
公
大
事
長
編
初
稿
︾
一
書
中
，
於
是
年
六
月
四
日
載
：
﹁
公
電
促
張
學
良
出
兵
討
逆
，

以
期
縮
短
戰
禍
。
﹂︵
註
六
︶
在
此
條
之
前
無
相
關
記
載
，
這
樣
容
易
讓
讀
者
誤
解
蔣
氏
直
到

六
月
四
日
才
電
促
奉
張
出
兵
；
事
實
上
，
戰
爭
尚
未
正
式
爆
發
，
二
月
十
九
日
蔣
氏
即
電
方

本
仁
請
張
學
良
令
于
學
忠
部
入
關
襲
取
平
、
津
。
︵
註
七
︶
三
月
十
一
日
，
蔣
氏
又
電
方
本
仁

轉
詢
張
學
良
：
﹁
對
軍
事
進
行
，
東
北
可
補
助
至
如
何
程
度
？
﹂︵
註
八
︶
而
三
月
十
三
日
的

︽
事
略
稿
本
︾
更
記
載
云
：
﹁
公
論
現
局
謂
：
關
鍵
全
在
東
北
，
如
張
學
良
能
切
實
表
示
擁

護
中
央
，
則
閻
決
不
敢
南
下
，
石
之
態
度
亦
必
隨
張
而
轉
移
，
則
馮
必
不
敢
東
進
也
。
﹂︵
註

九
︶
而
︽
張
學
良
進
關
秘
錄
︾
一
書
，
更
錯
認
八
月
十
四
日
蔣
氏
致
吳
鐵
城
﹁
寒
電
﹂
是
蔣

－－V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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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六
：
秦
孝
儀
總
編
纂
：
︽
總
統
蔣
公
大
事
長
編
初
稿
︾，
第
二
卷
︵
臺
北
：
未
對
外
刊
行
，
民
國
六
十
七
年
十
月
︶，
頁

五
四
。

註
七
：
︽
蔣
檔
·
事
略
稿
本
︾，
民
國
十
九
年
二
月
十
九
日
條
。
方
本
仁
，
時
任
東
北
政
務
委
員
兼
代
北
平
行
營
主
任
；

于
學
忠
，
時
任
東
北
邊
防
軍
第
一
軍
軍
長
。

註
八
：
︽
蔣
檔
·
事
略
稿
本
︾，
民
國
十
九
年
三
月
十
一
日
條
。

註
九
：
︽
蔣
檔
·
事
略
稿
本
︾，
民
國
十
九
年
三
月
十
三
日
條
。



氏
第
一
次
力
催
奉
張
出
兵
，
︵
註
十
︶
其
與
事
實
相
差
甚
鉅
。
︽
張
學
良
進
關
秘
錄
︾
一
書
，

乃
吳
鐵
城
遺
留
有
關
中
原
大
戰
的
部
分
函
電
資
料
，
蒐
錄
之
第
一
封
電
文
日
期
為
八
月
二

日
，
而
吳
氏
早
於
三
月
中
旬
即
已
奉
命
赴
瀋
陽
，
其
間
相
差
近
五
個
月
，
自
三
月
至
八
月
，

蔣
氏
電
請
張
學
良
出
兵
電
文
不
知
凡
幾
。
足
見
蔣
中
正
總
統
檔
案
的
︽
事
略
稿
本
︾，
確
能

修
正
前
人
記
載
的
錯
誤
。

蔣
中
正
總
統
檔
案
一
向
為
研
究
民
國
史
學
者
所
急
欲
利
用
的
原
始
資
料
，
具
有
高
度
的

史
料
價
值
，
殆
無
庸
置
疑
。
而
其
﹁
文
物
圖
書
﹂
一
類
中
的
︽
事
略
稿
本
︾，
雖
非
蔣
氏
親

筆
函
，
但
由
於
書
稿
內
容
多
采
自
蔣
氏
函
電
令
告
及
其
日
記
，
往
往
能
呈
現
一
般
電
文
所
無

法
說
明
的
內
心
想
法
，
進
一
步
地
擴
大
蔣
氏
研
究
的
廣
度
與
深
度
，
故
極
具
參
考
價
值
。
有

鑑
於
此
，
本
館
特
別
成
立
編
輯
小
組
，
以
原
件
掃
瞄
方
式
存
實
，
積
極
進
行
︽
事
略
稿
本
︾

的
出
版
工
作
，
並
於
書
末
附
錄
電
碼
韻
目
對
照
表
，
人
物
、
事
件
補
述
說
明
，
人
名
字
號
索

引
，
以
利
讀
者
查
閱
，
希
望
對
民
國
史
學
界
有
所
助
益
。

－－VI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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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十
：
劉
心
皇
輯
註
，
王
鐵
漢
校
訂
：
︽
張
學
良
進
關
秘
錄
︾︵
臺
北
：
傳
記
文
學
出
版
社
，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六
月
，
初

版
︶，
頁
七
四
。



不
過
，
史
學
工
作
者
都
明
白
，
無
論
史
料
價
值
多
高
，
歷
史
研
究
不
是
依
賴
單
一
檔

案
，
就
能
完
成
一
篇
史
學
論
著
。
國
史
館
尚
庋
藏
多
種
檔
案
資
料
，
研
究
者
若
能
交
相
參

照
，
定
能
突
破
以
往
研
究
的
限
制
，
這
也
正
是
檔
案
價
值
的
極
致
發
揮
。

二
○
○
三
年
三
月

－－ I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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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
中
正
總
統
檔
案
︼

事
略
稿
本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三
月
至
五
月
︵
上
︶

目

錄

序
言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
一
九
三
六
︶

五
十
歲
　
　
王
宇
高

編

三
月

○
○
二

一
、

講
演
中
庸
之
要
旨
與
軍
事
基
本
學
理
。

二
、

研
究
各
級
學
校
設
置
免
費
及
公
費
學
額
規
程
要
點
。

三
、

研
究
改
進
農
事
技
術
辦
法
。

四
、

頒
發
修
明
政
治
令
。

五
、

審
核
國
難
時
期
教
育
方
案
之
要
點
及
國
民
體
育
指
導
工
作
實
施
方
案
。

六
、

講
演
推
進
縣
政
與
政
治
建
設
。

七
、

清
剿
晉
匪
并
加
強
綏
遠
防
務
。

36



八
、

審
查
全
國
鐵
路
進
展
。

九
、

視
察
江
防
海
防
工
事
。

十
、

回
鄉
謁
墓
。

十
一
、
加
強
中
德
合
作
以
建
設
國
防
。

十
二
、
嚴
令
清
剿
西
南
與
西
北
竄
匪
。

十
三
、
到
杭
州
整
理
空
軍
學
校
。

十
四
、
研
究
憲
法
。

十
五
、
頒
布
軍
人
讀
訓
。

四
月

二
一
六

一
、
蒙
蘇
議
定
書
發
表
一
再
向
蘇
提
出
抗
議
。

二
、
晉
匪
剿
除
告
一
段
落
。

三
、
中
德
貨
款
借
約
成
立
。

四
、
講
演
軍
人
精
神
教
育
之
根
基
。

五
、
講
演
國
民
精
神
建
設
之
要
旨
。

六
、
講
演
工
校
學
生
之
責
任
與
修
養
。

七
、
親
臨
成
都
主
持
軍
分
校
開
學
典
禮
。

八
、
召
集
四
川
耆
紳
談
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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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講
演
四
川
民
眾
的
光
明
之
路
。

十
、
計
畫
川
黔
鐵
路

十
一
、
核
定
考
選
留
學
歐
美
辦
法
。

十
二
、
到
昆
明
計
畫
西
南
國
防
并
講
演
希
望
全
滇
民
眾
負
起
民
族
復
興
之
責
。

十
三
、
到
貴
陽
視
察
飛
機
場
及
團
隊
與
民
眾
訓
練
。

十
四
、
到
長
沙
講
演
軍
訓
目
的
與
救
國
基
礎
。

五
月

四
九
○

一
、
計
劃
全
力
進
剿
陝
匪
。

二
、
研
究
中
國
國
外
貿
易
失
敗
原
因
及
解
決
辦
法
。

三
、
核
定
特
種
教
育
改
進
要
點
。

四
、
頒
布
憲
法
草
案
。

五
、
主
持
地
方
高
級
行
政
人
員
會
議
詳
示
召
開
會
議
之
宗
旨
與
要
點
又
講
演
建
國
的
行
政
。

六
、
日
破
壞
海
關
緝
私
及
增
兵
華
北
一
再
提
出
抗
議
。

七
、
廣
州
灣
發
生
慘
案
向
法
提
抗
議
。

八
、
令
發
安
定
金
融
保
障
法
幣
宣
言
。

九
、
公
布
國
民
大
會
組
織
法
及
國
民
代
表
選
舉
法
。

十
、
決
議
懲
治
偷
漏
關
稅
條
例
及
促
進
緝
私
辦
法
以
抵
抗
日
人
走
私
。

十
一
、
檢
閱
軍
訓
學
生
及
公
務
人
員
與
壯
丁
訓
練
。



十
二
、
計
畫
全
國
軍
事
測
量
。

十
三
、
制
定
國
民
經
濟
建
設
方
案
奠
定
長
期
戰
爭
基
礎
。

十
四
、
兩
廣
發
生
異
動
。

附
錄
一
：
電
碼
韻
目
對
照
表　

七
三
○

附
錄
二
：
人
物
、
事
件
補
述
說
明

七
三
一

附
錄
三
：
人
名
字
號
索
引

八
一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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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國
二
十
五
年
之
蔣
介
石
先
生

王
宇
高
　
編

三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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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
：
電
碼
韻
目
對
照
表

一
　
日

二
　
日

三
　
日

四
　
日

五
　
日

六
　
日

七
　
日

八
　
日

九
　
日

十
　
日

十
一
日

十
二
日

十
三
日

十
四
日

十
五
日

十
六
日

日
　
期

十
七
日

十
八
日

十
九
日

二
十
日

廿
一
日

廿
二
日

廿
三
日

廿
四
日

廿
五
日

廿
六
日

廿
七
日

廿
八
日

廿
九
日

三
十
日

卅
一
日

日
　
期

東冬江支微魚虞齊佳灰真文元寒刪 聲平上
目韻

先蕭肴豪歌麻陽庚青蒸尤侵覃鹽咸 聲平下
目韻

董腫講紙尾語麌薺蟹賄軫吻阮旱潛銑
聲上
目韻

送宋絳寘未御遇霽泰卦隊震問願翰諫
聲去
目韻

屋沃覺質物月曷黠屑藥陌錫職緝合葉
聲入
目韻

世
聲平上
目韻

引
聲平下
目韻

篠巧皓哿馬養梗迥有寢感儉豏
聲上
目韻

霰嘯效號箇禡漾敬徑宥沁勘豔陷
聲去
目韻

洽
聲入
目韻



附
錄
二
：
人
物
、
事
件
補
述
說
明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
一
九
三
六
︶

三
月
一
日

一
、
閻
錫
山
，
字
伯
川
、
百
川
，
山
西
五
臺
人
。
日
本
陸
軍
士
官
學
校
畢
。
武
昌
起
義
後
，
被
舉
為

山
西
都
督
。
曾
受
袁
世
凱
任
為
山
西
督
軍
、
山
西
省
省
長
。
民
國
十
六
年
，
武
漢
政
府
任
為
第

三
集
團
軍
總
司
令
，
又
自
任
為
北
方
革
命
軍
總
司
令
。
十
八
年
，
任
國
民
政
府
首
都
建
設
委
員

會
委
員
、
西
北
邊
防
司
令
長
官
；
十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陸
海
空
軍
總
司
令
部
副
司
令
。
十
九
年

四
月
，
與
馮
玉
祥
、
李
宗
仁
聯
合
反
蔣
，
九
月
敗
走
大
連
。
二
十
年
八
月
回
大
同
，
十
二
月
任

國
民
政
府
委
員
。
二
十
一
年
三
月
，
任
太
原
綏
靖
公
署
主
任
，
不
久
又
恢
復
軍
事
委
員
會
委
員

等
職
務
。
二
十
四
年
十
二
月
兼
軍
事
委
員
會
副
委
員
長
。
二
十
五
年
二
月
，
派
為
綏
遠
省
境
內

蒙
古
各
盟
旗
地
方
自
治
指
導
長
官
公
署
指
導
長
官
。

二
、
白
崇
禧
，
字
健
生
，
廣
西
桂
林
人
，
保
定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第
三
期
步
兵
科
畢
業
。
民
國
十
六
年

初
，
任
東
路
軍
前
敵
總
指
揮
，
攻
占
上
海
後
兼
淞
滬
警
備
司
令
；
四
月
，
任
江
蘇
省
政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
七
月
，
任
廣
西
省
政
府
委
員
。
十
七
年
任
國
民
政
府
委
員
，
第
四
集
團
軍
前
敵
總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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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
兼
新
編
第
十
三
軍
軍
長
，
北
平
政
治
分
會
委
員
。
十
九
年
，
參
加
中
原
大
戰
失
敗
，
潛
赴
廣

西
，
任
第
四
集
團
軍
副
司
令
、
兼
第
十
五
軍
軍
長
、
廣
西
省
政
府
委
員
、
湘
桂
黔
邊
區
剿
匪
副

司
令
。
二
十
年
十
二
月
，
當
選
為
國
民
黨
第
四
屆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
二
十
二
年
三
月
，
任
南
路

剿
匪
副
司
令
。
二
十
四
年
十
一
月
，
當
選
為
國
民
黨
第
五
屆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

三
、
何
鍵
，
字
芸
樵
，
別
署
容
園
，
湖
南
醴
陵
人
，
保
定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第
三
期
騎
兵
科
畢
業
。
民

國
十
五
年
參
加
北
伐
，
任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八
軍
第
二
師
師
長
。
十
六
年
，
升
任
第
三
十
五
軍
軍

長
。
十
七
年
，
任
湖
南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清
鄉
會
辦
。
十
八
年
，
任
湘
贛
兩
省
剿
匪
總
指
揮
，
湖

南
省
政
府
主
席
，
討
逆
軍
第
四
路
總
指
揮
，
湖
南
編
遣
特
派
員
。
二
十
二
年
二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委
員
；
五
月
，
任
贛
、
粵
、
閩
、
浙
、
鄂
五
省
圍
剿
總
司
令
。
二
十
三
年
十
一
月
，
蔣
介
石

任
命
為
追
剿
總
司
令
。
二
十
四
年
二
月
，
蔣
介
石
撤
消
追
剿
軍
總
司
令
部
，
任
命
為
剿
匪
軍
第

一
路
司
令
；
同
年
八
月
，
兼
任
湖
南
省
主
席
。

四
、
龍
雲
，
原
名
登
雲
，
字
志
舟
，
又
字
治
舟
、
子
舟
，
彝
族
，
雲
南
昭
通
人
，
昆
明
陸
軍
講
武
堂

第
四
期
步
兵
科
畢
業
。
民
國
十
七
年
一
月
，
任
雲
南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主
席
；
二
月
，
兼
軍
事
委

員
會
委
員
。
編
遣
後
，
任
第
十
三
路
軍
總
指
揮
。
二
十
年
六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委
員
；
十
一

月
，
選
為
中
國
國
民
黨
第
四
屆
中
央
候
補
執
行
委
員
。
二
十
一
年
一
月
，
任
西
南
政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
二
十
二
年
四
月
，
任
雲
南
省
主
席
。
二
十
四
年
四
月
，
國
民
政
府
授
為
陸
軍
二
級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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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
二
十
五
年
四
月
，
兼
滇
剿
匪
總
司
令
。

五
、
韓
復
討
，
字
向
方
，
河
北
霸
縣
人
。
民
國
十
六
年
，
任
第
二
集
團
軍
第
六
軍
軍
長
。
十
七
年
六

月
，
任
河
北
省
政
府
委
員
；
十
月
，
任
陸
軍
第
二
十
師
師
長
；
十
二
月
，
任
河
南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主
席
。
十
九
年
三
月
，
任
冀
魯
豫
剿
匪
總
指
揮
；
四
月
，
任
討
逆
軍
第
三
軍
團
總
指
揮
，
守

津
浦
路
；
九
月
，
調
山
東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主
席
。
二
十
年
六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委
員
、
魯
豫
清

鄉
督
辦
；
十
二
月
，
兼
東
北
政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
二
十
一
年
，
兼
北
平
軍
事
整
理
委
員
會
理

事
。
二
十
二
年
三
月
，
任
軍
事
委
員
會
北
平
分
會
委
員
；
五
月
，
兼
任
行
政
院
駐
北
平
政
務
整

理
委
員
會
委
員
。
二
十
四
年
十
一
月
，
當
選
為
中
國
國
民
黨
第
五
屆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
二
十
五

年
三
月
，
兼
山
東
全
省
保
安
司
令
。

六
、
朱
紹
良
，
字
逸
民
、
一
民
，
生
於
福
建
福
州
，
日
本
東
京
振
武
學
校
、
陸
軍
士
官
學
校
畢
業
。

民
國
十
六
年
，
任
國
民
革
命
軍
總
司
令
部
參
謀
長
。
十
七
年
，
任
陸
軍
第
八
師
師
長
。
十
八

年
，
率
部
參
加
西
征
武
漢
之
役
；
十
九
年
，
參
加
廣
西
之
役
、
隴
海
討
逆
戰
事
、
江
西
第
一
次

圍
剿
共
軍
；
二
十
年
，
參
加
第
二
、
三
次
圍
剿
。
二
十
一
年
，
調
湘
鄂
贛
邊
區
剿
匪
總
指
揮
。

二
十
二
年
三
月
，
任
中
國
國
民
黨
第
四
屆
候
補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
二
十
四
年
一
月
，
任
甘
肅
省

主
席
。

七
、
于
學
忠
，
字
孝
侯
，
山
東
蓬
萊
人
。
通
州
速
成
隨
營
學
堂
步
兵
科
畢
。
民
國
十
六
年
五
月
，
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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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
孚
失
敗
後
赴
四
川
，
隨
吳
於
六
月
下
野
，
投
直
魯
聯
軍
，
任
第
十
五
軍
軍
長
。
後
依
附
奉

系
，
任
鎮
威
軍
第
四
方
面
軍
團
第
二
十
軍
軍
長
、
升
陸
軍
中
將
。
十
七
年
冬
，
任
東
北
保
安
司

令
長
官
公
署
軍
事
參
議
官
，
臨
綏
駐
軍
司
令
。
十
九
年
九
月
，
任
平
津
衛
戍
司
令
。
二
十
年
七

月
，
任
剿
赤
軍
北
路
集
團
軍
第
一
軍
團
總
司
令
。
二
十
一
年
九
月
，
任
河
北
省
政
府
主
席
。
二

十
二
年
初
長
城
抗
日
時
，
任
華
北
軍
第
一
軍
團
總
指
揮
兼
陸
軍
第
五
十
一
軍
軍
長
，
六
月
，
兼

任
天
津
市
市
長
。
二
十
四
年
六
月
，
調
任
川
陝
甘
邊
區
剿
匪
總
司
令
；
冬
任
西
北
剿
匪
第
二
路

軍
總
司
令
；
十
一
月
，
任
甘
肅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省
主
席
，
同
月
當
選
為
國
民
黨
第
五
屆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

八
、
張
嘉
璈
，
字
公
權
，
江
蘇
寶
山
人
，
日
本
東
京
慶
應
大
學
財
經
科
畢
業
。
民
國
十
九
年
，
任
中

國
銀
行
總
經
理
。
二
十
年
九
月
，
任
全
國
經
濟
委
員
會
委
員
。
二
十
一
年
一
月
，
任
中
央
銀
行

理
事
會
理
事
。
二
十
三
年
一
月
，
任
建
設
委
員
會
常
務
委
員
。
二
十
四
年
初
，
聘
為
財
政
部
財

政
顧
問
委
員
會
副
主
席
，
同
年
辭
去
中
國
銀
行
總
經
理
；
十
二
月
任
鐵
道
部
部
長
。
二
十
五
年

二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整
理
內
外
債
委
員
會
委
員
。

九
、
吳
鐵
城
，
廣
東
中
山
人
，
九
江
同
文
書
院
畢
業
，
日
本
明
治
大
學
攻
讀
法
律
。
中
國
國
民
黨
二

屆
候
補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
三
屆
、
四
屆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
民
國
十
五
年
，
任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六

軍
第
十
七
師
師
長
。
十
七
年
，
任
廣
東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建
設
廳
長
、
立
法
委
員
。
二
十
年
，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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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民
政
府
委
員
、
警
察
總
監
、
僑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
二
十
二
年
一
月
，
任
上
海
市
長
、
外
交

委
員
會
委
員
；
三
月
，
復
任
僑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
二
十
六
年
三
月
，
任
廣
東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主
席
。

十
、
吳
敬
恆
，
字
稚
暉
，
江
蘇
武
進
人
，
光
緒
十
七
年
辛
卯
科
舉
人
，
光
緒
二
十
七
年
奉
留
學
日

本
，
入
東
京
高
等
師
範
，
冬
回
國
。
民
國
初
年
，
任
唐
山
大
學
校
長
，
二
年
國
語
讀
音
統
一
會

議
長
，
二
次
革
命
失
敗
後
，
與
蔡
元
培
赴
歐
。
四
年
袁
世
凱
稱
帝
，
與
張
繼
等
發
起
組
織
世
界

編
輯
社
，
同
年
夏
，
又
與
李
煜
瀛
等
發
起
留
法
勤
工
儉
學
會
。
五
年
袁
世
凱
死
，
吳
回
國
，
與

鈕
永
建
在
上
海
創
辦
︽
中
華
新
報
︾
，
任
主
編
。
十
六
年
任
國
民
政
府
委
員
，
寧
漢
合
作
，
中

央
特
別
委
員
會
成
立
，
被
推
為
委
員
，
未
就
，
居
滬
任
商
務
印
書
館
編
輯
。
十
八
年
一
月
，
任

建
設
委
員
會
委
員
；
二
月
，
任
中
央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校
務
委
員
。
二
十
三
年
一
月
，
任
建
設
委

員
會
常
務
委
員
。

十
一
、
宋
哲
元
，
字
明
軒
，
山
東
樂
陵
人
，
武
衛
右
軍
隨
營
武
備
學
堂
畢
業
。
民
國
十
四
年
，
任
熱

河
都
統
。
十
五
年
，
為
馮
玉
祥
國
民
軍
第
四
路
總
司
令
；
十
六
年
，
馮
玉
祥
就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二
集
團
軍
總
司
令
，
任
宋
為
第
四
方
面
軍
總
指
揮
；
十
一
月
，
任
陝
西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主
席
。

十
七
年
，
任
整
編
第
九
師
師
長
、
第
二
十
八
師
師
長
；
五
月
，
任
山
東
省
政
府
委
員
。
十
八
年

十
一
月
，
馮
玉
祥
反
蔣
，
任
西
北
軍
代
總
司
令
。
十
九
年
，
中
原
大
戰
，
任
馮
軍
第
二
方
面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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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路
總
指
揮
，
戰
爭
結
束
後
所
部
改
編
為
陸
軍
第
二
十
九
軍
，
任
軍
長
。
二
十
年
十
二
月
，

任
東
北
政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
二
十
二
年
一
月
，
任
察
哈
爾
省
政
府
主
席
，
軍
事
委
員
會
北
平
分

會
委
員
；
三
月
，
任
第
三
軍
團
總
指
揮
參
加
長
城
戰
役
後
，
回
任
察
哈
爾
省
政
府
主
席
，
仍
兼

軍
事
委
員
會
北
平
分
會
委
員
。
二
十
四
年
六
月
，
免
察
哈
爾
省
主
席
職
；
八
月
，
任
平
津
衛
戍

司
令
兼
北
平
市
市
長
；
十
二
月
，
任
冀
察
政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
兼
河
北
省
政
府
委
員
、
主

席
；
同
月
當
為
國
民
黨
第
五
屆
中
央
監
察
委
員
。

三
月
二
日

一
、
李
家
鼐
，
字
筱
和
，
山
東
濟
寧
人
。
江
北
陸
軍
速
成
學
堂
步
兵
科
畢
，
歷
任
國
民
革
命
軍
陸
軍

第
九
師
參
謀
長
，
第
二
軍
參
謀
長
等
職
。
民
國
二
十
一
年
一
月
，
任
軍
事
參
議
院
參
議
。
二
十

二
年
十
月
，
任
湘
北
省
第
八
區
行
政
督
察
專
員
。
二
十
四
年
十
月
去
職
。

二
、
顧
維
鈞
，
字
少
川
，
江
蘇
嘉
定
人
，
美
國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政
治
學
碩
士
。
民
國
二
十
年
九
一
八

事
變
起
，
任
特
種
外
交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
特
別
外
交
委
員
；
十
一
月
任
外
交
部
長
。
二
十
一
年

一
月
代
表
中
國
參
加
李
頓
調
查
團
︵

︶。
二
十
一
年
八
月
至

二
十
五
年
二
月
，
任
中
國
駐
法
國
特
命
全
權
公
使
。
二
十
五
年
二
月
至
三
十
年
五
月
，
任
駐
法

國
特
命
全
權
大
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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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許
世
英
，
字
俊
人
，
又
字
靜
仁
，
安
徽
秋
浦
人
。
清
光
緒
五
年
，
丁
酉
科
拔
貢
在
清
政
府
刑
部

任
事
。
民
國
元
年
，
任
直
隸
都
督
署
秘
書
長
；
七
月
，
任
北
京
政
府
大
理
院
院
長
；
九
月
，
任

司
法
部
總
長
。
十
年
九
月
，
任
安
徽
省
省
長
。
十
四
年
十
二
月
，
任
國
務
總
理
。
十
七
年
八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賑
款
委
員
會
委
員
、
常
務
委
員
。
十
八
年
一
月
，
派
為
首
都
建
設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
七
月
，
派
為
導
淮
委
員
會
委
員
。
十
九
年
一
月
，
任
賑
務
委
員
委
員
、
常
務
委
員
兼
主

席
。
二
十
四
年
七
月
，
任
中
央
救
災
準
備
金
保
管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
二
十
五
年
二
月
，
任
駐
日

本
大
使
。

三
月
三
日

一
、
蔣
方
震
，
字
百
里
，
浙
江
海
寧
人
，
日
本
士
官
學
校
步
兵
科
畢
。
民
國
元
年
十
二
月
以
陸
軍
少

將
銜
任
保
定
軍
官
學
校
校
長
。
十
六
年
初
應
蔣
中
正
要
求
，
去
日
本
活
動
。
後
因
支
持
原
保
定

軍
校
學
生
唐
生
智
反
蔣
活
動
，
在
杭
州
被
捕
，
轉
押
南
京
。
一
年
後
被
釋
放
，
回
上
海
家
居
。

二
十
四
年
，
任
國
民
政
府
軍
事
委
員
會
高
等
顧
問
。

二
、
王
芃
生
，
湖
南
醴
陵
人
。
南
京
陸
軍
軍
需
學
校
畢
，
赴
日
本
留
學
，
入
陸
軍
經
理
學
校
高
等

科
。
民
國
九
年
春
，
入
東
京
帝
國
大
學
經
濟
學
部
，
旋
被
聘
為
華
盛
頓
會
議
中
國
代
表
團
諮

議
。
民
國
十
四
年
，
再
赴
日
本
從
事
日
本
古
語
及
古
文
書
之
研
究
，
十
五
年
歸
國
，
先
後
任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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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軍
上
校
參
謀
及
第
三
十
五
軍
參
謀
長
。
北
伐
後
，
兼
代
安
徽
省
民
政
廳
廳
長
。
二
十
三
年
十

一
月
，
任
中
國
駐
土
耳
其
公
使
館
參
事
。
二
十
五
年
四
月
，
調
任
駐
日
本
大
使
館
參
事
。

三
、
熊
式
輝
，
字
天
翼
，
江
西
安
義
人
，
保
定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
日
本
陸
軍
大
學
畢
業
。
民
國
十
六

年
，
任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十
三
軍
副
軍
長
，
兼
江
西
省
政
府
委
員
。
十
七
年
八
月
所
部
改
編
，
任

陸
軍
第
五
師
師
長
；
九
月
任
淞
滬
警
備
司
令
。
十
九
年
五
月
，
任
江
浙
皖
三
省
剿
匪
總
指
揮
。

二
十
年
六
月
，
任
南
昌
行
營
參
謀
長
；
二
十
二
年
三
月
，
任
江
西
省
政
府
主
席
兼
民
政
廳
長
；

五
月
，
兼
任
南
昌
行
營
辦
公
廳
主
任
。
二
十
三
年
十
月
，
兼
江
西
全
省
保
安
司
令
。
二
十
四
年

十
月
，
任
國
民
黨
第
五
屆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

四
、
張
學
良
，
字
漢
卿
，
號
毅
庵
，
奉
天
海
城
人
，
張
作
霖
子
，
東
三
省
講
武
學
堂
畢
業
。
民
國
十

六
年
，
為
安
國
軍
第
三
方
面
軍
團
軍
團
長
。
十
七
年
六
月
，
繼
張
作
霖
任
奉
天
軍
務
督
辦
；
七

月
，
任
東
三
省
保
安
總
司
令
，
東
北
臨
時
保
安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
十
二
月
宣
布
東
北
易
幟
，
任

東
北
邊
防
軍
總
司
令
長
官
。
十
八
年
，
任
東
北
政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
十
九
年
，
任
陸
海
空
軍

副
司
令
。
二
十
年
六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委
員
；
九
月
，
兼
全
國
經
濟
委
員
會
委
員
；
十
二
月
，

任
北
平
綏
靖
公
署
主
任
。
二
十
一
年
八
月
，
任
軍
事
委
員
會
北
平
分
會
代
委
員
長
。
二
十
二
年

三
月
，
任
軍
事
委
員
會
北
平
分
會
主
任
。
二
十
三
年
二
月
，
任
鄂
豫
皖
三
省
剿
匪
總
司
令
部
副

總
司
令
。
二
十
四
年
一
月
，
任
武
昌
行
營
主
任
；
四
月
，
授
陸
軍
上
將
；
十
月
，
任
西
北
剿
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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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司
令
。

三
月
四
日

一
、
上
官
雲
相
，
字
紀
青
，
山
東
商
河
人
，
保
定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第
六
期
步
兵
科
畢
業
。
民
國
十
九

年
三
月
，
任
陸
軍
第
四
十
七
師
師
長
；
七
月
，
升
任
第
九
軍
軍
長
；
十
一
月
，
調
軍
事
參
議
院

參
議
，
國
民
政
府
參
軍
。
二
十
年
，
任
陸
軍
第
二
師
師
長
；
同
年
六
月
，
調
任
剿
匪
軍
右
翼
集

團
軍
︵
總
司
令
陳
銘
樞
︶
第
三
路
進
擊
軍
總
指
揮
兼
陸
軍
第
四
十
七
師
師
長
，
參
加
江
西
第
三

次
圍
剿
之
役
。
二
十
二
年
四
月
，
任
豫
鄂
皖
三
省
剿
匪
軍
中
路
軍
第
五
縱
隊
指
揮
官
。
二
十
四

年
初
，
任
第
一
路
軍
總
指
揮
；
四
月
，
國
民
政
府
授
為
陸
軍
中
將
；
八
月
，
任
駐
黔
第
一
綏
靖

區
指
揮
官
。
二
十
五
年
一
月
，
奉
派
赴
歐
洲
考
察
軍
事
。

二
、
劉
驥
，
字
谷
生
、
菊
村
，
湖
北
鍾
祥
人
。
北
京
陸
軍
大
學
畢
，
曾
任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一
軍
參
謀

長
、
北
京
臨
時
參
政
院
參
議
、
湖
北
省
政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
中
央
政
治
委
員
會
武
漢
分
會
委

員
、
國
民
政
府
軍
事
委
員
會
委
員
。
民
國
十
七
年
。
任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二
集
團
軍
第
三
十
軍
軍

長
、
第
二
集
團
軍
參
謀
長
。
十
八
年
，
馮
玉
祥
起
兵
反
對
蔣
中
正
，
任
聯
軍
總
參
謀
長
，
失
敗

後
辭
職
。
二
十
年
九
月
，
任
軍
事
參
議
院
參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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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月
五
日

一
、
廣
田
弘
毅
，
日
本
福
岡
縣
人
，
日
本
東
京
帝
國
大
學
法
學
科
畢
業
。
歷
任
情
報
部
次
長
，
歐
美

局
長
，
駐
荷
蘭
公
使
，
駐
蘇
聯
大
使
。
一
九
三
三
年
，
任
齊
藤
實
內
閣
外
務
大
臣
。
一
九
四
五

年
一
月
，
任
岡
田
啟
介
內
閣
外
務
大
臣
。
一
九
三
四
年
，
岡
田
啟
介
內
閣
時
留
任
外
務
大
臣
。

一
九
三
六
年
，
任
總
理
大
臣
，
兼
外
務
大
臣
，
次
年
辭
職
。

三
月
六
日

一
、
李
杜
，
原
名
蔭
培
，
字
植
初
，
奉
天
義
縣
人
。
東
三
省
講
武
堂
畢
。
民
國
十
六
年
五
月
，
任
依

蘭
鎮
守
使
兼
第
九
旅
旅
長
，
後
任
松
花
江
沿
岸
軍
隊
總
指
揮
，
晉
授
陸
軍
中
將
。
二
十
一
年
一

月
，
被
推
為
吉
林
自
衛
軍
總
司
令
部
總
司
令
；
同
年
被
張
學
良
委
任
為
東
北
邊
防
軍
駐
吉
副
司

令
長
官
。
二
十
三
年
七
月
，
在
上
海
參
加
宋
慶
齡
等
組
織
的
中
國
民
族
武
裝
自
衛
委
員
會
，
任

武
裝
部
長
。

二
、
郭
學
禮
，
字
立
亭
，
甘
肅
合
水
人
。
中
國
國
民
黨
中
央
黨
務
學
校
畢
。
歷
任
國
民
黨
中
央
黨
部

組
織
部
幹
事
、
國
民
黨
青
海
省
黨
部
委
員
、
國
民
黨
西
北
公
路
局
黨
部
委
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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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月
七
日

一
、
陳
果
夫
，
名
祖
燾
，
以
字
行
，
浙
江
吳
興
人
，
就
學
於
浙
江
陸
軍
小
學
堂
、
南
京
陸
軍
第
四
中

學
堂
。
中
國
國
民
黨
二
屆
中
央
監
察
委
員
，
三
屆
、
四
屆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
民
國
十
七
年
，
任

國
民
政
府
委
員
，
監
察
院
副
院
長
。
十
八
年
四
月
，
任
中
國
國
民
黨
組
織
部
副
部
長
︵
二
十
年

六
月
辭
︶
。
二
十
一
年
，
任
導
淮
委
員
會
副
委
員
長
。
二
十
二
年
二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政
務
官

懲
戒
委
員
會
委
員
；
十
月
，
調
任
江
蘇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主
席
。
二
十
三
年
四
月
，
暫
兼
江
蘇
省

政
府
民
政
廳
廳
長
；
十
月
，
兼
任
江
蘇
保
安
司
令
。
二
十
四
年
十
一
月
，
任
國
民
黨
第
五
屆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
十
二
月
，
國
民
黨
五
屆
一
中
全
會
推
選
為
中
央
政
治
委
員
會
委
員
。

二
、
商
震
，
字
啟
予
，
浙
江
紹
興
人
，
東
三
省
講
武
堂
、
奉
天
陸
軍
測
繪
學
堂
深
造
。
民
國
十
六
年

七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軍
事
委
員
會
委
員
，
國
民
革
命
軍
北
方
軍
第
一
軍
軍
長
；
十
七
年
二
月
，

任
第
三
集
團
軍
總
指
揮
，
太
原
政
治
分
會
委
員
；
六
月
，
率
部
進
駐
北
京
，
任
河
北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主
席
，
兼
平
津
衛
戍
司
令
。
十
八
年
八
月
，
繼
閻
錫
山
為
山
西
省
政
府
主
席
兼
民
政
廳

長
。
十
九
年
七
月
，
任
擴
大
會
議
委
員
。
二
十
年
，
任
陸
軍
第
四
軍
軍
長
，
兼
第
三
十
二
軍
軍

長
；
八
月
，
辭
山
西
省
政
府
主
席
，
後
專
任
剿
匪
軍
北
路
集
團
軍
第
三
軍
團
總
指
揮
；
十
月
，

免
山
西
省
政
府
委
員
、
民
政
廳
長
。
二
十
一
年
初
，
兼
任
北
平
軍
事
整
理
委
員
會
理
事
；
八

月
，
兼
任
軍
事
委
員
會
北
平
分
會
委
員
。
二
十
四
年
四
月
，
授
陸
軍
二
級
上
將
；
六
月
，
復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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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北
省
政
府
主
席
、
天
津
市
市
長
；
十
二
月
，
調
任
河
南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主
席
。
二
十
五
年
一

月
，
任
河
南
省
保
安
司
令
。

三
、
周
碞
，
字
奉
璋
，
浙
江
嵊
縣
人
。
保
定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第
三
期
炮
兵
科
畢
。
民
國
十
七
年
春
，

任
第
二
十
六
軍
第
五
團
團
長
；
秋
，
部
隊
縮
編
，
任
陸
軍
第
六
師
第
三
十
六
團
團
長
，
後
升
師

部
參
謀
長
及
該
師
步
兵
第
十
七
旅
旅
長
。
二
十
年
冬
，
升
任
陸
軍
第
六
師
副
師
長
。
二
十
二
年

三
月
，
升
任
師
長
。

四
、
石
敬
亭
，
號
筱
珊
，
山
東
利
津
人
。
東
三
省
武
備
學
堂
畢
。
民
國
十
七
年
任
第
二
集
團
軍
總
參

謀
長
；
四
月
，
代
理
山
東
省
政
府
主
席
；
五
月
任
山
東
省
政
府
委
員
。
十
九
年
，
改
任
隴
海
鐵

路
督
辦
。
二
十
一
年
六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軍
事
參
議
院
上
將
參
議
。
二
十
四
年
十
二
月
，
任
冀

察
政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

三
月
八
日

一
、
吳
忠
信
，
字
禮
卿
，
安
徽
合
肥
人
，
江
南
武
備
學
堂
畢
業
。
民
國
十
六
年
，
上
海
克
復
，
任
江

蘇
省
政
府
委
員
、
淞
滬
警
察
廳
長
、
上
海
公
安
局
長
。
十
七
年
，
任
華
北
編
遣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
二
十
年
，
任
監
察
委
員
。
二
十
一
年
三
月
，
任
安
徽
省
政
府
主
席
。
二
十
二
年
二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軍
事
委
員
會
南
昌
行
營
總
參
議
。
二
十
四
年
四
月
，
任
貴
州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主
席
。

－－ 742 －－

事略稿本　 附錄二36



二
、
胡
漢
民
，
名
衍
鴻
，
字
展
堂
，
別
號
不
匱
室
主
，
廣
東
番
禺
人
，
日
本
宏
文
學
院
師
範
速
成
科

及
法
政
大
學
專
門
部
肄
業
。
中
國
國
民
黨
一
屆
至
四
屆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
中
央
政
治
會
議
委

員
。
民
國
十
七
年
十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委
員
、
故
宮
博
物
院
理
事
；
十
二
月
，
任
立
法
院
長
。

二
十
年
二
月
，
因
反
對
約
法
問
題
，
被
蔣
中
正
幽
於
南
京
湯
山
，
引
發
粵
變
政
潮
，
九
一
八
事

變
後
獲
釋
，
赴
廣
州
，
轉
居
香
港
。
二
十
四
年
六
月
，
由
港
赴
歐
洲
；
十
二
月
，
當
選
國
民
黨

中
央
常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
二
十
五
年
一
月
，
返
抵
廣
州
；
五
月
十
二
日
，
病
逝
於
廣
州
，
年
五

十
七
歲
。

三
、
衛
立
煌
，
字
俊
如
、
耀
珊
，
安
徽
合
肥
人
。
保
定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畢
業
後
，
隨
吳
忠
信
赴
粵
。

民
國
十
五
年
，
國
民
革
命
軍
北
伐
，
任
皖
北
警
備
第
三
支
隊
司
令
。
十
六
年
繼
馮
軼
裴
為
第
十

四
師
師
長
，
後
兼
任
第
九
軍
副
軍
長
。
十
八
年
，
任
陸
軍
第
四
十
五
師
師
長
。
二
十
一
年
六

月
，
任
陸
軍
第
十
四
軍
軍
長
；
冬
，
任
贛
粵
閩
湘
鄂
剿
匪
軍
北
路
軍
第
二
路
軍
第
一
縱
隊
指
揮

官
；
十
二
月
，
任
第
五
路
軍
總
指
揮
。
二
十
四
年
四
月
，
國
民
政
府
授
為
陸
軍
中
將
；
八
月
，

任
閩
贛
浙
皖
邊
區
剿
匪
總
指
揮
。

三
月
九
日

一
、
林
主
席
即
林
森
，
字
子
超
，
號
長
仁
，
晚
年
別
署
青
芝
老
人
，
福
建
閩
侯
人
，
鶴
齡
英
華
書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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肄
業
。
中
國
國
民
黨
一
屆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
三
屆
、
四
屆
中
央
監
察
委
員
，
中
央
政
治
會
議
委

員
。
曾
任
南
京
臨
時
參
議
院
院
長
，
國
會
非
常
會
議
議
長
，
福
建
省
長
。
民
國
十
七
年
，
任
國

民
政
府
委
員
。
十
八
年
一
月
，
任
僑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
二
十
年
五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委
員
、

立
法
院
長
。
二
十
二
年
一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主
席
。
二
十
四
年
十
一
月
，
仍
任
國
民
政
府
主

席
。

二
、
蔣
自
澄
，
應
作
蔣
志
澄
。
字
養
春
，
浙
江
諸
暨
人
。
北
京
大
學
畢
。
民
國
十
六
年
秋
，
任
浙
江

杭
縣
、
海
寧
縣
縣
長
。
後
被
派
赴
歐
洲
考
察
教
育
，
並
入
柏
林
大
學
研
究
。
二
十
二
年
，
回

國
。
二
十
三
年
夏
，
任
江
西
省
廬
山
管
理
局
局
長
。
二
十
五
年
四
月
，
任
四
川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教
育
廳
廳
長
。

三
、
朱
德
，
字
玉
階
，
四
川
儀
隴
人
，
雲
南
講
武
堂
畢
業
，
留
學
德
國
戈
丁
根
大
學
政
治
系
。
民
國

十
七
年
五
月
，
任
中
國
工
農
革
命
軍
第
四
軍
軍
長
。
二
十
年
，
任
中
華
蘇
維
埃
臨
時
中
央
政
府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委
員
、
中
央
革
命
軍
事
委
員
會
主
席
。
二
十
三
年
一
月
，
任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員
；
十
月
，
參
加
長
征
。
二
十
四
年
一
月
，
出
席
遵
義
會
議
支
持
毛
澤
東
的
主
張
。

四
、
徐
向
前
，
原
名
象
濂
，
字
子
敬
，
山
西
五
臺
人
。
早
年
畢
業
於
太
原
師
範
學
校
，
後
任
五
臺
山

小
學
教
員
。
民
國
十
三
年
，
考
入
黃
埔
第
一
期
。
十
四
年
，
參
加
第
一
次
東
征
。
十
六
年
，
加

入
中
國
共
產
黨
。
二
十
一
年
，
任
紅
四
方
面
軍
總
指
揮
兼
紅
四
軍
軍
長
，
率
軍
由
鄂
豫
皖
轉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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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川
陜
地
區
。
二
十
二
年
七
月
，
任
西
北
革
命
軍
事
委
員
會
副
主
席
，
紅
軍
右
路
軍
總
指
揮
，

參
加
長
征
。
二
十
四
年
七
月
，
兼
紅
軍
前
敵
指
揮
部
總
指
揮
；
十
月
，
任
西
路
軍
政
委
員
會
總

指
揮
。

三
月
十
日

一
、
甘
競
生
，
時
任
蔣
中
正
之
侍
從
。

三
月
十
二
日

一
、
馬
麟
，
字
勳
臣
，
回
族
，
甘
肅
河
州

今
臨
夏

人
，
民
國
十
八
年
二
月
，
任
甘
肅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建
設
廳
廳
長
。
十
九
年
，
任
甘
肅
剿
匪
總
司
令
，
旋
改
任
甘
肅
全
省
保
安
司
令
。
二
十
年
八

月
，
代
理
青
海
省
政
府
主
席
。
二
十
二
年
三
月
，
任
青
海
省
政
府
主
席
；
七
月
，
兼
任
青
海
省

政
府
民
政
廳
廳
長
。

二
、
顧
祝
同
，
字
墨
三
，
江
蘇
漣
水
人
，
保
定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第
六
期
步
兵
科
。
中
國
國
民
黨
四
屆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
民
國
十
六
年
九
月
，
任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九
軍
軍
長
。
十
七
年
改
編
為
陸
軍
第

二
師
師
長
，
兼
江
蘇
省
政
府
委
員
。
十
八
年
十
月
，
升
任
第
一
軍
軍
長
，
率
軍
參
加
十
九
年
中

原
大
戰
。
二
十
年
七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警
衛
軍
軍
長
︵
十
一
月
辭
︶
。
二
十
二
年
三
月
，
任
江

－－ 745 －－

事略稿本　 附錄二36



蘇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主
席
。
二
十
三
年
一
月
，
任
軍
政
部
政
務
次
長
，
駐
贛
綏
靖
主
任
。
二
十
四

年
四
月
，
授
陸
軍
二
級
上
將
；
十
一
月
，
任
軍
事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行
營
主
任
。

三
、
賀
國
光
，
字
元
靖
，
湖
北
浦
圻
人
，
四
川
陸
軍
速
成
學
堂
高
級
班
、
陸
軍
大
學
第
四
期
畢
業
。

民
國
十
六
年
，
任
軍
事
委
員
會
陸
軍
處
處
長
兼
武
漢
衛
戍
副
司
令
。
十
七
年
八
月
，
任
軍
事
委

員
會
辦
公
廳
主
任
。
十
八
年
三
月
，
任
國
民
革
命
軍
總
司
令
部
參
謀
長
；
四
月
，
任
武
漢
行
營

參
謀
長
兼
第
一
縱
隊
司
令
；
五
月
，
兼
湖
北
省
政
府
委
員
；
冬
，
任
第
一
路
軍
總
指
揮
部
參
謀

長
。
十
九
年
十
二
月
，
任
南
昌
行
營
參
謀
長
、
作
戰
廳
廳
長
。
二
十
年
十
二
月
，
任
訓
練
總
監

部
副
監
，
兼
首
都
警
備
副
司
令
。
二
十
一
年
四
月
，
任
軍
事
委
員
會
第
三
廳
副
主
任
。
二
十
二

年
三
月
，
任
贛
粵
閩
湘
四
省
剿
匪
總
部
參
謀
長
。
二
十
三
年
二
月
，
任
軍
事
委
員
會
第
二
廳
副

廳
長
；
十
二
月
，
任
委
員
長
參
謀
團
主
任
，
奉
令
入
川
指
揮
康
滇
黔
剿
匪
事
宜
，
並
督
導
川
康

軍
政
。
二
十
四
年
四
月
，
授
陸
軍
中
將
；
十
月
，
任
重
慶
行
營
參
謀
長
，
兼
第
一
廳
廳
長
及
川

康
軍
事
整
理
委
員
會
委
員
兼
秘
書
長
。

四
、
薛
岳
，
字
伯
陵
，
廣
東
樂
昌
人
，
保
定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畢
業
。
曾
任
上
海
市
臨
時
政
府
委
員
、

第
四
軍
副
軍
長
、
教
導
師
師
長
、
軍
事
委
員
會
西
南
分
會
委
員
。
民
國
二
十
二
年
六
月
，
任
第

五
軍
軍
長
、
剿
匪
軍
第
七
縱
隊
指
揮
官
、
第
六
路
軍
總
指
揮
。
二
十
三
年
，
任
第
二
路
軍
總
指

揮
。
二
十
四
年
二
月
，
派
為
貴
州
綏
靖
主
任
公
署
主
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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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劉
湘
，
字
甫
澄
，
四
川
大
邑
人
，
四
川
陸
軍
講
武
學
堂
畢
業
。
民
國
十
六
年
三
月
，
任
中
央
軍

事
政
治
學
校
川
康
分
校
校
長
。
十
七
年
十
一
月
，
任
重
慶
大
學
校
長
。
二
十
年
六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委
員
。
二
十
二
年
一
月
，
任
四
川
善
後
督
辦
，
節
制
全
省
；
七
月
，
任
四
川
剿
匪
總
司

令
。
二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
任
四
川
省
主
席
，
並
兼
四
川
剿
匪
總
司
令
。
二
十
四
年
二
月
，
任
四

川
省
保
安
司
令
；
四
月
，
授
二
級
陸
軍
上
將
。

三
月
十
三
日

一
、
李
鴻
章
，
字
漸
甫
，
號
少
荃
，
安
徽
合
肥
人
。
光
緒
二
十
七
年
，
成
進
士
，
改
庶
吉
士
。
二
十

九
年
，
散
館
授
編
修
。
在
京
之
日
。
與
曾
國
藩
時
相
過
從
，
以
年
家
子
受
業
門
下
，
講
求
義
理

經
世
之
學
，
畢
生
學
養
，
奠
基
於
此
。
歷
任
江
蘇
巡
撫
、
湖
廣
總
督
等
，
又
任
直
隸
總
督
兼
北

洋
大
臣
二
十
餘
年
，
為
疆
臣
領
袖
未
入
朝
為
相
，
然
影
響
及
於
全
國
，
其
北
洋
大
臣
駐
劄
之
天

津
，
外
人
有
第
二
朝
廷
之
稱
。
時
政
洋
務
，
皆
當
其
衝
，
清
末
練
兵
、
製
械
、
交
通
、
工
商
、

教
育
等
新
事
業
，
十
之
八
九
，
皆
其
手
創
經
營
，
實
同
光
自
強
運
動
之
主
要
人
物
。

二
、
管
仲
，
名
夷
吾
，
字
仲
，
史
稱
管
子
，
出
生
於
潁
上
︵
今
安
徽
潁
上
縣
︶。
春
秋
時
代
的
政
治

家
、
晢
學
家
，
周
穆
王
的
後
代
。

三
、
商
鞅
，
戰
國
時
期
政
治
家
，
著
名
法
家
代
表
人
物
。
係
衛
國
國
君
後
裔
，
姬
姓
公
孫
氏
，
故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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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
鞅
，
又
稱
公
孫
鞅
，
後
封
於
商
，
後
人
稱
之
商
鞅
，
在
秦
國
執
政
十
九
年
，
秦
國
大
治
。

四
、
諸
葛
亮
，
字
孔
明
，
中
國
琅
琊
陽
都
︵
今
山
東
省
沂
南
縣
︶
人
。
三
國
時
期
蜀
漢
重
要
大
臣
，

中
國
歷
史
上
著
名
的
政
治
家
、
軍
事
家
，
也
是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中
忠
臣
與
智
者
的
代
表
人
物
。

五
、
王
安
石
，
字
介
甫
，
號
半
山
，
中
國
江
西
臨
川
人
。
北
宋
政
治
家
、
思
想
家
，
也
是
著
名
的
文

學
家
，
為
唐
宋
八
大
家
之
一
。

六
、
張
居
正
，
字
叔
大
，
號
太
岳
，
中
國
湖
廣
江
陵
︵
今
屬
湖
北
︶
人
。
明
代
政
治
家
、
改
革
家
。

七
、
胡
林
翼
，
字
貺
生
，
號
潤
芝
，
清
益
陽
人
，
道
光
進
士
。
咸
豐
間
，
洪
楊
勢
盛
，
林
翼
隨
曾
國

藩
進
兵
鄂
中
，
官
至
湖
北
巡
撫
，
卒
諡
文
忠
，
著
有
︽
讀
史
兵
略
︾
及
奏
疏
文
集
。

八
、
曾
國
藩
，
字
伯
涵
，
號
滌
笙
，
清
湘
鄉
人
，
道
光
進
士
。
咸
豐
初
，
太
平
軍
興
，
國
藩
編
練
鄉

勇
，
剿
匪
頗
稱
得
力
，
大
破
太
平
軍
於
湘
潭
，
克
復
武
漢
及
沿
江
郡
縣
，
肅
清
湘
鄂
。
復
轉
戰

贛
、
閩
、
皖
、
蘇
、
浙
各
省
，
所
至
克
捷
，
特
授
兩
江
總
督
，
以
欽
差
大
臣
督
辦
江
南
軍
務
，

卒
諡
文
正
。
國
藩
學
宗
程
朱
，
以
克
己
省
身
為
主
；
治
軍
居
官
，
皆
粹
然
有
儒
者
風
，
有
︽
曾

文
正
全
集
︾
傳
世
。

九
、
左
宗
棠
，
字
季
高
、
樸
存
，
湖
南
湘
陰
人
︵
今
湖
南
湘
陰
縣
界
頭
鋪
鎮
︶
。
清
湘
軍
統
領
人

物
。
曾
國
藩
任
兩
江
總
督
時
，
左
宗
棠
被
推
薦
為
浙
江
巡
撫
，
率
領
湘
軍
打
敗
太
平
軍
，
後
來

又
和
李
鴻
章
合
作
，
平
定
捻
亂
。
不
過
，
左
宗
棠
一
生
最
重
要
的
政
績
是
平
定
新
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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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孔
子
，
名
丘
，
字
仲
尼
，
魯
︵
今
中
國
山
東
曲
阜
︶
人
，
中
國
春
秋
末
期
的
思
想
家
和
教
育

家
。
孔
子
是
中
華
文
化
的
核
心
學
說
儒
家
的
首
代
宗
師
，
集
華
夏
上
古
文
化
之
大
成
，
是
當
時

社
會
上
最
博
學
者
之
一
，
後
世
尊
為
﹁
至
聖
先
師
﹂、
﹁
萬
世
師
表
﹂
。

十
一
、
陳
繼
承
，
字
武
民
，
江
蘇
靖
江
人
，
保
定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第
二
期
步
兵
科
畢
。
民
國
十
六

年
，
任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一
軍
第
二
十
二
師
師
長
。
十
七
年
，
任
陸
軍
第
三
師
︵
師
長
錢
大
鈞
︶

副
師
長
。
十
八
年
九
月
，
升
任
第
三
師
師
長
。
二
十
年
七
月
，
晉
升
陸
軍
第
一
軍
軍
長
。
二
十

一
年
二
月
，
兼
任
洛
陽
衛
戍
司
令
；
六
月
，
任
豫
鄂
皖
三
省
剿
匪
軍
中
路
軍
第
二
縱
隊
指
揮

官
。
二
十
二
年
二
月
，
任
豫
南
清
剿
區
指
揮
官
及
河
南
第
九
區
行
政
督
察
專
員
；
七
月
，
任
贛

粵
閩
湘
鄂
剿
匪
軍
西
路
第
三
縱
隊
司
令
。
二
十
三
年
十
一
月
，
任
駐
贛
第
四
綏
靖
區
司
令
官
。

二
十
四
年
四
月
，
國
民
政
府
授
為
陸
軍
中
將
。

三
月
十
四
日

一
、
陳
誠
，
字
辭
修
，
別
號
石
叟
，
浙
江
青
田
人
，
保
定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畢
業
。
民
國
十
六
年
十
一

月
，
任
軍
事
委
員
會
軍
政
廳
副
廳
長
。
十
七
年
三
月
，
兼
首
都
衛
戍
司
令
部
司
令
；
四
月
，
任

軍
事
委
員
會
軍
事
教
育
處
處
長
。
十
八
年
七
月
，
任
第
十
一
師
師
長
。
十
九
年
十
二
月
，
任
第

十
八
軍
軍
長
。
二
十
年
六
月
，
任
剿
匪
第
二
路
指
揮
官
，
追
剿
江
西
共
軍
；
十
一
月
，
兼
第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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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師
師
長
。
二
十
二
年
一
月
，
任
剿
匪
第
二
路
總
指
揮
；
三
月
，
任
贛
粵
閩
邊
區
近
剿
軍
中

路
軍
總
指
揮
。
二
十
三
年
二
月
，
任
北
路
軍
前
敵
總
指
揮
。
二
十
四
年
十
一
月
，
任
國
民
黨
第

五
屆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

二
、
湯
恩
伯
，
原
名
克
勤
，
浙
江
武
義
人
。
日
本
陸
軍
士
官
學
校
第
十
八
期
步
科
畢
。
歸
國
後
，
任

國
民
革
命
軍
總
司
令
部
參
謀
，
隨
軍
北
伐
。
民
國
十
七
年
北
伐
後
，
轉
任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第
六

期
生
大
隊
長
。
二
十
年
，
任
第
八
十
九
師
師
長
；
同
年
十
二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警
衛
軍
第
二
師

師
長
。
二
十
四
年
九
月
，
任
第
十
三
軍
軍
長
。

三
、
黃
紹
雄
，
又
名
紹
竑
，
字
季
寬
，
廣
西
容
縣
人
，
保
定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第
三
期
步
兵
科
畢
業
。

中
國
國
民
黨
二
屆
候
補
中
央
監
察
委
員
、
三
屆
中
央
監
察
委
員
。
北
伐
時
為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七

軍
黨
代
表
。
民
國
十
六
年
，
任
廣
西
省
政
府
主
席
兼
常
務
委
員
、
軍
事
廳
長
。
十
七
年
，
任
廣

州
政
治
分
會
委
員
，
代
第
八
路
總
指
揮
兼
第
十
五
軍
軍
長
。
十
八
年
粵
桂
戰
事
起
，
免
廣
西
省

政
府
主
席
職
，
李
宗
仁
為
﹁
護
黨
救
國
軍
﹂
總
司
令
，
任
黃
為
第
一
路
指
揮
；
同
年
十
二
月
桂

軍
戰
敗
。
十
九
年
四
月
，
任
廣
西
民
團
總
指
揮
，
參
加
中
原
大
戰
；
十
月
中
央
討
逆
軍
獲
捷
，

黃
通
電
提
出
廣
西
和
平
條
件
，
脫
離
桂
系
。
二
十
年
二
月
，
任
廣
西
善
後
督
辦
。
二
十
二
年
三

月
，
暫
代
內
政
部
長
。
二
十
三
年
一
月
，
任
浙
江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主
席
、
民
政
廳
廳
長
、
全
省

保
安
司
令
。
二
十
四
年
十
一
月
，
任
國
民
黨
第
五
屆
中
央
監
察
委
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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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陳
濟
棠
，
字
伯
南
，
廣
東
防
城
人
，
黃
埔
陸
軍
小
學
及
陸
軍
速
成
學
校
畢
業
。
中
國
國
民
黨
三

屆
候
補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
四
屆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
民
國
十
五
年
，
任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四
軍
第
十

一
師
師
長
，
負
南
路
綏
靖
工
作
，
兼
欽
廉
警
備
司
令
。
十
六
年
春
，
赴
蘇
聯
考
察
；
同
年
夏
，

回
南
京
任
第
十
七
師
師
長
。
十
七
年
，
升
第
四
軍
軍
長
兼
廣
東
西
區
綏
靖
委
員
，
十
九
年
，
任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八
路
軍
總
指
揮
。
二
十
年
五
月
，
任
廣
州
﹁
國
民
政
府
﹂
委
員
、
軍
事
委
員
會

常
務
委
員
、
第
一
集
團
軍
總
司
令
。
二
十
一
年
一
月
，
任
軍
事
委
員
會
西
南
分
會
委
員
、
委
員

長
；
三
月
，
任
廣
州
綏
靖
公
署
主
任
；
四
月
，
任
贛
粵
閩
湘
邊
區
剿
匪
副
總
司
令
。
二
十
二
年

十
月
，
任
第
五
次
圍
剿
南
路
軍
總
指
揮
。
二
十
四
年
四
月
，
國
民
政
府
授
為
陸
軍
一
級
上
將
；

十
一
月
，
當
選
為
國
民
黨
第
五
屆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

五
、
李
宗
仁
，
字
德
鄰
，
廣
西
桂
林
人
，
廣
西
陸
軍
速
成
學
堂
畢
業
。
中
國
國
民
黨
二
屆
候
補
中
央

監
察
委
員
，
四
屆
中
央
監
察
委
員
。
民
國
十
六
年
一
月
，
任
江
左
軍
總
指
揮
；
七
月
，
任
廣
西

省
政
府
委
員
，
兼
安
徽
省
政
府
軍
事
廳
長
。
十
七
年
，
任
國
民
政
府
委
員
，
武
漢
政
治
分
會
主

席
，
第
四
集
團
軍
總
司
令
；
十
月
，
任
軍
事
參
議
院
長
。
十
八
年
，
任
國
軍
編
遣
委
員
會
編
組

部
主
任
；
三
月
，
兩
湖
戰
爭
反
抗
中
央
失
敗
，
免
本
兼
各
職
；
六
月
，
走
香
港
；
十
月
，
重
返

廣
西
，
受
汪
兆
銘
委
任
為
﹁
護
黨
救
國
軍
﹂
總
司
令
。
十
九
年
，
參
加
中
原
大
戰
；
同
年
九

月
，
成
立
﹁
廣
西
革
命
同
志
會
﹂
，
自
任
常
務
理
事
。
二
十
年
五
月
，
參
加
廣
州
非
常
會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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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國
民
政
府
委
員
、
軍
事
委
員
會
常
務
委
員
，
第
四
集
團
軍
總
司
令
；
十
二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西
南
政
務
委
員
、
常
務
委
員
。
二
十
二
年
一
月
，
任
中
央
監
察
委
員
，
國
民
政
府
西
南
政
務
委

員
、
常
務
委
員
；
三
月
，
任
西
南
國
防
委
員
兼
第
九
路
總
指
揮
。
二
十
四
年
十
一
月
，
當
選
為

國
民
黨
第
五
屆
中
央
監
察
委
員
。
二
十
五
年
，
兩
廣
軍
隊
改
稱
中
華
民
國
國
民
革
命
抗
日
救
國

軍
，
任
副
司
令
。

六
、
胡
宗
南
，
字
壽
山
，
浙
江
孝
豐
人
，
黃
埔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第
一
期
畢
業
。
民
國
十
六
年
，
任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一
軍
第
二
十
二
師
師
長
。
十
八
、
十
九
年
歷
西
征
、
討
桂
、
討
馮
、
討
唐
及
中
原

大
戰
諸
役
，
因
功
升
第
一
師
師
長
。
二
十
一
年
五
月
，
入
皖
剿
共
；
七
月
入
鄂
剿
共
。
二
十
二

年
四
月
，
任
第
一
師
中
將
師
長
。
二
十
四
年
十
一
月
，
當
選
為
國
民
黨
第
五
屆
中
央
監
察
委

員
。

三
月
十
五
日

一
、
何
應
欽
，
字
敬
之
，
貴
州
興
義
人
，
日
本
陸
軍
士
官
學
校
第
二
十
二
期
步
兵
科
畢
業
。
民
國
十

三
年
，
任
黃
埔
軍
校
潮
州
分
校
代
理
校
長
。
十
五
年
一
月
，
當
選
為
中
國
國
民
黨
二
屆
候
補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
後
遞
補
為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
同
年
任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一
軍
軍
長
。
十
六
年
十

月
，
任
浙
江
省
政
府
委
員
、
主
席
。
十
七
年
十
月
，
任
故
宮
博
物
院
理
事
。
二
十
年
二
月
，
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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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昌
行
營
主
任
，
主
持
剿
匪
軍
事
；
六
月
任
國
民
政
府
委
員
，
剿
匪
前
敵
總
司
令
；
七
月
，
創

辦
中
央
航
空
學
校
。
二
十
一
年
三
月
，
任
軍
事
委
員
會
第
二
廳
廳
長
，
兼
代
軍
事
委
員
會
北
平

分
會
委
員
長
。
二
十
二
年
三
月
，
奉
命
坐
鎮
北
平
，
督
同
張
學
良
抗
禦
外
侮
。
二
十
四
年
三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軍
事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武
昌
行
營
陸
軍
整
理
處
少
將
主
任
秘
書
。

三
月
十
六
日

一
、
傅
作
義
，
字
宜
生
，
山
西
榮
河
人
，
保
定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第
五
期
步
兵
科
畢
業
。
民
國
十
七
年

六
月
，
國
民
政
府
任
為
天
津
警
備
司
令
。
十
九
年
，
中
原
大
戰
時
，
任
馮
閻
軍
第
三
方
面
軍
東

路
總
指
揮
。
二
十
年
八
月
，
任
綏
遠
省
政
府
代
理
主
席
兼
第
三
十
五
軍
軍
長
；
十
二
月
，
任
綏

遠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省
政
府
主
席
；
同
月
任
行
政
院
北
平
政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
九
一
八
事
變
後
，

率
部
參
加
長
城
抗
戰
。
抗
日
戰
爭
爆
發
後
，
任
第
二
戰
區
北
路
前
敵
總
司
令
兼
第
三
十
五
軍
軍

長
；
旋
改
任
第
二
戰
區
第
七
集
團
軍
總
司
令
，
仍
兼
第
三
十
五
軍
軍
長
。
二
十
四
年
十
一
月
，

任
國
民
黨
第
五
屆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

二
、
關
麟
徵
，
字
雨
東
，
陝
西
鄠
縣
人
，
黃
埔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第
一
期
畢
。
民
國
十
五
年
三
月
，
任

第
四
期
學
生
入
伍
生
團
連
長
。
同
年
，
國
民
革
命
軍
北
伐
，
任
憲
兵
團
第
三
營
營
長
，
嗣
升
任

憲
兵
團
副
團
長
。
十
八
年
，
任
新
編
第
五
師
副
師
長
。
十
九
年
初
，
任
步
兵
教
導
第
一
旅
第
一

－－ 7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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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團
長
；
夏
，
教
導
第
二
師
成
立
，
仍
任
團
長
，
後
升
第
二
旅
旅
長
。
部
隊
改
番
號
為
陸
軍
第

四
師
，
任
步
兵
第
十
一
旅
旅
長
。
二
十
一
年
，
任
陸
軍
第
四
師
獨
立
旅
旅
長
，
後
任
陸
軍
第
二

十
五
師
師
長
。
二
十
五
年
春
，
率
部
赴
晉
，
任
第
五
縱
隊
司
令
。

三
月
十
七
日

一
、
孫
科
，
字
哲
生
，
廣
東
香
山
人
，
孫
中
山
哲
嗣
，
美
國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碩
士
。
中
國
國
民
黨
二

屆
至
四
屆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
民
國
十
七
年
十
月
，
任
考
試
院
副
院
長
，
鐵
道
部
長
。
二
十
年
十

二
月
任
行
政
院
長
，
兼
全
國
經
濟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
二
十
二
年
一
月
，
任
立
法
院
長
；
同
年
九

月
，
任
全
國
經
際
委
員
會
常
務
委
員
。
二
十
四
年
十
一
月
，
選
為
國
民
黨
第
五
屆
中
央
委
員
。

三
月
十
八
日

一
、
張
?
，
字
岳
軍
，
四
川
華
陽
人
，
保
定
通
國
陸
軍
速
成
學
堂
第
一
期
，
日
本
陸
軍
士
官
學
校
中

國
學
生
隊
第
十
期
畢
業
。
中
國
國
民
黨
三
屆
、
四
屆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
中
央
政
治
會
議
委
員
。

曾
任
軍
政
部
政
務
次
長
、
兵
工
署
署
長
、
上
海
特
別
市
市
長
、
同
濟
大
學
校
長
。
民
國
二
十
一

年
一
月
，
免
上
海
市
長
；
七
月
，
任
豫
鄂
皖
三
省
剿
匪
總
司
令
部
黨
政
委
員
會
委
員
，
兼
政
務

指
導
委
員
會
常
務
委
員
。
二
十
二
年
七
月
，
任
湖
北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主
席
。
二
十
三
年
十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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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湖
北
省
保
安
司
令
。
二
十
四
年
十
二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外
交
部
部
長
。

三
月
十
九
日

一
、
鍾
松
，
別
號
常
青
，
浙
江
松
陽
人
。
浙
江
省
立
第
十
一
師
範
學
校
、
黃
埔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第
二

期
炮
科
畢
。
曾
任
陸
軍
第
十
二
團
團
長
、
國
立
第
二
十
旅
旅
長
、
第
六
十
一
師
師
長
。

二
、
季
鸞
，
張
熾
章
。

三
月
二
十
日

一
、
有
田
八
郎
，
新
瀉
縣
人
。
一
九
○
九
年
東
京
帝
國
大
學
畢
，
入
外
務
省
任
職
。
歷
任
駐
德
國
、

奧
地
利
、
比
利
時
、
中
國
大
使
。
一
九
三
六
年
，
任
廣
田
弘
毅
內
閣
外
務
大
臣
。

二
、
戴
笠
，
字
雨
農
，
浙
江
江
山
人
。
民
國
十
五
年
十
月
，
考
入
黃
埔
軍
校
第
六
期
騎
兵
科
。
十
七

年
，
任
國
民
革
命
軍
總
司
令
部
聯
絡
參
謀
。
二
十
一
年
三
月
，
任
中
華
復
興
特
務
處
處
長
，
旋

任
國
民
政
府
軍
事
委
員
會
調
查
統
計
局
第
二
處
處
長
。

三
、
何
成
濬
，
字
雪
竹
，
湖
北
隨
縣
人
，
日
本
東
京
振
武
學
校
、
陸
軍
士
官
學
校
第
二
十
期
中
國
學

生
隊
第
五
期
步
兵
科
畢
業
。
民
國
十
七
年
，
任
國
民
政
府
參
軍
長
。
十
八
年
五
月
，
任
湖
北
省

政
府
主
席
。
十
九
年
，
兼
湖
北
保
安
處
處
長
。
二
十
年
，
兼
武
漢
行
營
主
任
。
二
十
一
年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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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免
湖
北
省
政
府
主
席
。
二
十
二
年
三
月
，
任
軍
事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駐
保
定
行
營
主
任
。

四
、
蕭
之
楚
，
字
景
湘
，
山
東
荷
澤
人
，
保
定
陸
軍
講
武
堂
及
陸
軍
大
學
甲
級
第
三
期
畢
業
。
民
國

十
九
年
四
月
，
任
第
四
十
四
師
師
長
。
二
十
年
任
西
北
剿
匪
第
一
縱
隊
司
令
、
第
十
六
縱
隊
指

揮
官
。
二
十
二
年
三
月
，
任
第
二
十
六
軍
軍
長
。
二
十
四
年
四
月
，
授
陸
軍
中
將
。

五
、
龐
炳
勳
，
字
更
陳
、
更
臣
，
又
作
更
新
，
河
北
新
河
人
。
民
國
十
五
年
，
在
河
南
依
附
靳
雲

鵬
，
後
又
入
馮
玉
祥
第
二
集
團
軍
任
第
二
十
軍
軍
長
。
十
七
年
秋
，
所
部
縮
編
為
第
二
集
團
軍

暫
編
第
十
四
師
，
任
師
長
。
十
九
年
中
原
大
戰
時
，
任
馮
玉
祥
部
第
六
路
總
指
揮
；
七
月
，
免

河
南
省
政
府
委
員
。
中
原
大
戰
結
束
後
，
二
十
年
初
，
所
部
改
稱
陸
軍
步
兵
第
一
師
，
任
師

長
，
夏
所
部
改
稱
陸
軍
第
三
十
九
師
，
仍
任
師
長
，
其
後
再
任
陸
軍
第
四
十
軍
軍
長
。
二
十
二

年
春
，
長
城
抗
日
之
役
，
初
隸
第
一
軍
團
，
後
升
任
第
十
軍
團
總
指
揮
；
八
月
，
兼
任
察
哈
爾

省
政
府
委
員
。
二
十
四
年
四
月
，
國
民
政
府
授
為
陸
軍
中
將
；
十
一
月
，
當
選
為
中
國
國
民
黨

第
五
屆
中
央
監
察
委
員
。

六
、
劉
峙
，
字
經
扶
，
江
西
吉
安
人
，
保
定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第
二
期
畢
業
。
中
國
國
民
黨
三
屆
、
四

屆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
民
國
十
六
年
九
月
，
任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一
軍
軍
長
。
十
七
年
，
任
第
一
集

團
軍
第
一
軍
團
總
指
揮
；
北
伐
完
成
，
任
第
一
師
師
長
。
十
八
年
，
任
討
逆
軍
第
一
軍
軍
長
，

第
二
路
總
指
揮
，
討
伐
桂
系
；
五
月
，
任
湖
北
各
部
隊
編
遣
特
派
員
，
嗣
改
任
國
軍
編
遣
委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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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直
轄
第
二
編
分
區
主
任
，
兼
任
武
漢
衛
戍
事
宜
。
十
九
年
中
原
大
戰
，
任
討
逆
軍
第
二
軍
團

總
指
揮
；
同
年
十
月
，
任
河
南
省
政
府
主
席
。
二
十
年
六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委
員
；
七
月
，
任

剿
匪
軍
南
路
集
團
軍
總
司
令
官
，
討
伐
石
友
三
；
十
一
月
，
派
駐
豫
特
派
綏
靖
主
任
公
署
主

任
。
二
十
一
年
，
參
加
豫
鄂
皖
剿
匪
之
役
。
二
十
二
年
三
月
，
仍
任
河
南
省
政
府
主
席
，
同
年

任
贛
粵
閩
浙
鄂
剿
匪
軍
北
路
總
司
令
。
二
十
三
年
十
月
，
任
河
南
省
保
安
司
令
。
二
十
四
年
四

月
，
國
民
政
府
授
為
二
級
陸
軍
上
將
；
七
月
，
任
河
南
省
政
府
民
政
廳
廳
長
；
十
二
月
，
免
河

南
省
主
席
職
，
改
任
豫
皖
綏
靖
主
任
公
署
主
任
。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一
、
酆
悌
，
字
力
餘
，
湖
南
湘
陰
人
，
黃
埔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第
一
期
畢
業
。
曾
任
中
央
軍
官
學
校
政

治
部
副
主
任
、
政
治
訓
練
處
處
長
。
民
國
二
十
一
年
三
月
，
任
三
民
主
義
力
行
社
幹
事
，
後
又

兼
任
童
子
軍
總
會
主
任
秘
書
。
二
十
三
年
春
，
兼
任
軍
事
委
員
會
交
通
研
究
所
主
任
。
二
十
四

年
，
升
任
三
民
主
義
力
行
社
書
記
；
同
年
九
月
，
任
訓
練
總
監
部
國
民
軍
事
教
育
處
處
長
；
十

一
月
，
因
汪
精
?
遇
刺
案
，
被
免
三
民
主
義
力
行
社
書
記
職
。
二
十
五
年
一
月
，
調
任
駐
德
國

大
使
館
陸
軍
武
官
。

二
、
齊
峻
，
頁

作
齊
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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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譚
伯
羽
，
名
翊
，
別
字
習
齋
，
祖
籍
湖
南
茶
陵
，
譚
炎
闓
之
長
子
，
德
國
德
勒
登
大
學
電
機
工

程
系
畢
業
。
民
國
十
七
年
，
任
駐
德
使
館
商
務
調
查
部
副
主
任
。
二
十
二
年
，
任
駐
德
使
館
商

務
專
員
，
加
參
事
銜
一
等
秘
書
。
二
十
三
年
四
月
，
兼
任
駐
瑞
典
使
館
代
辦
。

三
月
二
十
二
日

一
、
孔
令
恂
，
字
謹
齋
，
河
北
新
城
人
，
保
定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第
八
期
步
科
畢
。
曾
任
第
二
路
軍
守

備
隊
第
九
十
七
師
師
長
、
第
一
路
軍
第
二
縱
隊
長
。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四
月
，
授
陸
軍
少
將
。

二
、
錢
大
鈞
，
字
慕
尹
，
江
蘇
吳
縣
人
，
保
定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
日
本
陸
軍
士
官
學
校
中
國
學
生
隊

第
十
二
期
砲
兵
科
畢
業
。
中
國
國
民
黨
四
屆
候
補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
民
國
十
五
年
，
任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一
軍
第
一
師
師
長
，
嗣
調
任
第
二
師
師
長
，
兼
廣
屬
警
備
司
令
。
十
六
年
，
兼
廣
州
公

安
局
長
、
戒
嚴
司
令
；
九
月
，
任
第
三
十
二
軍
軍
長
，
軍
事
委
員
會
委
員
。
十
七
年
，
任
江
蘇

省
政
府
委
員
，
淞
滬
警
備
司
令
；
北
伐
完
成
後
改
任
陸
軍
第
三
師
師
長
。
十
八
年
，
調
任
總
司

令
部
總
參
議
，
中
央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武
漢
分
校
教
育
長
。
十
九
年
，
免
兼
江
蘇
省
政
府
委
員
，

任
教
導
第
三
師
師
長
，
中
原
大
戰
結
束
後
改
稱
陸
軍
第
十
四
師
師
長
。
二
十
年
一
月
，
兼
武
漢

要
塞
司
令
。
二
十
一
年
一
月
，
任
陸
軍
第
八
十
九
師
師
長
，
升
任
陸
軍
第
十
三
軍
軍
長
，
旋
兼

任
豫
鄂
皖
三
省
剿
匪
軍
中
路
預
備
隊
指
揮
官
；
六
月
，
調
任
南
昌
行
營
辦
公
廳
主
任
。
二
十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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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任
軍
事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保
定
行
營
主
任
，
兼
北
平
軍
分
會
委
員
。
二
十
三
年
，
任
豫
鄂
皖

三
省
剿
匪
總
司
令
部
參
謀
長
。
二
十
四
年
冬
，
轉
任
軍
事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侍
從
室
第
一
處
主
任

兼
侍
衛
長
。

三
、
朱
培
德
，
字
益
之
，
雲
南
鹽
興
人
，
雲
南
講
武
堂
畢
業
。
中
國
國
民
黨
二
屆
至
四
屆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
民
國
十
六
年
四
月
，
任
江
西
省
政
府
主
席
。
十
七
年
，
任
第
一
集
團
軍
前
敵
總
指
揮
，

湘
贛
剿
匪
總
指
揮
。
十
八
年
八
月
，
辭
江
西
省
政
府
主
席
；
九
月
任
參
謀
本
部
參
謀
總
長
。
二

十
一
年
三
月
，
任
軍
事
委
員
會
辦
公
廳
主
任
兼
第
三
廳
廳
長
。
十
二
月
，
兼
代
訓
練
總
監
部
總

監
，
兼
軍
事
長
官
懲
戒
委
員
會
常
務
委
員
。
二
十
四
年
三
月
，
國
民
政
府
任
為
陸
軍
上
將
；
四

月
，
兼
國
民
革
命
軍
戰
史
編
纂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
十
一
月
，
任
國
民
黨
第
五
屆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

四
、
蔣
錫
侯
，
字
介
卿
，
浙
江
奉
化
人
，
蔣
中
正
之
兄
長
。
民
國
十
七
年
五
月
，
任
寧
波
海
關
監
督

兼
國
民
政
府
外
交
部
駐
寧
波
交
涉
員
。
二
十
年
十
二
月
，
任
浙
江
省
政
府
委
員
。

三
月
二
十
三
日

一
、
王
采
玉

王
太
夫
人

，
原
名
彩
玉
，
浙
江
省
奉
化
縣
葛
竹
村
人
。
蔣
中
正
生
身
母
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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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月
二
十
四
日

一
、
蔣
鼎
文
，
字
銘
三
，
浙
江
諸
暨
人
，
浙
江
講
武
堂
畢
業
。
民
國
十
六
年
九
月
，
任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一
軍
第
一
師
師
長
。
十
七
年
一
月
，
任
第
一
軍
副
軍
長
；
十
月
，
任
陸
軍
第
九
師
師
長
。
十

八
年
，
兼
第
二
軍
軍
長
。
十
九
年
，
中
原
大
戰
，
率
部
進
駐
洛
陽
，
任
隴
海
鐵
路
西
段
警
備
司

令
。
二
十
一
年
，
免
師
長
職
，
專
任
第
二
軍
軍
長
。
二
十
二
年
三
月
，
任
長
江
水
警
總
局
局

長
。
二
十
三
年
二
月
，
被
委
為
東
路
剿
匪
總
司
令
。
二
十
四
年
，
改
任
駐
閩
綏
靖
公
署
主
任
。

二
十
五
年
，
奉
派
為
西
北
剿
匪
前
敵
總
司
令
。

二
、
磯
谷
廉
介
，
日
本
陸
軍
省
軍
務
局
長
。

三
、
周
作
民
，
原
名
維
新
，
江
蘇
淮
安
人
，
日
本
京
都
第
三
高
等
學
校
肄
業
。
曾
任
北
京
政
府
財
政

部
庫
藏
司
司
長
、
交
通
銀
行
稽
核
課
主
任
。
民
國
十
七
年
，
張
作
霖
退
出
北
京
後
，
任
臨
時
治

安
維
持
會
會
員
。
二
十
年
九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全
國
經
濟
委
員
會
委
員
；
十
一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財
政
委
員
會
委
員
。
二
十
一
年
，
任
東
北
政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
二
十
四
年
十
二
月
，
任
冀
察

政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

三
月
二
十
五
日

一
、
周
駿
彥
，
字
枕
荒
，
浙
江
奉
化
人
，
日
本
法
政
大
學
畢
業
。
民
國
十
六
年
，
任
浙
江
省
財
政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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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會
委
員
；
七
月
兼
兩
浙
鹽
運
使
。
十
七
年
十
一
月
，
任
浙
江
省
政
府
委
員
。
十
八
年
九
月
，

任
中
央
暨
第
一
編
遣
區
辦
事
處
經
理
分
處
處
長
。
十
九
年
，
任
陸
海
空
軍
總
司
令
部
經
理
處
處

長
。
二
十
二
年
一
月
，
任
浙
江
省
政
府
財
政
廳
長
。
二
十
三
年
任
陸
軍
軍
需
總
監
。
二
十
四
年

一
月
，
任
軍
政
部
軍
需
署
署
長
。

二
、
蔣
瑞
蓮
，
蔣
中
正
姊
。

三
、
王
靖
國
，
字
治
安
，
山
西
五
臺
人
，
保
定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第
五
期
步
兵
科
畢
。
民
國
十
五
年
，

任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三
集
團
軍
師
長
。
十
七
年
，
任
陸
軍
第
三
十
七
師
師
長
。
十
九
年
，
任
晉
軍

第
三
軍
軍
長
，
參
加
中
原
大
戰
，
後
任
綏
遠
警
備
司
令
、
第
七
十
師
師
長
。
二
十
二
年
，
兼
任

包
西
警
備
司
令
，
在
河
北
地
區
實
行
屯
墾
。

四
、
傅
存
懷
，
字
少
芸
，
山
西
人
，
曾
任
山
西
陸
軍
第
一
旅
旅
長
。
民
國
十
七
年
後
，
歷
任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三
集
團
軍
第
四
軍
軍
長
、
第
三
集
團
軍
騎
兵
總
指
揮
。
十
八
年
十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軍

事
參
議
院
參
議
。
二
十
四
年
五
月
去
職
。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一
、
蔣
祁
增
︵
增
公
︶，
蔣
中
正
曾
祖
父
。

二
、
蔣
斯
千
，
字
玉
表
，
蔣
中
正
祖
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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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蔣
瑞
青
，
蔣
中
正
幼
弟
。

四
、
蔣
肇
聰
，
字
肅
庵
，
蔣
中
正
父
親
。

五
、
梁
冠
英
，
字
子
超
，
河
南
郾
城
人
，
南
京
陸
軍
大
學
特
別
班
第
三
期
畢
業
。
民
國
十
五
年
，
隨

孫
良
誠
援
陝
，
任
追
擊
司
令
。
十
九
年
，
中
原
大
戰
後
，
被
蔣
介
石
收
編
，
任
第
二
十
五
路
軍

總
指
揮
；
同
年
十
二
月
，
調
往
蘇
北
，
歸
江
蘇
清
鄉
督
辦
張
之
江
指
揮
。
二
十
四
年
四
月
，
授

陸
軍
中
將
。
二
十
五
年
五
月
，
辭
職
，
改
任
國
民
政
府
軍
事
委
員
會
中
將
高
級
參
謀
。

六
、
楊
杰
，
字
耿
光
，
雲
南
大
理
人
，
日
本
陸
軍
士
官
學
校
第
十
期
砲
兵
科
、
日
本
陸
軍
大
學
畢

業
。
民
國
十
六
年
四
月
，
任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六
軍
軍
長
；
八
月
，
番
號
改
為
第
十
八
軍
，
任
軍

長
；
九
月
，
任
軍
事
委
員
會
委
員
。
十
七
年
三
月
，
任
軍
事
委
員
會
主
席
團
辦
公
廳
主
任
；
四

月
，
任
第
一
集
團
軍
總
司
令
部
總
參
謀
長
；
十
月
，
任
憲
兵
學
校
校
長
。
十
八
年
，
任
陸
海
空

軍
總
司
令
部
總
參
謀
長
，
洛
陽
行
營
主
任
兼
第
十
軍
軍
長
。
十
九
年
，
中
原
大
戰
，
任
砲
兵
第

二
集
團
軍
指
揮
官
，
旋
調
任
總
參
謀
長
。
二
十
一
年
，
任
陸
軍
大
學
校
長
。
二
十
二
年
初
，
任

軍
政
委
員
會
北
平
分
會
參
謀
長
，
第
八
軍
團
總
指
揮
；
九
月
，
赴
歐
洲
考
察
，
任
軍
事
考
察
團

團
長
。
二
十
三
年
秋
歸
國
，
復
任
陸
軍
大
學
教
育
長
；
同
年
十
二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軍
事
委
員

會
參
謀
次
長
，
並
兼
任
防
空
委
員
會
主
任
等
職
。

七
、
鄧
寶
珊
，
名
瑜
，
甘
肅
天
水
人
。
初
應
募
入
湖
北
新
軍
協
統
楊
鑽
緒
部
當
兵
，
調
駐
新
疆
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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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
。
民
國
十
七
年
二
月
，
兼
任
國
民
政
府
軍
事
委
員
會
委
員
。
十
九
年
六
月
，
繼
樊
鐘
秀
任
第

八
方
面
軍
總
司
令
。
失
敗
後
，
至
上
海
法
租
界
蟄
居
。
二
十
一
年
一
月
，
任
甘
肅
省
政
府
委

員
；
三
月
，
兼
西
安
綏
靖
公
署
駐
甘
行
署
主
任
；
六
月
，
兼
任
西
京
籌
備
委
員
會
委
員
。
二
十

二
年
四
月
，
邵
力
子
任
陝
西
省
政
府
主
席
時
，
一
度
代
理
省
主
席
；
十
一
月
，
改
任
陸
軍
新
編

第
一
軍
軍
長
。
二
十
五
年
一
月
，
授
陸
軍
中
將
。

八
、
布
龍
白
︵

︶
德
國
國
防
部
長
。

九
、
陶
德
曼
︵

︶
，
德
國
人
。
一
九
二
四
年
，
任
德
國
駐
日
大
使
館
臨
時
代

辦
，
一
九
三
一
年
來
華
，
初
任
公
使
，
一
九
三
五
年
，
德
國
使
館
升
格
後
，
任
大
使
。

十
、
克
蘭
︵

︶
，
德
國
商
人
，
對
華
貿
易
﹁
德
國
政
府
代
表
﹂。

十
一
、
希
脫
拉
︵

︶，
一
九
三
三
年
起
任
德
國
總
理
，
一
九
三
四
年
起
任
德
國
國
家
社

會
主
義
工
人
黨
︵
即
納
粹
黨
︶
領
袖
和
納
粹
德
國
的
元
首
直
到
一
九
四
五
四
月
三
十
日
去
世
。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時
期
，
兼
任
德
國
武
裝
力
量
最
高
統
帥
，
並
被
公
認
是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的
發

動
者
與
罪
魁
禍
首
。

十
二
、
賽
翁
，
應
指
賽
克
特
︵

︶。
他
出
身
普
魯
士
軍
人
家
，
十
餘
歲
即
從
軍
。

後
任
職
於
參
謀
本
部
，
第
一
次
大
戰
期
間
主
要
在
東
線
戰
場
活
動
，
一
九
一
九
年
以
後
任
軍
事

廳
長
官
，
主
持
計
畫
規
避
凡
爾
賽
條
約
各
種
限
制
之
事
宜
。
後
因
與
興
登
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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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和
，
被
迫
於
一
九
二
六
年
去
職
。
後
曾
應
蔣
中
正
之
請
來
華
，
出
任
軍
事
顧
問
團
長
。

十
三
、
曾
養
甫
，
原
名
憲
浩
，
以
字
行
，
廣
東
平
遠
人
，
北
洋
大
學
礦
冶
系
畢
業
，
美
國
匹
茲
堡
大

學
研
究
院
深
造
。
中
國
國
民
黨
三
屆
、
四
屆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
民
國
二
十
二
年
四
月
，
任
浙
江

省
建
設
廳
長
，
復
兼
軍
事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行
營
公
路
處
處
長
。
二
十
三
年
一
月
，
任
建
設
委
員

會
委
員
、
全
國
經
濟
會
蠶
絲
改
良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
四
月
，
派
為
行
政
院
管
理
中
英
庚
款
委

員
會
董
事
。
二
十
四
年
十
二
月
，
任
鐵
道
部
政
務
次
長
。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一
、
楊
虎
城
，
原
名
虎
臣
，
陝
西
蒲
城
人
。
民
國
十
六
年
，
任
國
民
聯
軍
第
十
路
總
司
令
，
參
加
北

伐
。
十
七
年
，
任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二
集
團
軍
暫
編
第
二
十
一
師
師
長
。
十
八
年
，
任
新
編
第
十

四
師
師
長
。
十
九
年
，
參
加
中
原
大
戰
，
任
討
逆
軍
第
三
軍
團
中
央
軍
司
令
官
、
左
翼
軍
總
指

揮
兼
第
七
軍
軍
長
、
左
翼
軍
第
五
隊
指
揮
官
、
第
十
七
路
總
指
揮
；
同
年
十
月
克
復
潼
關
，
進

駐
西
安
，
任
陝
西
省
政
府
主
席
。
二
十
一
年
一
月
，
兼
西
安
綏
靖
公
署
主
任
。
二
十
二
年
二

月
，
任
陜
西
省
政
府
主
席
。
同
年
五
月
，
免
陜
西
省
政
府
主
席
職
務
，
專
任
西
安
綏
靖
公
署
主

任
。
二
十
四
年
四
月
，
國
民
政
府
授
為
二
級
陸
軍
上
將
。

二
、
祝
紹
周
，
字
芾
南
，
浙
江
杭
州
人
，
曾
參
加
中
國
同
盟
會
，
保
定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第
二
期
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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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
民
國
十
六
年
，
駐
軍
上
海
，
二
十
一
年
，
淞
滬
抗
戰
爆
發
，
以
中
央
軍
校
總
隊
長
調
兼
第

五
軍
參
謀
長
，
參
與
對
日
作
戰
。
長
城
抗
戰
時
，
調
任
保
定
警
備
司
令
兼
新
兵
訓
練
處
處
長
。

二
十
二
年
春
，
任
洛
陽
中
央
軍
官
分
校
主
任
；
同
年
十
月
，
調
兼
第
四
路
軍
總
指
揮
部
參
謀

長
。
二
十
四
年
四
月
，
授
陸
軍
少
將
。

三
、
毛
澤
東
，
字
潤
之
，
筆
名
子
任
、
潤
、
石
三
等
，
湖
南
湘
潭
人
，
湖
南
第
一
師
範
學
校
畢
業
。

民
國
九
年
八
月
，
建
立
俄
羅
斯
研
究
會
；
秋
，
任
長
沙
第
一
師
範
附
小
校
長
兼
第
一
師
範
國
文

教
員
，
並
在
長
沙
組
織
社
會
主
義
青
年
團
和
共
產
主
義
小
組
。
十
二
年
六
月
，
出
席
中
國
共
產

黨
第
三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
當
選
為
中
央
委
員
，
任
中
央
組
織
部
部
長
。
十
三
年
一
月
，
加
入

中
國
國
民
黨
，
任
國
民
黨
上
海
市
委
員
會
委
員
。
十
六
年
十
一
月
，
率
領
起
義
部
隊
上
井
岡

山
，
創
立
第
一
個
農
村
革
命
根
據
地
。
十
七
年
五
月
，
與
朱
德
、
陳
毅
率
領
的
起
義
部
隊
會

師
，
組
成
中
國
工
農
革
命
軍
︵
不
久
改
稱
紅
軍
︶
第
四
軍
。
十
九
年
，
紅
軍
第
一
方
面
軍
成

立
，
任
總
政
委
。
二
十
年
，
中
華
蘇
維
埃
共
和
國
臨
時
中
央
政
府
成
立
，
被
選
為
主
席
。
二
十

二
年
，
被
補
選
為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員
。
二
十
三
年
十
月
，
參
加
長
征
。
二
十
四
年
一
月
，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在
遵
義
召
開
政
治
局
擴
大
會
議
，
這
次
會
議
確
立
了
以
毛
澤
東
為
代
表
的
新

的
中
央
領
導
。
二
十
五
年
一
月
，
任
中
國
抗
日
紅
軍
大
學
教
育
委
員
會
主
席
兼
教
員
。

三
、
楊
尚
崑
，
政
治
主
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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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王
鼎
文
，
財
政
委
員
長
。

五
、
蕭
克
，
湖
南
嘉
禾
人
。
民
國
十
五
年
，
參
加
國
民
革
命
軍
；
同
年
加
入
中
國
共
產
黨
。
曾
任
湖

南
宜
章
黃
沙
堡
游
擊
隊
隊
長
，
中
國
工
農
紅
軍
第
十
二
師
師
長
，
紅
八
軍
軍
長
，
紅
三
十
一
軍

軍
長
。
參
加
長
征
。

六
、
賀
龍
，
原
名
文
常
，
字
雲
卿
，
湖
南
桑
植
人
。
民
國
三
年
，
參
加
中
華
革
命
黨
。
十
五
年
七

月
，
任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八
軍
第
六
師
師
長
兼
湘
西
鎮
守
使
；
八
月
，
任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九
軍
第

一
師
長
。
十
六
年
六
月
，
任
國
民
革
命
軍
暫
編
第
二
十
軍
軍
長
；
七
月
，
率
部
抵
南
昌
參
加
八

一
起
義
，
任
起
義
軍
總
指
揮
；
九
月
，
加
入
中
國
共
產
黨
。
後
回
湘
鄂
西
地
區
組
織
武
裝
，
創

建
根
據
地
。
歷
任
工
農
紅
軍
軍
長
、
軍
團
總
指
揮
等
職
。
二
十
三
年
十
月
，
自
率
部
與
第
六
軍

團
會
師
後
，
任
紅
二
、
六
軍
團
總
指
揮
兼
湘
鄂
川
黔
軍
區
司
令
員
，
中
共
湘
鄂
川
黔
軍
委
分
會

主
席
。
參
加
長
征
。

七
、
萬
耀
煌
，
字
武
樵
，
早
年
名
萬
奇
，
晚
年
自
號
硯
山
老
人
，
湖
北
黃
岡
人
，
保
定
軍
官
學
校
暨

北
京
陸
軍
大
學
畢
業
。
民
國
十
二
年
，
任
駐
湘
鄂
軍
參
謀
長
。
二
十
年
一
月
，
任
陸
軍
第
十
三

師
師
長
。
二
十
二
年
，
奉
調
入
贛
，
兼
任
撫
州
警
備
司
令
兼
第
八
縱
隊
副
指
揮
官
。
二
十
四
年

四
月
，
授
陸
軍
中
將
；
十
月
，
任
第
二
十
五
軍
軍
長
兼
第
五
縱
隊
司
令
暨
第
二
綏
靖
區
指
揮

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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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郭
汝
棟
，
字
松
雲
，
四
川
銅
梁
人
。
四
川
陸
軍
軍
官
速
成
學
校
工
兵
科
畢
，
入
四
川
第
二
師
、

第
九
師
服
役
。
北
伐
後
，
歷
任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二
十
軍
第
九
師
師
長
、
武
漢
國
民
政
府
之
第
二

十
軍
軍
長
。
民
國
十
七
年
十
一
月
，
派
為
國
軍
編
遣
委
員
會
川
康
裁
編
軍
隊
委
員
會
委
員
。
二

十
二
年
七
月
，
任
陸
軍
第
二
十
六
師
師
長
。
二
十
四
年
四
月
，
授
陸
軍
中
將
。

九
、
孫
渡
，
字
子
舟
，
雲
南
陸
良
人
，
昆
明
雲
南
陸
軍
講
武
堂
步
兵
科
畢
。
歷
任
滇
軍
直
屬
獨
立
團

團
長
、
雲
南
省
政
府
委
員
、
雲
南
省
團
務
總
局
會
辦
。
民
國
十
九
年
五
月
，
任
第
九
十
八
師
第

三
旅
旅
長
。
二
十
年
三
月
，
任
第
十
三
路
軍
總
參
謀
長
；
九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軍
事
參
議
院
參

議
。
二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
任
雲
南
第
三
縱
隊
司
令
，
兼
第
二
路
軍
總
指
揮
部
行
營
主
任
。

十
、
章
炳
麟
，
名
學
乘
，
字
枚
叔
，
又
作
梅
叔
，
號
太
炎
，
浙
江
餘
杭
人
。
早
年
參
加
中
國
同
盟

會
，
主
編
︽
民
報
︾
。
民
國
元
年
一
月
，
任
南
京
臨
時
大
總
統
府
樞
密
顧
問
。
袁
世
凱
任
大
總

統
後
，
章
應
召
去
北
京
，
任
東
三
省
籌
邊
使
，
宋
教
仁
被
刺
後
，
參
與
反
袁
鬥
爭
，
曾
遭
軟

禁
，
直
至
袁
世
凱
死
後
才
獲
釋
。
六
年
七
月
，
任
廣
州
大
元
帥
府
秘
書
長
。
十
四
年
後
，
潛
心

著
述
，
不
再
參
與
政
事
。
二
十
一
年
，
一
二
八
事
變
發
生
，
往
蘇
州
創
辦
國
學
講
習
會
，
躬
自

主
講
。
二
十
五
年
六
月
，
病
逝
於
蘇
州
。

十
一
、
殷
汝
耕
，
字
亦
農
，
浙
江
平
陽
人
，
日
本
早
稻
田
大
學
政
治
科
畢
業
。
民
國
二
十
一
年
，
任

上
海
市
政
府
參
事
。
曾
參
與
簽
訂
︽
淞
滬
停
戰
協
定
︾
與
︽
塘
沽
協
定
︾
。
二
十
二
年
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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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任
河
北
薊
密
區
行
政
督
察
專
員
。
二
十
四
年
八
月
，
復
兼
任
灤
榆
區
行
政
督
察
專
員
；
十

一
月
，
在
日
本
指
使
下
，
製
造
冀
東
事
變
，
成
立
偽
冀
東
防
共
自
治
委
員
會
，
任
委
員
長
，
旋

改
名
為
偽
冀
東
防
共
自
治
政
府
，
自
任
政
務
長
官
。

三
月
三
十
日

一
、
張
人
傑
，
字
靜
江
，
別
署
飲
光
，
浙
江
吳
興
人
。
早
年
經
商
致
富
，
贊
助
革
命
。
民
國
三
年
，

蔣
中
正
加
入
中
華
革
命
黨
時
為
監
誓
人
。
民
國
十
七
年
二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建
設
委
員
會
主

席
；
十
一
月
，
任
浙
江
省
政
府
主
席
。
二
十
年
六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委
員
。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一
、
胡
世
澤
，
字
壽
增
，
浙
江
吳
興
人
。
幼
年
隨
父
赴
俄
國
，
後
入
法
國
巴
黎
大
學
取
得
法
學
博
士

學
位
。
民
國
八
年
，
任
巴
黎
和
會
中
國
代
表
秘
書
。
十
六
年
，
任
北
京
政
府
外
交
部
條
約
司
科

長
。
十
七
年
，
任
上
海
市
政
府
參
事
，
兼
國
民
政
府
建
設
委
員
會
秘
書
；
同
年
，
入
外
交
部
，

任
秘
書
兼
總
務
司
交
際
科
科
長
。
十
九
年
四
月
，
任
外
交
部
亞
洲
司
司
長
。
二
十
年
，
任
中
蘇

會
議
專
門
委
員
；
十
二
月
，
任
駐
國
際
聯
合
會
全
權
代
表
辦
事
處
處
長
。
二
十
一
年
，
任
國
聯

全
權
代
表
辦
事
處
處
長
；
五
月
，
任
駐
瑞
典
代
辦
，
加
公
使
銜
。
二
十
二
年
五
月
，
任
駐
瑞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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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使
。

二
、
荒
木
貞
夫
，
陸
軍
出
身
，
曾
參
與
日
俄
戰
爭
及
西
伯
利
亞
出
兵
。
犬
養
毅
內
閣
時
任
陸
相
。
以

大
力
提
倡
精
神
主
義
以
及
反
共
而
深
得
日
本
少
壯
派
軍
人
愛
戴
，
隱
然
為
皇
道
派
的
首
領
。
第

一
次
近
衛
內
閣
及
平
沼
內
閣
時
期
擔
任
文
相
，
負
責
推
動
戰
時
教
育
統
制
。

四
月
一
日

一
、
戴
傳
賢
，
字
季
陶
，
原
籍
浙
江
吳
興

今
湖
州

，
寄
籍
四
川
廣
漢
，
川
省
客
籍
學
堂
高
等
科
、

東
京
日
本
大
學
法
科
畢
業
。
中
國
國
民
黨
一
屆
至
四
屆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
宣
傳
部
長
。
民
國
十

七
年
十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委
員
、
考
試
院
長
、
北
平
故
宮
博
物
院
理
事
。
十
八
年
一
月
，
任
建

設
委
員
會
委
員
。
二
十
年
九
一
八
事
變
後
，
任
特
種
外
交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
十
一
月
，
發
起
修

建
仁
王
護
國
法
會
，
誦
經
護
國
；
十
二
月
，
當
選
為
國
民
黨
第
四
屆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
二
十
二

年
一
月
，
任
考
試
院
院
長
。
二
十
四
年
十
一
月
，
當
選
為
國
民
黨
第
五
屆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
時

為
出
席
世
運
會
政
府
代
表
。

二
、
賈
德
幹
︵

︶，
英
國
駐
華
大
使
。

三
、
泰
洛
夫
，
簽
訂
蒙
蘇
議
定
書
時
蘇
聯
的
全
權
代
表
。

四
、
阿
穆
爾
，
簽
訂
蒙
蘇
議
定
書
時
蒙
方
代
表
，
時
為
小
庫
拉
爾
主
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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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孟
蓋
登
，
簽
訂
蒙
蘇
議
定
書
時
蒙
方
代
表
，
時
為
蒙
古
人
民
共
和
國
總
理
。

六
、
朱
慶
瀾
，
字
子
橋
，
或
作
子
樵
，
浙
江
紹
興
人
。
清
附
生
，
歷
任
奉
天
鳳
凰
、
安
東
、
錦
州
縣

知
事
。
民
國
五
年
七
月
，
被
北
京
政
府
任
命
為
廣
東
省
省
長
。
十
九
年
一
月
，
任
賑
務
委
員
會

常
務
委
、
東
北
賑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
九
一
八
事
變
後
，
被
聘
為
國
難
會
議
會
員
；
十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黃
河
水
利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
二
十
五
年
二
月
，
任
賑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

四
月
二
日

一
、
王
寵
惠
，
字
亮
疇
，
廣
東
東
莞
人
，
獲
美
國
耶
魯
大
學
法
學
博
士
學
位
，
並
取
得
英
國
律
師
資

格
，
還
被
選
為
德
國
柏
林
比
較
法
學
會
會
員
。
曾
加
入
中
國
同
盟
會
。
民
國
十
年
十
月
，
與
施

肇
基
、
顧
維
鈞
同
被
派
為
北
洋
政
府
全
權
代
表
，
出
席
在
美
國
華
盛
頓
召
開
的
太
平
洋
會
議
。

十
六
年
七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司
法
部
部
長
。
十
七
年
十
一
月
，
任
司
法
院
院
長
。
十
八
年
，
國

際
聯
盟
再
次
選
為
海
牙
法
庭
正
式
法
官
。
二
十
年
五
月
，
赴
荷
蘭
擔
任
海
牙
國
際
法
庭
正
法

官
。
二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
國
民
黨
第
四
屆
五
中
全
會
選
為
國
民
政
府
委
員
。
二
十
四
年
，
被
選

為
國
民
黨
第
五
屆
中
央
監
察
委
員
。
二
十
五
年
，
辭
國
際
法
庭
法
官
職
。

二
、
徐
海
東
，
原
名
元
清
，
湖
北
黃
陂
人
。
民
國
十
四
年
四
月
，
加
入
中
國
共
產
黨
，
不
久
，
入
劉

佐
龍
部
當
兵
。
十
九
年
五
月
，
任
鄂
東
暴
動
委
員
會
西
南
總
指
揮
。
二
十
年
二
月
，
中
共
鄂
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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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
軍
委
警
衛
團
組
建
後
，
任
警
衛
第
二
團
團
長
；
三
月
，
警
衛
第
二
團
改
編
為
紅
四
軍
第
十
三

師
三
十
六
團
，
任
團
長
。
二
十
一
年
五
月
，
升
任
紅
四
方
面
軍
獨
立
第
四
師
師
長
。
二
十
二
年

十
月
，
任
紅
二
十
八
軍
軍
長
。
二
十
三
年
四
月
，
任
紅
二
十
五
軍
軍
長
；
十
一
月
，
中
共
鄂
豫

皖
省
委
改
任
為
紅
二
十
五
軍
副
軍
長
，
並
將
紅
二
十
五
軍
以
中
國
工
農
抗
日
第
二
先
遣
隊
名
義

參
加
長
征
。
二
十
四
年
九
月
，
任
紅
十
五
軍
團
軍
團
長
；
十
一
月
，
中
華
蘇
維
埃
中
央
政
府
任

命
為
西
北
革
命
委
員
會
委
員
，
中
國
工
農
紅
軍
第
一
方
面
軍
第
十
五
軍
團
軍
團
長
；
十
二
月
，

任
中
央
革
命
軍
事
委
員
會
委
員
。

四
月
三
日

一
、
鮑
羅
廷
︵

︶
原
名
米
契
爾
．
格
魯
遜
伯
格

︵

︶
祖
籍
猶
太
，
家
貧
。
一
九
○
四
年
，
抵
瑞
士
，
奉
列
寧
命
令
回
俄
工

作
。
一
九
○
六
年
，
抵
倫
敦
，
始
用
鮑
羅
廷
之
名
。
一
九
一
九
年
三
月
，
共
產
國
際
第
一
次
代

表
大
會
。
會
後
，
被
派
往
美
國
、
墨
西
哥
、
西
班
牙
、
荷
蘭
、
德
國
等
國
，
從
事
國
際
共
黨
組

織
工
作
。
一
九
二
三
年
七
月
，
與
蘇
俄
派
往
北
京
之
特
使
加
拉
罕
︵

︶
一

同
來
華
，
經
過
瀋
陽
和
奉
軍
首
領
張
作
霖
談
判
中
東
路
問
題
，
然
後
到
北
京
。
十
月
六
日
，
鮑

羅
廷
抵
達
廣
州
，
協
助
孫
中
山
從
事
改
組
國
民
黨
的
工
作
，
在
孫
中
山
﹁
聯
俄
容
共
﹂
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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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任
政
治
顧
問
。
一
九
二
五
年
七
月
一
曰
，
廣
州
大
元
帥
府
改
組
為
國
民
政
府
，
代
理
大
元

帥
胡
漢
民
辭
職
，
汪
精
衛
出
任
國
民
政
府
委
員
會
主
席
，
從
此
汪
以
﹁
左
派
﹂
領
袖
自
居
，
胡

則
被
共
黨
分
子
誣
以
﹁
右
派
﹂，
使
國
民
黨
發
生
分
裂
現
象
。
八
月
，
﹁
廖
案
﹂
發
生
，
胡
被

排
離
粵
，
鮑
權
勢
日
盛
，
中
共
之
行
動
益
形

張
。
一
九
二
六
年
三
月
二
十
日
事
件
發
生
，
鮑

離
粵
回
俄
，
迨
於
四
月
底
返
粵
後
，
形
勢
所
迫
，
不
得
接
受
蔣
中
正
之
整
埋
黨
務
案
，
對
中
共

分
子
之
行
動
予
以
相
當
之
制
裁
與
限
制
。
十
一
月
，
國
民
革
命
軍
底
定
兩
湖
及
江
西
，
廣
州
中

央
機
關
決
定
北
遷
，
鮑
遂
亦
離
開
廣
州
，
偕
同
廣
州
國
民
政
府
部
分
人
員
於
十
二
月
抵
達
武

漢
，
以
臨
時
聯
席
會
議
名
義
，
代
行
黨
政
最
高
職
權
。
一
九
二
四
月
蔣
奠
都
南
京
，
形
成
﹁
寧

漢
分
裂
﹂
，
汪
精
衛
在
鮑
安
排
下
，
自
歐
經
俄
回
到
武
漢
，
合
作
對
抗
南
，
然
以
兩
湖
地
區
反

共
風
潮
，
終
不
可
遏
。
七
月
間
，
汪
藉
故
與
共
黨
分
離
，
鮑
於
是
月
二
十
七
日
自
武
漢
回
俄
。

四
月
四
日

一
、
楊
森
，
字
子
惠
，
四
川
廣
安
人
，
四
川
速
成
學
堂
畢
業
，
曾
加
入
中
國
同
盟
會
。
民
國
十
五
年

五
月
，
吳
佩
孚
委
任
為
四
川
省
長
；
十
月
，
加
入
國
民
革
命
軍
，
任
第
二
十
軍
軍
長
，
後
又
兼

任
川
鄂
邊
防
司
令
。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六
路
前
敵
總
指
揮
。
十
七
年
三
月
，
任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一
集
團
左
翼
總
指
揮
；
十
一
月
，
任
四
川
省
政
府
委
員
及
川
康
裁
編
軍
隊
委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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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委
員
。
二
十
年
十
月
，
任
四
川
省
政
府
委
員
。
二
十
二
年
三
月
，
任
川
康
綏
靖
第
三
路
總
指

揮
；
十
月
，
任
四
川
剿
匪
軍
第
四
路
總
指
揮
。
二
十
五
年
二
月
，
國
民
政
府
授
為
陸
軍
中
將
。

二
、
李
家
鈺
，
字
其
相
，
四
川
蒲
江
人
，
四
川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畢
業
。
民
國
十
二
年
九
月
，
北
京
政

府
授
為
陸
軍
少
將
，
後
升
任
川
軍
第
一
師
師
長
。
二
十
一
年
十
月
，
任
川
康
綏
靖
第
三
路
剿
匪

總
指
揮
。
二
十
二
年
十
月
，
任
四
川
剿
匪
第
三
路
總
指
揮
。
二
十
四
年
十
月
，
所
部
改
稱
陸
軍

一
○
四
師
，
任
師
長
；
又
兼
任
第
一
綏
靖
區
司
令
。

四
月
五
日

一
、
李
士
珍
，
號
夢
周
，
浙
江
寧
海
人
，
黃
埔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第
二
期
輜
重
隊
畢
。
民
國
十
五
年
十

二
月
派
赴
日
本
深
造
，
二
十
一
年
日
本
警
察
大
學
畢
，
任
國
民
政
府
參
謀
簡
任
參
謀
，
並
兼
任

高
等
警
官
學
校
訓
育
主
任
。
二
十
二
年
，
任
首
都
警
察
廳
警
士
教
練
所
所
長
。
二
十
四
年
，
派

赴
歐
美
考
察
警
政
。
二
十
五
年
返
國
，
四
月
任
內
政
部
高
等
警
官
學
校
簡
任
校
長
。

四
月
七
日

一
、
竺
可
楨
，
字
藕
舫
，
浙
江
上
虞
人
。
民
國
七
年
秋
，
取
得
美
國
哈
佛
大
學
博
士
學
位
回
國
，
應

聘
在
武
昌
高
等
師
範
學
校
教
授
地
理
學
和
氣
象
學
。
十
六
年
，
南
京
國
民
政
府
成
立
後
，
蔡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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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出
任
中
央
研
究
院
院
長
，
竺
被
聘
任
氣
象
研
究
所
所
長
。
二
十
二
年
四
月
，
任
中
國
出
席
第

五
屆
太
平
洋
科
學
會
議
代
表
。
二
十
五
年
四
月
，
任
浙
江
大
學
校
長
。

二
、
孔
祥
熙
，
字
庸
之
，
山
西
太
谷
人
，
美
國
耶
魯
大
學
博
士
。
民
國
十
七
年
三
月
，
任
工
商
部

長
。
十
九
年
十
二
月
，
任
實
業
部
長
。
二
十
年
十
二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委
員
。
二
十
一
年
以

﹁
中
華
民
國
考
察
歐
美
實
業
專
使
﹂
名
義
，
走
訪
歐
美
，
接
洽
械
彈
，
購
備
械
彈
，
促
成
中
央

航
空
學
校
之
創
立
。
二
十
二
年
一
月
，
在
德
國
柏
林
，
以
中
華
民
國
考
察
歐
美
實
業
專
使
名

義
，
赴
歐
美
各
國
接
洽
借
款
，
購
備
械
彈
；
十
月
，
任
行
政
院
副
院
長
兼
財
政
部
長
。
二
十
四

年
三
月
，
任
中
央
銀
行
理
事
會
常
務
理
事
。

四
月
八
日

一
、
鮑
格
莫
洛
夫
︵

︶
，
駐
華
蘇
聯
大
使
。

二
、
史
丹
林
︵

︶，
蘇
共
總
書
記
。

三
、
霍
華
德
，
美
國
美
聯
社
社
長
。

四
月
九
日

一
、
楊
永
泰
，
字
暢
卿
，
廣
東
茂
名
人
。
清
秀
才
，
北
京
法
政
專
門
學
校
畢
。
民
國
二
十
年
二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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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導
淮
委
員
會
常
務
委
員
，
後
兼
軍
事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
二
十
三
年
四
月
，
任
豫
鄂
皖
三
省
剿

匪
總
司
令
部
秘
書
長
。
二
十
四
年
三
月
，
任
軍
事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武
昌
行
營
秘
書
長
；
十
一

月
，
任
軍
事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四
川
行
營
秘
書
長
；
十
二
月
，
任
湖
北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主
席
。
二

十
五
年
一
月
，
兼
湖
北
省
保
安
司
令
。

四
月
十
日

一
、
陳
立
夫
，
字
祖
燕
，
浙
江
吳
興
人
，
北
洋
大
學
礦
冶
系
畢
業
，
美
國
匹
茲
堡
大
學
碩
士
。
中
國

國
民
黨
三
屆
、
四
屆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
民
國
十
七
年
五
月
，
任
國
民
革
命
軍
總
司
令
部
辦
公
廳

機
要
科
長
。
十
八
年
四
月
，
任
中
國
國
民
黨
秘
書
處
秘
書
長
、
組
織
部
副
部
長
；
二
十
年
六

月
，
任
組
織
部
長
。
二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
任
中
央
政
治
學
校
代
教
育
長
，
全
國
經
濟
委
員
會
委

員
。
二
十
二
年
三
月
，
任
情
報
局
副
主
任
代
理
主
任
職
務
。
二
十
四
年
五
月
，
任
軍
事
委
員
會

調
查
統
計
局
局
長
、
內
政
部
中
央
國
醫
館
理
事
長
。

二
、
吳
震
修
，
名
榮
鬯
，
以
字
行
，
江
蘇
無
錫
人
。
曾
入
日
本
陸
軍
士
官
學
校
。
民
國
十
七
年
，
任

上
海
市
政
府
秘
書
長
。
十
八
年
，
任
中
國
銀
行
總
文
書
。

三
、
賀
衷
寒
，
字
君
山
，
湖
南
岳
陽
人
，
黃
埔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第
一
期
步
兵
科
、
莫
斯
科
伏
龍
芝
陸

軍
大
學
畢
業
。
民
國
二
十
年
二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海
陸
空
軍
總
司
令
部
﹁
剿
匪
﹂
宣
傳
處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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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
二
十
一
年
，
任
豫
鄂
皖
三
省
剿
匪
總
司
令
部
政
治
訓
練
處
處
長
。
二
十
二
年
一
月
，
任
軍

事
委
員
會
第
二
廳
政
治
訓
練
處
處
長
，
並
先
後
兼
任
軍
事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南
昌
行
營
及
武
昌
行

營
政
治
訓
練
處
處
長
、
國
民
黨
漢
口
特
別
市
黨
部
常
務
委
員
。
復
兼
任
國
民
黨
中
央
組
織
部
軍

隊
黨
務
處
處
長
。
二
十
四
年
十
一
月
，
任
國
民
黨
第
五
屆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

四
、
唐
生
智
，
字
孟
瀟
，
湖
南
東
安
人
，
保
定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第
一
期
畢
業
。
民
國
十
八
年
，
因
討

伐
桂
系
任
討
逆
軍
第
五
路
總
指
揮
，
後
討
馮
任
討
逆
軍
第
二
路
總
指
揮
；
年
底
，
石
友
三
叛

變
，
唐
亦
據
鄭
州
稱
叛
。
十
九
年
初
兵
敗
逃
港
，
中
原
大
戰
期
間
附
和
晉
閻
。
二
十
年
五
月
，

寧
粵
分
裂
，
任
廣
州
國
民
政
府
委
員
兼
軍
事
委
員
常
務
委
員
，
反
對
南
京
中
央
；
九
月
，
寧
粵

進
行
合
作
。
二
十
一
年
初
，
再
任
軍
事
參
議
院
院
長
。
二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
兼
代
軍
事
委
員
會

第
一
廳
廳
長
。
二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
派
為
軍
事
長
官
懲
戒
委
員
會
委
員
。
二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

改
任
訓
練
總
監
部
總
監
。

四
月
十
二
日

一
、
俞
飛
鵬
，
字
樵
峰
，
浙
江
奉
化
人
，
北
京
軍
需
學
校
畢
。
民
國
十
七
年
十
一
月
，
任
軍
政
部
軍

需
署
署
長
。
十
八
年
三
月
，
兼
任
中
央
編
遣
區
兼
第
一
編
遣
區
辦
事
處
經
理
分
處
處
長
。
二
十

年
一
月
，
任
交
通
部
政
務
次
長
。
二
十
二
年
長
城
抗
日
戰
爭
爆
發
，
主
持
華
北
兵
站
事
宜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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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年
，
奉
派
赴
歐
美
考
察
。
二
十
四
年
，
兼
任
通
信
兵
學
校
副
校
長
；
十
二
月
，
代
交
通
部

部
長
。
二
十
五
年
七
月
，
兼
任
國
防
會
議
會
員
。

四
月
十
五
日

一
、
孫
部
，
指
孫
楚
部
。
孫
楚
，
字
萃
崖
，
山
西
解
縣
人
，
保
定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第
一
期
步
兵
科

畢
。
民
國
十
四
年
，
任
山
西
第
十
二
團
團
長
。
十
五
年
，
任
山
西
第
六
旅
旅
長
，
第
六
師
師

長
。
十
七
年
，
任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三
集
團
軍
第
二
軍
軍
長
，
前
敵
總
指
揮
；
同
年
十
月
，
任
第

三
十
四
師
師
長
，
順
大
警
備
司
令
。
中
原
大
戰
時
任
第
二
十
三
路
總
指
揮
。
二
十
年
。
任
正
太

護
路
軍
司
令
，
山
西
清
鄉
督
辦
。
二
十
三
年
，
任
第
一
○
一
師
師
長
。

二
、
王
方
平
，
與
陰
某
在
酆
天
子
山
修
道
。

四
月
十
七
日

一
、
康
澤
，
原
名
代
賓
，
字
兆
民
，
四
川
安
岳
人
，
安
岳
縣
立
中
學
畢
業
。
民
國
十
四
年
，
入
黃
埔

軍
校
第
三
期
受
訓
，
旋
被
選
入
莫
斯
科
中
山
大
學
學
習
。
十
六
年
十
月
歸
國
，
任
中
央
黨
務
學

校
訓
育
員
。
二
十
一
年
，
任
南
京
︽
中
國
日
報
︾
社
長
，
復
興
社
中
央
幹
事
兼
宣
傳
處
處
長
。

二
十
二
年
，
任
國
民
政
府
軍
事
委
員
會
別
動
隊
總
隊
總
隊
長
；
同
年
，
兼
中
央
軍
校
特
訓
班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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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
二
十
三
年
，
任
四
川
行
營
參
謀
團
政
訓
處
處
長
。
二
十
四
年
，
兼
禁
煙
總
監
部
武
漢
緝
私

室
主
任
。

四
月
十
九
日

一
、
孫
夫
人
，
指
宋
慶
齡
。
廣
東
文
昌
人
，
美
國
佐
治
亞
州
梅
肯
衛
斯
理
女
子
大
學
畢
，
獲
學
士
學

位
。
民
國
二
年
回
國
，
任
孫
中
山
秘
書
。
四
年
，
與
孫
中
山
結
婚
。
十
三
年
，
在
中
國
國
民
黨

第
一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
堅
決
擁
護
孫
中
山
的
三
大
政
策
。
二
十
五
年
一
月
，
國
民
黨
二
屆
一

中
全
會
選
為
婦
女
部
長
。

四
月
二
十
一
日

一
、
毛
慶
祥
，
時
任
侍
從
室
第
四
組
組
長
。

二
、
李
殿
邦
，
結
義
會
領
袖
。

三
、
裴
鳴
宇
，
原
名
曾
綽
，
字
孟
裕
，
化
名
鳴
宇
，
山
東
諸
城
人
。
民
國
五
年
，
討
袁
之
役
，
任
中

華
革
命
軍
第
師
參
謀
長
。
十
八
年
，
任
安
徽
靈
壁
縣
縣
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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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月
二
十
二
日

一
、
翁
文
灝
，
字
詠
霓
，
浙
江
鄞
縣
人
，
上
海
震
旦
大
學
畢
業
，
比
利
時
魯
汶
大
學
物
理
學
及
地
質

學
博
士
。
民
國
十
年
，
任
農
商
部
地
質
調
查
所
代
理
所
長
，
與
丁
文
江
合
著
︽
第
一
次
中
國
礦

產
紀
要
︾
。
十
一
年
，
兼
清
華
大
學
地
質
系
主
任
，
﹁
中
國
地
質
學
會
﹂
第
一
屆
評
議
會
副
會

長
。
十
五
年
，
任
地
質
調
查
所
所
長
。
十
七
年
，
任
清
華
大
學
地
理
系
主
任
。
十
八
年
，
國
立

北
平
研
究
院
成
立
，
任
地
質
研
究
所
所
長
。
二
十
年
，
一
度
代
理
清
華
大
學
校
長
職
務
；
十
二

月
，
任
實
業
部
地
質
調
查
所
所
長
。
二
十
一
年
十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教
育
部
部
長
，
未
就
。
二

十
四
年
初
，
任
國
際
設
計
委
員
會
委
員
兼
秘
書
長
；
十
二
月
，
任
行
政
院
秘
書
長
。

二
、
劉
興
，
號
鐵
夫
，
湖
南
祁
陽
人
，
保
定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第
一
期
畢
。
民
國
十
六
年
二
月
，
任
第

三
十
六
軍
軍
長
；
六
月
，
任
湖
南
省
政
府
委
員
；
十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軍
事
委
員
會
委
員
。
二

十
年
，
任
廣
東
國
民
政
府
軍
事
委
員
會
委
員
。
二
十
一
年
，
任
西
南
軍
事
委
員
會
委
員
。
二
十

三
年
，
任
第
二
綏
靖
區
司
令
。
時
任
貴
州
代
理
主
席
。

三
、
劉
建
緒
，
字
恢
先
，
湖
南
醴
陵
人
，
保
定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第
三
期
砲
兵
科
畢
業
。
民
國
十
六

年
，
任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三
十
五
軍
︵
軍
長
何
鍵
︶
副
軍
長
兼
第
二
師
師
長
。
十
七
年
，
任
陸
軍

第
十
九
師
︵
師
長
何
鍵
︶
副
師
長
。
十
八
年
，
兼
任
湘
贛
兩
省
剿
匪
總
司
令
部
第
五
路
司
令
，

陸
軍
第
十
九
師
師
長
。
十
九
年
，
任
討
逆
軍
第
四
路
第
二
縱
隊
司
令
官
，
陸
軍
第
二
十
八
軍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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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
二
十
二
年
三
月
，
兼
任
湖
南
省
政
府
委
員
；
七
月
，
兼
任
贛
鄂
閩
湘
粵
剿
匪
軍
西
路
第
一

縱
隊
司
令
。
二
十
三
年
冬
，
改
兼
追
剿
軍
第
一
路
司
令
。
二
十
四
年
春
，
改
任
剿
匪
第
一
路
軍

第
五
縱
隊
司
令
；
九
月
，
任
第
四
路
軍
總
指
揮
。

四
月
二
十
四
日

一
、
沈
鴻
烈
，
字
成
章
，
湖
北
天
門
人
。
前
清
秀
才
，
日
本
海
軍
學
校
第
二
期
畢
業
。
民
國
十
七
年

七
月
，
張
學
良
任
東
三
省
保
安
總
司
令
時
，
由
沈
統
率
海
軍
。
二
十
年
十
一
月
，
兼
任
青
島
市

市
長
。
二
十
一
年
一
月
，
任
青
島
市
市
長
。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一
、
袁
良
，
字
文
卿
，
或
文
欽
，
浙
江
杭
縣
人
，
日
本
早
稻
田
大
學
畢
業
。
民
國
十
八
年
，
任
上
海

市
政
府
參
事
、
秘
書
長
；
同
年
十
月
，
任
上
海
公
安
局
局
長
。
二
十
年
十
二
月
，
任
江
西
省
政

府
委
員
、
省
政
府
保
安
處
處
長
、
軍
事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南
昌
行
營
地
方
自
衛
處
處
長
。
二
十
二

年
六
月
，
任
北
平
市
市
長
；
七
月
，
任
北
平
政
務
整
理
委
員
會
委
員
。
二
十
四
年
，
隨
陳
儀
至

福
建
任
省
政
府
顧
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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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月
二
十
九
日

一
、
陳
布
雷
，
原
名
訓
恩
，
字
彥
及
，
號
畏
壘
，
筆
名
彥
、
布
雷
，
浙
江
慈
谿
人
，
浙
江
高
等
學
校

畢
業
。
民
國
前
一
年
，
應
︽
天
鐸
報
︾
之
聘
，
任
撰
述
記
者
，
始
用
筆
名
布
雷
。
曾
加
入
中
國

同
盟
會
。
民
國
九
年
六
月
，
應
商
務
印
書
館
之
聘
，
赴
滬
任
韋
氏
大
辭
典
編
譯
。
十
七
年
，
任

︽
時
事
新
報
︾
主
筆
，
兼
辦
戊
辰
通
訊
社
，
與
戴
季
陶
、
陳
果
夫
等
創
辦
︽
新
生
命
月
刊
︾
；

八
月
，
隨
蔣
中
正
由
南
京
轉
武
漢
赴
北
平
撰
擬
文
稿
。
十
八
年
七
月
，
隨
蔣
中
正
再
赴
北
平
起

草
講
稿
等
；
八
月
就
任
浙
江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教
育
廳
廳
長
。
二
十
年
五
月
，
參
加
國
民
會
議
；

六
月
，
調
為
政
務
次
長
。
九
一
八
事
變
後
，
任
特
別
外
交
委
員
會
委
員
。
二
十
一
年
一
月
回
浙

江
，
再
任
教
育
廳
廳
長
。
軍
事
委
員
會
成
立
後
，
委
為
祕
書
處
處
長
，
未
到
任
。
二
十
三
年
四

月
，
任
南
昌
行
營
設
計
委
員
會
主
任
。
二
十
四
年
二
月
，
任
軍
事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侍
從
室
第
二

處
主
任
兼
第
五
組
組
長
。
十
二
月
，
任
中
央
政
治
委
員
會
副
秘
書
長
。

四
月
三
十
日

一
、
吳
鼎
昌
，
字
達
銓
，
原
籍
浙
江
吳
興
，
生
於
四
川
華
陽
，
日
本
東
京
高
等
商
業
學
校
畢
業
。
曾

加
入
中
國
同
盟
會
，
並
任
本
部
評
議
員
。
歷
任
北
京
法
政
學
堂
教
習
、
江
西
大
清
銀
行
分
行
經

理
、
上
海
大
清
銀
行
監
督
、
東
三
省
總
督
署
度
支
、
本
溪
礦
務
局
總
辦
等
職
。
民
國
二
十
年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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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二
十
六
日
，
任
財
政
委
員
會
委
員
；
十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
任
北
平
政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
二
十

一
年
一
月
八
日
，
任
中
央
銀
行
理
事
會
理
事
、
常
務
理
事
；
十
一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國
防
設
計

委
員
會
委
員
。
二
十
四
年
十
月
，
組
織
赴
日
經
濟
考
察
團
任
團
長
，
與
日
本
大
財
閥
組
成
中
國

貿
易
協
會
；
十
二
月
，
任
實
業
部
部
長
。

五
月
三
日

一
、
黃
郛
，
字
膺
白
，
浙
江
杭
縣
人
，
初
入
浙
江
武
備
學
堂
，
留
學
日
本
振
武
學
校
，
升
入
日
本
參

謀
部
設
立
之
陸
軍
測
量
部
地
形
科
肄
業
。
歷
任
北
京
政
府
署
外
交
總
長
，
教
育
總
長
，
攝
政
內

閣
總
理
兼
行
大
總
統
職
務
。
民
國
十
六
年
一
月
，
南
下
佐
助
國
民
革
命
軍
總
司
令
蔣
中
正
，
籌

商
北
伐
大
計
；
七
月
，
任
上
海
特
別
市
市
長
。
十
七
年
二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委
員
，
外
交
部
長

︵
五
月
辭
︶
；
十
一
月
，
任
浙
江
省
政
府
委
員
。
二
十
二
年
四
月
，
任
新
中
國
建
設
會
理
事

長
；
六
月
，
任
行
政
院
華
北
戰
區
救
濟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
二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
任
內
政
部
部

長
。

五
月
四
日

一
、
鄒
魯
，
原
名
澄
生
，
字
海
濱
，
廣
東
大
埔
人
。
二
次
革
命
失
敗
後
出
走
日
本
，
入
早
稻
田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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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
民
國
十
四
年
十
一
月
，
與
謝
持
等
在
北
京
西
山
碧
雲
寺
召
開
國
民
黨
一
屆
四
中
全
會
，
任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常
務
委
員
。
十
五
年
，
西
山
會
議
派
在
上
海
召
開
中
國
國
民
黨
第
二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
任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
常
務
委
員
。
十
六
年
國
民
黨
寧
、
漢
、
滬
各
派
合
作
後
，
任

國
民
政
府
委
員
、
國
民
黨
中
央
特
別
委
員
會
委
員
。
二
十
年
五
月
，
廣
州
召
開
國
民
黨
執
監
委

員
非
常
會
議
，
成
立
國
民
政
府
，
任
政
府
委
員
、
常
務
委
員
。
二
十
一
年
一
月
，
任
西
南
政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
十
二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委
員
。

二
、
鄧
文
儀
，
字
雪
冰
，
湖
南
醴
陵
人
，
黃
埔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第
一
期
畢
業
。
後
赴
莫
斯
科
中
山
大

學
，
民
國
十
六
年
一
月
回
國
；
五
月
，
任
黃
埔
軍
校
政
治
部
少
將
代
主
任
。
二
十
一
年
，
與
戴

笠
等
組
織
三
民
主
義
力
行
社
、
中
華
復
興
社
，
任
訓
練
處
處
長
；
同
年
六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軍

事
委
員
會
駐
南
昌
行
營
調
查
課
課
長
。
二
十
四
年
，
任
中
國
駐
蘇
聯
大
使
館
首
席
武
官
。
二
十

五
年
，
任
三
民
主
義
力
行
社
書
記
。

三
、
賀
耀
組
，
字
貴
巖
，
湖
南
寧
鄉
人
，
日
本
東
京
振
武
學
校
、
陸
軍
士
官
學
校
中
國
學
生
隊
第
十

一
期
輜
重
兵
科
畢
業
。
中
國
國
民
黨
四
屆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
民
國
十
六
年
三
月
，
任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四
十
軍
軍
長
；
四
月
，
任
江
蘇
省
政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
七
月
，
任
軍
事
委
員
會
委
員
。
十

七
年
一
月
，
兼
任
首
都
衛
戍
司
令
；
三
月
，
升
任
第
一
集
團
軍
第
三
軍
團
總
指
揮
；
五
月
，
因

濟
南
慘
案
去
職
；
北
伐
完
成
後
，
舊
部
第
四
十
軍
改
編
為
陸
軍
第
八
師
；
十
一
月
，
任
訓
練
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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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副
監
。
十
八
年
四
月
，
任
湖
南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建
設
廳
長
。
十
九
年
二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參

軍
長
。
二
十
年
十
二
月
，
任
甘
寧
青
宣
慰
使
及
甘
肅
省
政
府
委
員
。
二
十
一
年
四
月
，
任
參
謀

本
部
參
謀
次
長
；
九
月
，
兼
參
謀
本
部
第
二
廳
廳
長
。
二
十
二
年
四
月
，
免
兼
參
謀
本
部
廳
長

職
。
二
十
三
年
十
一
月
，
調
任
駐
土
耳
其
公
使
。

四
、
魏
道
明
，
字
伯
聰
，
江
西
德
化
人
，
法
國
巴
黎
大
學
法
學
博
士
。
民
國
十
五
年
返
國
，
十
六
年

七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司
法
部
次
長
，
代
理
部
長
；
十
一
月
，
任
司
法
部
秘
書
長
。
十
九
年
四

月
，
任
南
京
市
特
別
市
市
長
。
二
十
年
一
月
，
兼
首
都
建
設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
二
十
一
年
四

月
，
奉
派
赴
歐
洲
作
國
際
宣
傳
。
二
十
四
年
，
任
︽
時
事
新
報
︾
、
︽
大
陸
報
︾
、
︽
大
晚
報
︾

三
報
總
經
理
。

五
月
八
日

一
、
宋
公
，
蔣
中
正
之
岳
父
，
即
宋
嘉
樹
。
原
名
韓
喬
蓀
，
別
名
耀
如
，
廣
東
文
昌
人
。
一
八
七
八

年
赴
美
，
在
波
士
頓
絲
茶
行
當
學
徒
，
未
幾
，
被
波
士
頓
港
口
稅
收
巡
行
船
柯
爾
佛
克
斯
船
長

查
理
．
瓊
斯
收
為
侍
童
，
入
基
督
教
。
美
國
田
納
西
州
納
西
維
爾
之
溫
德
提
大
學
神
學
院
畢
。

民
國
成
立
後
，
其
長
女
宋
靄
齡
任
孫
中
山
英
文
秘
書
，
宋
嘉
樹
則
佐
孫
中
山
籌
設
全
國
鐵
路
總

公
司
，
任
總
務
職
。
七
年
五
月
三
日
，
病
逝
上
海
，
年
五
十
四
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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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宋
太
夫
人
，
蔣
中
正
之
岳
母
，
即
倪
桂
珍
。

三
、
蔣
廷
黻
，
字
緩
章
，
湖
南
邵
陽
人
。
美
國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歷
史
學
博
士
。
民
國
十
八
年
，
任
清

華
大
學
歷
史
系
教
授
兼
系
主
任
。
二
十
五
年
二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整
理
內
外
債
委
員
會
委
員
；

三
月
，
任
行
政
院
政
務
處
處
長
。

五
月
九
日

一
、
郭
增
愷
，
時
為
全
國
經
濟
委
員
會
之
西
北
專
員
。

五
月
十
日

一
、
蔣
作
賓
，
字
雨
巖
，
湖
北
應
城
人
，
日
本
東
京
成
城
學
校
、
陸
軍
士
官
學
校
第
四
期
步
兵
科
畢

業
。
民
國
十
六
年
，
任
南
京
國
民
政
府
委
員
，
軍
事
委
員
會
委
員
。
十
七
年
一
月
，
任
戰
地
政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
六
月
，
任
北
平
政
治
分
會
委
員
；
十
月
，
任
駐
德
國
公
使
。
二
十
二
年
三

月
，
任
駐
日
本
公
使
，
時
日
本
侵
占
熱
河
；
十
月
，
被
召
回
國
。
二
十
四
年
五
月
，
中
日
雙
方

公
使
館
升
格
，
被
任
為
首
任
駐
日
大
使
。
十
二
月
，
改
任
內
政
部
部
長
。

二
、
王
世
杰
，
字
雪
艇
，
湖
北
崇
陽
人
，
英
國
倫
敦
大
學
政
治
經
濟
學
院
畢
業
，
後
獲
法
國
巴
黎
大

學
法
學
博
士
學
位
。
民
國
十
八
年
三
月
，
任
國
立
武
漢
大
學
校
長
。
二
十
一
年
一
月
，
任
國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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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會
員
，
三
月
，
任
湖
北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教
育
廳
廳
長
，
同
時
仍
任
武
漢
大
學
校
長
。
二
十

二
年
四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教
育
部
部
長
。
二
十
三
年
八
月
，
國
民
政
府
派
為
海
牙
公
斷
院
公
斷

員
。
二
十
五
年
二
月
，
兼
任
整
理
內
外
債
委
員
會
委
員
。

三
、
劉
鎮
華
，
字
雪
亞
，
河
南
鞏
縣
人
，
北
京
法
律
學
堂
畢
業
。
民
國
十
六
年
，
任
國
民
聯
軍
東
路

總
司
令
，
河
南
省
政
府
委
員
，
第
二
集
團
軍
第
八
方
面
軍
總
指
揮
。
十
七
年
，
兼
河
南
省
建
設

廳
長
。
十
八
年
，
任
討
逆
軍
第
十
一
路
總
指
揮
。
十
九
年
，
任
豫
陝
晉
邊
區
綏
靖
督
辦
。
二
十

年
七
月
，
任
剿
匪
軍
南
路
集
團
軍
第
一
軍
團
總
指
揮
，
討
伐
石
友
三
；
十
二
月
，
任
北
平
政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
二
十
一
年
五
月
，
任
鄂
豫
陝
邊
區
剿
匪
督
辦
。
二
十
二
年
五
月
，
任
豫
鄂
皖
邊

區
剿
匪
總
司
令
，
兼
任
安
徽
省
政
府
委
員
及
主
席
；
十
一
月
，
兼
任
安
徽
全
省
保
安
司
令
。
二

十
四
年
九
月
，
任
安
徽
省
普
通
考
試
試
務
處
處
長
。

四
、
余
井
塘
，
名
愉
，
以
字
行
。
又
字
景
棠
，
江
蘇
興
化
人
，
美
國
愛
荷
華
大
學
經
濟
學
碩
士
。
返

國
後
歷
任
國
民
黨
中
央
黨
務
學
校
教
授
、
兼
任
國
民
黨
中
央
組
織
部
秘
書
。
民
國
十
八
年
，
任

國
民
黨
第
三
屆
候
補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
代
理
國
民
黨
中
央
組
織
部
部
長
；
六
月
，
任
中
央
政
治

學
校
教
授
兼
教
務
主
任
；
十
二
月
任
國
民
政
府
考
選
委
員
會
委
員
。
二
十
三
年
四
月
，
任
江
蘇

省
政
府
委
員
；
五
月
，
兼
民
政
廳
廳
長
。

五
、
周
佛
海
，
湖
南
沅
陵
人
。
日
本
京
都
帝
國
大
學
畢
。
民
國
十
七
年
，
任
中
央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政

事略稿本　 附錄二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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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部
主
任
；
十
月
，
辭
去
軍
校
職
務
。
十
八
年
三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訓
練
總
監
部
政
治
訓
練
處

處
長
，
兼
國
民
革
命
軍
總
司
令
部
訓
練
主
任
。
二
十
年
十
二
月
，
任
江
蘇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教

育

長
。
二
十
四
年
十
二
月
，
兼
中
央
民
眾
訓
練
部
部
長
。

六
、
梅
思
平
，
浙
江
永
嘉
人
，
國
立
北
京
大
學
法
律
科
畢
。
歷
任
中
央
大
學
、
中
央
政
治
學
校
教

授
、
江
寧
縣
縣
長
等
職
。
二
十
五
年
六
月
，
派
為
江
蘇
省
第
十
區
行
政
督
察
專
員
。

七
、
臧
啟
芳
，
字
哲
先
、
哲
軒
，
號
蟄
軒
，
遼
寧
蓋
平
人
。
曾
入
美
國
伊
利
諾
大
學
，
習
經
濟
學
。

民
國
十
二
年
返
國
，
任
中
國
大
學
經
濟
系
教
授
，
兼
華
北
大
學
教
席
。
十
九
年
九
月
，
任
天
津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局
長
，
；
十
月
，
任
天
津
市
市
長
。
二
十
年
三
月
，
免
市
長
職
務
，
旋
調
充
東

北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地
畝
管
理
局
局
長
。
二
十
三
年
，
任
江
蘇
省
第
四
區
行
政
督
察
專
員
。
二
十

年
六
月
，
任
江
蘇
省
第
二
區
行
政
督
察
專
員
。

八
、
王
公
嶼
，
名
宗
璠
，
江
蘇
連
雲
人
。
中
國
大
學
畢
，
任
江
蘇
省
豐
縣
縣
長
。
十
九
年
，
任
蕭
縣

縣
長
。
二
十
三
年
，
任
銅
山
縣
縣
長
。
二
十
五
年
六
月
，
任
江
蘇
省
第
三
區
督
察
專
員
兼
保
安

司
令
。

九
、
王
德
溥
，
字
潤
生
，
遼
寧
瀋
陽
人
。
歷
任
遼
寧
安
東
等
縣
稅
捐
徵
收
局
局
長
、
察
哈
爾
省
高
等

法
院
首
席
檢
查
官
。
二
十
五
年
六
月
，
任
江
蘇
省
第
七
區
行
政
督
察
專
員
兼
保
安
司
令
。

十
、
郝
國
璽
，
字
正
卿
，
湖
南
灃
縣
人
，
北
京
陸
軍
大
學
畢
業
。
民
國
十
六
年
九
月
，
任
第
十
八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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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軍
長
。
十
九
年
九
月
，
任
安
徽
省
政
府
委
員
，
兼
第
二
十
六
軍
副
軍
長
。
二
十
四
年
三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軍
事
委
員
會
參
謀
部
高
級
參
謀
。
二
十
五
年
六
月
，
任
江
蘇
省
第
八
區
行
政
督
察

專
員
。

十
一
、
邵
漢
元
，
河
北
吳
橋
人
。
遼
寧
第
四
中
學
畢
，
入
河
南
軍
官
團
。
十
七
年
，
奉
命
至
黑
龍
江

籌
組
國
民
黨
，
往
來
青
島
、
天
津
間
。
十
九
年
冬
，
任
孫
連
仲
部
第
二
十
七
師
國
民
黨
黨
務
特

派
員
。
二
十
二
年
，
任
國
民
黨
天
津
特
別
市
黨
部
委
員
，
兼
南
昌
行
營
黨
務
設
計
委
員
。
二
十

三
年
，
調
任
江
蘇
省
禁
?
委
員
會
秘
書
。
二
十
五
年
六
月
，
任
江
蘇
省
第
九
區
行
政
督
察
專
員

兼
保
安
司
令
。

十
二
、
許
紹
棣
，
字
萼
如
，
浙
江
臨
海
人
，
上
海
復
旦
大
學
畢
業
。
民
國
十
六
年
，
任
浙
江
省
立
高

級
商
業
學
校
校
長
，
兼
杭
州
︽
民
國
日
報
︾
社
社
長
。
二
十
年
，
九
一
八
事
變
後
，
任
國
民
政

府
軍
事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南
昌
行
營
秘
書
兼
設
計
委
員
。
二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
任
浙
江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教
育
廳
廳
長
。

十
三
、
賀
揚
靈
，
原
名
商
志
，
字
培
心
，
江
西
永
新
人
，
武
昌
師
範
大
學
肄
業
。
民
國
十
五
年
，
任

國
民
黨
江
西
省
黨
部
工
人
部
長
。
二
十
一
年
，
任
國
民
政
府
交
通
部
秘
書
。
二
十
二
年
，
任
內

政
部
編
審
。
二
十
三
年
，
任
浙
江
省
紹
興
縣
縣
長
。
二
十
五
年
六
月
，
任
浙
江
省
第
三
區
行
政

督
察
專
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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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
馬
淩
甫
，
字
步
雲
，
陝
西
郃
陽
人
，
日
本
明
治
大
學
政
治
經
濟
科
畢
。
民
國
十
年
，
被
舉
為

陝
西
第
三
屆
省
議
會
議
長
。
十
三
年
七
月
，
署
陝
西
省
教
育
廳
廳
長
。
十
七
年
，
任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二
集
團
軍
第
八
方
面
軍
總
指
揮
部
總
參
議
，
後
轉
任
第
十
一
路
軍
總
參
議
。
二
十
年
十
二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全
國
經
濟
委
員
會
委
員
。
二
十
二
年
五
月
，
任
安
徽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民
政
廳

廳
長
。

十
五
、
高
文
伯
，
河
北
雄
縣
人
，
北
京
大
學
畢
。
民
國
十
九
年
，
赴
英
、
法
、
德
等
國
研
究
地
方
行

政
。
二
十
二
年
春
回
國
，
任
河
南
省
民
政
廳
秘
書
主
任
，
天
津
河
北
省
立
法
商
學
院
院
長
。
二

十
五
年
六
月
，
任
安
徽
第
二
區
行
政
警
察
專
員
兼
保
安
司
令
、
蕪
湖
縣
縣
長
。

十
六
、
魯
佩
章
，
當
作
﹁
魯
佩
璋
﹂。
字
白
純
，
又
字
寄
生
，
安
徽
和
縣
人
。
金
陵
大
學
林
科
畢
。

民
國
十
八
年
，
任
國
民
政
府
工
商
部
秘
書
。
二
十
年
十
二
月
，
任
實
業
部
漁
牧
司
司
長
。
二
十

一
年
夏
，
任
豫
鄂
皖
三
省
剿
匪
總
司
令
上
校
秘
書
。
二
十
五
年
六
月
，
任
安
徽
省
第
六
區
行
政

督
察
專
員
兼
保
安
司
令
。

十
七
、
王
次
甫
，
湖
南
臨
澧
人
，
日
本
早
稻
田
大
學
畢
。
民
國
十
七
年
一
月
，
任
河
北
省
政
府
秘
書

長
。
十
九
年
，
任
國
民
政
府
文
官
處
參
事
。
二
十
一
年
五
月
，
任
河
南
省
第
十
一
區
行
政
督
察

專
員
兼
保
安
司
令
、
洛
陽
縣
縣
長
。
二
十
四
年
五
月
，
任
四
川
省
第
五
區
行
政
督
察
專
員
兼
保

安
司
令
、
兼
資
中
縣
縣
長
；
十
月
，
任
江
西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民
政
廳
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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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
程
時
煃
，
字
柏
廬
，
江
西
新
建
人
，
美
國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碩
士
。
十
七
年
八
月
，
任
福
建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教
育
廳
廳
長
。
二
十
二
年
二
月
，
任
江
西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教
育
廳
廳
長
。

十
九
、
傅
疆
，
字
寫
忱
，
浙
江
杭
縣
人
，
日
本
法
政
大
學
畢
。
民
國
十
年
十
一
月
，
署
江
蘇
政
務
廳

廳
長
，
十
三
年
去
職
。
二
十
二
年
六
月
，
任
北
平
市
市
政
府
秘
書
長
兼
任
北
平
市
自
治
事
務
監

理
處
處
長
。
二
十
五
年
五
月
，
任
江
西
省
第
一
區
行
政
督
察
專
員
。

二
十
、
王
有
蘭
，
字
孟
迪
，
江
西
興
國
人
，
日
本
中
央
大
學
法
科
畢
。
民
國
元
年
，
任
江
西
省
內
務

司
司
長
兼
交
通
司
司
長
。
六
年
，
任
護
法
國
會
眾
議
院
議
員
、
廣
東
軍
政
府
行
政
部
部
長
。
十

一
年
，
第
二
次
恢
復
國
會
時
再
任
眾
議
院
議
員
。
二
十
五
年
六
月
，
任
江
西
省
第
四
區
行
政
督

察
專
員
。

二
一
、
酆
景
福
，
字
介
初
，
江
西
豐
城
人
，
江
西
豫
章
法
政
學
校
及
上
海
南
方
大
學
畢
。
歷
任
浙
江

省
政
府
民
政
廳
視
察
、
江
西
省
政
府
設
計
委
員
、
樂
平
縣
縣
長
、
高
安
縣
縣
長
、
浮
縣
縣
長
。

二
十
五
年
五
月
，
任
江
西
省
第
五
區
行
政
督
察
專
員
。

二
二
、
邵
鴻
基
，
別
號
承
彥
，
河
北
玉
田
人
，
奉
天
高
等
警
務
學
堂
肄
業
。
歷
任
河
南
鞏
縣
知
事
，

河
南
信
陽
縣
縣
長
、
陝
西
涇
陽
縣
縣
長
。
民
國
二
十
年
二
月
，
任
監
察
院
監
察
委
員
。
二
十
五

年
五
月
，
派
為
江
西
省
第
八
區
行
政
督
察
專
員
。

二
三
、
凌
璋
，
字
達
如
，
湖
南
醴
陵
人
。
前
清
秀
才
，
湖
南
優
級
師
範
和
保
定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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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入
何
鍵
部
，
為
下
級
士
官
，
累
進
至
少
將
。
後
任
湖
南
省
政
府
秘
書
、
四
路
總
指
揮
部
辦
公

廳
主
任
、
剿
匪
總
司
令
部
第
二
處
處
長
。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八
月
，
任
湖
南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民
政

廳
廳
長
。

二
四
、
朱
經
農
，
以
字
行
，
原
籍
江
蘇
寶
山
，
生
於
浙
江
浦
江
。
日
本
成
城
學
堂
肄
業
，
曾
加
入
中

國
同
盟
會
。
辛
亥
革
命
後
，
赴
北
京
任
︽
民
主
報
︾
編
輯
，
後
兼
︽
亞
東
新
聞
︾
總
編
輯
。
民

國
八
年
，
獲
美
國
華
盛
頓
大
學
碩
士
學
位
，
十
年
，
返
國
，
任
北
京
大
學
教
育
系
教
授
，
旋
助

晏
陽
初
創
辦
平
民
教
育
促
進
會
。
十
六
年
七
月
，
任
上
海
市
教
育
局
局
長
，
十
九
年
六
月
，
專

任
教
育
部
常
務
次
長
。
二
十
年
，
任
齊
魯
大
學
校
長
。
二
十
一
年
三
月
，
任
立
法
院
編
譯
長
；

八
月
，
任
湖
南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教
育
廳
廳
長
。

二
五
、
孟
廣
澎
，
字
仲
晦
，
河
南
商
丘
人
。
曾
任
河
南
開
封
道
尹
。
民
國
十
七
年
四
月
，
署
國
民
政

府
內
政
部
參
事
；
十
二
月
，
任
山
東
省
政
府
秘
書
處
第
二
科
科
長
。
二
十
二
年
七
月
，
任
湖
北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民
政
廳
廳
長
。

二
六
、
程
其
保
，
名
琛
，
別
號
稚
秋
，
江
西
南
昌
人
，
美
國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師
範
學
院
博
士
。
回
國

後
，
被
聘
為
東
南
大
學
教
授
。
民
國
二
十
年
，
任
國
立
中
央
大
學
教
育
行
政
學
教
授
，
旋
任
教

育
學
院
院
長
。
二
十
二
年
六
月
，
任
湖
北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教
育
廳
廳
長
。

二
七
、
王
烈
，
曾
任
國
民
革
命
軍
編
遣
委
員
會
海
軍
編
遣
區
辦
事
處
委
員
，
東
北
邊
防
司
令
長
官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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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軍
令
廳
第
六
處
處
長
。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四
月
，
任
湖
北
省
第
六
區
行
政
督
察
專
員
。

二
八
、
高
登
艇
，
字
少
航
，
福
建
順
昌
人
，
日
本
大
學
政
治
科
畢
。
歷
任
淞
滬
衛
戍
司
令
部
中
校
主

任
軍
法
官
、
軍
法
處
處
長
兼
江
西
省
政
府
民
政
廳
秘
書
主
任
。
民
國
二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
任
福

建
省
政
府
委
員
。
二
十
三
年
四
月
，
任
福
建
省
政
府
秘
書
長
。
二
十
四
年
五
月
，
任
福
建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民
政
廳
廳
長
。

二
九
、
鄭
貞
文
，
字
幼
坡
，
號
心
南
，
原
籍
福
建
長
樂
，
改
籍
閩
侯
。
日
本
九
洲
帝
國
大
學
肄
業
。

民
國
元
年
返
國
，
參
加
福
建
孫
道
仁
軍
政
府
教
育
司
工
作
。
二
十
一
年
，
國
立
編
譯
館
成
立

後
，
設
立
化
學
名
詞
審
查
委
員
會
，
被
國
民
政
府
教
育
部
與
編
譯
館
合
聘
為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
十
二
月
，
任
福
建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教
育
廳
廳
長
。

三
十
、
斯
烈
，
浙
江
人
，
日
本
明
治
大
學
政
治
經
濟
系
畢
，
歸
國
後
歷
任
北
平
政
務
整
理
委
員
會
參

議
等
職
。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六
月
，
任
福
建
省
第
四
區
行
政
督
察
專
員
。

三
一
、
朱
熙
，
字
琛
甫
，
湖
南
漢
壽
人
，
日
本
陸
軍
士
官
學
校
第
七
期
步
兵
科
畢
。
民
國
元
年
，
任

陸
軍
第
九
旅
旅
長
、
江
蘇
陸
軍
第
二
師
師
長
。
二
年
七
月
，
入
馮
國
璋
幕
。
十
四
年
六
月
，
任

江
蘇
省
江
寧
鎮
守
使
。
十
八
年
二
月
，
任
安
徽
省
政
府
委
員
；
五
月
，
任
山
東
省
政
府
委
員
；

八
月
，
任
山
東
省
政
府
民
政
廳
廳
長
。
十
九
年
九
月
，
任
安
徽
省
政
府
委
員
、
民
政
廳
廳
長
；

十
月
，
暫
代
安
徽
省
政
府
主
席
。
二
十
五
年
六
月
，
任
福
建
省
第
五
區
行
政
督
察
專
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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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二
、
李
樹
春
，
字
蔭
軒
，
河
北
清
苑
人
，
保
定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畢
。
歷
任
西
北
軍
第
一
旅
參
謀

長
、
第
十
一
旅
旅
長
。
民
國
十
六
年
四
月
，
任
第
八
軍
參
謀
長
。
十
八
年
七
月
，
任
河
南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民
政
廳
廳
長
；
八
月
，
任
熱
河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建
設
廳
廳
長
，
並
討
逆
第
三
路
軍
總

參
議
。
十
九
年
九
月
，
任
山
東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民
政
廳
廳
長
。
二
十
年
五
月
，
任
熱
河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建
設
廳
廳
長
。
二
十
二
年
三
月
，
去
職
。
五
月
，
任
山
東
省
民
政
廳
廳
長
。

三
三
、
何
思
源
，
字
仙
槎
，
山
東
荷
澤
人
，
美
國
芝
加
哥
大
學
碩
士
。
民
國
十
五
年
，
任
廣
州
中
山

大
學
教
授
，
代
理
經
濟
系
主
任
兼
圖
書
館
館
長
。
十
七
年
三
月
，
任
國
民
革
命
總
司
令
部
政
治

訓
練
部
副
主
任
；
五
月
，
任
山
東
省
政
委
員
兼
教
育
廳
廳
長
、
國
立
青
島
大
學
籌
備
主
任
。

三
四
、
李
培
基
，
字
涵
楚
，
河
北
獻
縣
人
，
早
年
在
晉
軍
中
任
職
。
民
國
十
七
年
北
伐
後
，
任
陸
軍

第
三
十
二
師
師
長
；
十
月
，
任
河
北
省
政
府
委
員
。
十
八
年
八
月
，
任
綏
遠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主

席
，
二
十
年
八
月
，
免
職
。
二
十
二
年
五
月
，
任
河
南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民
政
廳
廳
長
。

三
五
、
朱
久
瑩
，
疑
當
作
﹁
朱
玖
瑩
﹂。
湖
南
長
沙
人
。
民
國
十
二
年
，
任
湘
軍
總
司
令
譚
延
闓
秘

書
。
十
五
年
，
任
北
伐
前
敵
總
指
揮
部
︽
政
治
週
報
︾
主
編
。
十
九
年
十
一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內
政
部
土
地
司
司
長
。
二
十
五
年
六
月
，
任
河
南
省
第
二
區
行
政
督
察
專
員
兼
保
安
司
令
。

三
六
、
王
澤
民
，
原
名
壽
輝
，
以
字
行
，
江
西
玉
山
人
，
保
定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第
一
期
、
北
京
陸
軍

大
學
畢
。
曾
任
國
民
革
命
軍
東
路
前
敵
指
揮
部
參
謀
長
、
戰
地
警
備
司
令
、
指
揮
官
。
民
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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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年
，
任
陸
軍
大
學
教
育
長
，
旋
代
理
校
長
及
研
究
院
主
任
。
二
十
四
年
一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軍
事
委
員
會
參
謀
本
部
高
級
參
謀
。
二
十
五
年
六
月
，
任
河
南
省
第
三
區
行
政
督
察
專
員
。

三
七
、
王
尹
西
，
字
雲
巖
，
江
西
吉
水
人
。
曾
任
廣
東
省
政
府
參
議
。
民
國
十
八
年
九
月
至
二
十
年

十
二
月
，
任
江
西
省
政
府
委
員
，
兼
民
政
廳
廳
長
。
二
十
五
年
六
月
，
任
河
南
省
第
四
區
行
政

督
察
專
員
兼
保
安
司
令
。

三
八
、
羅
震
，
別
號
東
峰
，
河
南
南
召
人
，
保
定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第
九
期
步
科
畢
。
曾
任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十
五
路
中
將
參
謀
長
。
二
十
二
年
二
月
，
任
寧
夏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民
政
廳
廳
長
。
二
十
五

年
六
月
，
任
河
南
省
第
六
區
行
政
督
察
專
員
。

三
九
、
晏
動
甫
，
疑
當
作
﹁
晏
勳
甫
﹂。
字
成
猷
，
湖
北
漢
川
人
。
北
伐
時
任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八
軍

參
謀
長
兼
前
敵
總
指
揮
部
參
謀
長
。
民
國
十
八
年
九
月
，
任
國
軍
編
遣
委
員
會
直
轄
第
一
編
遣

分
區
辦
事
處
主
任
委
員
。
二
十
一
年
三
月
，
任
湖
北
省
政
府
委
員
。
二
十
五
年
六
月
，
任
河
南

省
第
九
區
行
政
督
察
專
員
。

四
十
、
彭
昭
賢
，
字
君
頤
，
山
東
牟
平
人
。
北
京
大
學
畢
，
後
赴
蘇
聯
留
學
，
因
案
被
驅
逐
回
國
。

民
國
十
八
年
一
月
，
派
署
駐
蘇
聯
伯
力
總
領
事
。
十
九
年
十
一
月
，
任
內
政
部
統
計
司
司
長
。

二
十
年
八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外
交
部
條
約
委
員
會
委
員
。
二
十
三
年
五
月
，
任
新
疆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民
政
廳
廳
長
。
二
十
四
年
八
月
，
任
陝
西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民
政
廳
廳
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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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
、
周
學
昌
，
河
北
安
新
人
，
北
京
大
學
、
廣
州
中
央
學
院
畢
。
歷
任
北
伐
軍
政
治
部
主
任
、
國

民
政
府
勞
工
部
調
查
科
主
任
。
民
國
二
十
年
，
任
北
平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局
長
。
二
十
一
年
十

月
，
任
陝
西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教
育
廳
廳
長
。

四
二
、
韓
振
聲
，
河
北
邢
臺
人
，
日
本
明
治
大
學
政
治
經
濟
系
畢
。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六
月
，
任
陝
西

省
第
四
區
行
政
督
察
專
員
。

四
三
、
張
篤
倫
，
字
伯
常
，
湖
北
安
陸
人
，
保
定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畢
。
民
國
十
五
年
秋
，
代
表
四
川

各
軍
赴
衡
陽
與
蔣
中
正
接
洽
，
謀
響
應
北
伐
；
十
一
月
，
調
任
漢
口
特
別
市
公
安
局
局
長
，
旋

兼
漢
口
市
代
市
長
。
十
八
年
，
任
陸
軍
第
五
路
軍
第
九
軍
副
軍
長
。
二
十
一
年
六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軍
事
參
議
院
中
將
參
議
，
旋
調
蒙
藏
委
員
會
委
員
。
二
十
五
年
六
月
，
任
陝
西
省
第
六
區

行
政
督
察
專
員
兼
保
安
司
令
。

四
四
、
甘
乃
光
，
字
自
明
，
廣
西
岑
溪
人
，
嶺
南
大
學
經
濟
系
畢
業
。
民
國
十
七
年
，
赴
美
國
芝
加

哥
大
學
研
究
院
深
造
。
二
十
年
一
月
，
任
國
民
黨
第
四
屆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
二
十
一
年
五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內
政
部
政
務
次
長
。
二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
暫
代
內
政
部
部
長
。
二
十
四
年
二
月
，

任
軍
事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行
營
第
五
處
處
長
。

四
五
、
端
木
愷
，
別
號
鑄
秋
，
安
徽
當
塗
人
。
美
國
紐
約
大
法
學
博
士
，
曾
被
推
為
留
美
學
生
國
事

委
員
會
主
席
。
民
國
十
六
年
回
國
，
在
上
海
各
大
學
任
公
法
教
授
。
二
十
三
年
九
月
，
任
國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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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行
政
院
參
事
。

四
六
、
滕
固
，
字
若
渠
，
江
蘇
寶
山
人
，
上
海
美
術
專
科
學
校
畢
業
。
民
國
十
年
五
月
，
與
沈
雁

冰
、
鄭
振
鐸
等
十
三
人
發
起
成
立
民
眾
戲
劇
社
，
並
創
刊
︽
戲
劇
月
刊
︾。
十
三
年
，
獲
日
本

東
洋
大
學
文
學
士
學
位
後
回
國
，
擔
任
母
校
及
南
方
大
學
、
金
陵
大
學
等
校
教
席
。
十
九
年
，

再
度
出
國
，
負
笈
德
國
柏
林
大
學
，
研
究
藝
術
史
。
二
十
一
年
，
獲
得
博
士
學
位
。
歸
國
後
，

於
二
十
二
年
五
月
起
，
任
國
民
政
府
行
政
院
參
事
、
中
央
古
物
保
管
委
員
會
常
務
委
員
，
兼
中

山
文
化
教
育
館
美
術
部
主
任
，
潛
心
中
國
美
術
史
、
藝
術
理
論
以
及
考
古
等
方
面
的
研
究
、
編

輯
、
及
翻
譯
工
作
。

四
七
、
胡
邁
，
字
彥
遠
，
湖
南
湘
潭
人
。
日
本
法
政
大
學
肄
業
，
歷
任
陸
軍
小
學
堂
教
習
、
廣
東
都

督
府
海
軍
司
司
長
、
廣
東
大
元
帥
府
參
事
等
職
。
後
任
國
民
政
府
行
政
院
秘
書
處
秘
書
。

四
八
、
吳
景
超
，
字
北
海
，
安
徽
徽
州
人
。
美
國
芝
加
哥
大
學
社
會
學
博
士
。
民
國
十
七
年
返
國
，

在
南
京
金
陵
大
學
任
教
，
出
版
︽
都
市
社
會
學
︾
乙
書
。
二
十
年
秋
，
赴
北
京
清
華
大
學
任
教

授
。
二
十
一
年
，
任
教
務
長
。
二
十
四
年
底
隨
翁
文
灝
等
赴
南
京
，
任
國
民
政
府
行
政
院
秘

書
。

四
九
、
鄭
道
儒
，
別
號
達
知
，
天
津
人
。
民
國
十
八
年
二
月
，
任
甘
肅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教
育
廳
廳

長
。
二
十
年
十
二
月
，
任
綏
遠
省
政
府
委
員
。
二
十
三
年
十
一
月
，
任
河
北
省
政
府
委
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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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十
、
孫
希
文
，
安
徽
懷
遠
人
，
曾
任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十
一
軍
秘
書
長
。
民
國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
任

廣
東
省
政
府
秘
書
長
。
二
十
八
年
七
月
，
任
廣
東
省
政
府
委
員
。
二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
任
福
建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秘
書
長
、
建
設
廳
廳
長
。
二
十
四
年
十
月
，
任
甘
肅
省
政
府
委
員
兼
民
政
廳
廳

長
。

五
一
、
羅
君
強
，
又
名
光
湜
，
曾
化
名
劉
健
生
、
李
景
祁
，
湖
南
湘
鄉
人
。
民
國
十
一
年
，
加
入
中

國
共
產
黨
，
與
李
立
三
主
編
︽
赤
光
週
刊
︾
。
十
四
年
，
加
入
中
國
國
民
黨
。
十
六
年
，
武
漢

政
府
軍
事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任
少
校
交
際
股
員
、
中
校
公
報
股
股
長
；
九
月
，
寧
漢
合
作
，
任
南

京
中
央
軍
官
學
校
中
校
政
治
教
官
。
二
十
一
年
七
月
，
任
軍
事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武
漢
行
營
秘
書

處
上
校
秘
書
；
十
月
，
調
任
浙
江
省
海
寧
縣
縣
長
。
二
十
四
年
春
，
調
任
軍
事
委
員
會
重
慶
行

營
上
校
秘
書
。

五
二
、
劉
健
?
，
原
名
懷
珍
，
字
席
儒
，
後
易
名
健
?
。
原
籍
江
西
吉
安
，
後
定
居
貴
州
遵
義
。
貴

州
省
立
法
政
專
門
學
校
畢
。
民
國
十
四
年
，
投
身
國
民
革
命
軍
，
任
東
路
軍
總
指
揮
何
應
欽
機

要
秘
書
。
十
八
年
，
任
武
漢
行
營
辦
公
廳
主
任
。
二
十
年
，
任
軍
事
委
員
會
政
治
訓
練
處
處
長

兼
中
央
軍
校
政
治
部
主
任
。
二
十
四
年
春
，
赴
南
京
，
任
三
民
主
義
力
行
社
書
記
長
；
十
一

月
，
當
選
為
中
國
國
民
黨
第
五
屆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
二
十
五
年
，
兼
任
廣
州
行
營
第
二
廳
廳

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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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三
、
羅
貢
華
，
湖
北
荊
門
人
，
日
本
明
治
大
學
畢
。
民
國
元
年
，
加
入
中
國
國
民
黨
。
十
四
年

起
，
任
國
民
黨
湖
北
省
黨
部
委
員
，
繼
任
湖
北
公
立
法
政
專
科
學
校
等
校
教
授
。
二
十
年
，
任

海
南
島
瓊
山
縣
縣
長
暨
海
口
市
市
長
。
二
十
一
年
一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內
政
部
常
務
次
長
、
軍

事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南
昌
行
營
設
計
委
員
，
暨
委
員
長
侍
從
室
秘
書
等
職
。

五
四
、
徐
道
鄰
，
名
審
交
，
以
字
行
，
江
蘇
蕭
縣
人
。
德
國
柏
林
大
學
法
學
博
士
。
民
國
二
十
一
年

歸
國
，
任
職
國
民
政
府
國
防
設
計
委
員
會
。
二
十
五
年
，
任
行
政
院
參
議
、
司
法
組
主
任
及
訴

願
審
議
委
員
會
常
務
委
員
。

五
五
、
張
彝
鼎
，
別
號
鑒
秋
，
山
西
靈
石
人
，
美
國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國
際
公
法
博
士
。
民
國
二
十
二

年
返
國
後
，
任
國
民
政
府
軍
事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南
昌
行
營
黨
政
軍
調
查
設
計
委
員
會
委
員
，
參

加
新
生
活
運
動
推
行
工
作
。
二
十
四
年
，
調
軍
事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侍
從
室
秘
書
。
二
十
五
年
，

兼
國
民
黨
中
央
政
治
會
議
法
制
專
門
委
員
會
委
員
。

五
六
、
李
毓
九
，
湖
南
寧
遠
人
，
德
國
衛
慈
大
學
肄
業
。
民
國
十
三
年
加
入
中
國
國
民
黨
。
十
七

年
，
任
教
於
上
海
暨
南
大
學
、
安
徽
大
學
。
二
十
年
，
任
國
民
政
府
監
察
院
秘
書
。
二
十
一
年

夏
，
任
豫
鄂
皖
三
省
總
司
令
部
黨
政
委
員
會
秘
書
。
二
十
三
年
，
任
軍
事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南
昌

行
營
黨
政
軍
設
計
委
員
會
委
員
。
二
十
四
年
，
任
蔣
中
正
侍
從
室
第
五
組
秘
書
。

五
七
、
雷
震
，
字
儆
寰
，
浙
江
長
興
人
。
日
本
京
都
帝
國
大
學
畢
。
民
國
十
六
年
歸
國
，
任
浙
江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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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第
三
中
學
校
長
、
國
民
政
府
法
制
局
編
番
。
十
八
年
十
一
月
，
任
銓

部
秘
書
兼
調
查
統
計

科
科
長
。
十
九
年
秋
，
兼
國
立
中
央
大
學
法
學
院
教
授
。
二
十
一
年
，
任
國
民
黨
南
京
代
表
大

會
主
席
團
主
席
。
二
十
二
年
七
月
，
任
教
育
部
總
務
司
司
長
。
二
十
四
年
十
一
月
，
當
選
為
國

民
黨
第
五
屆
中
央
候
補
監
察
委
員
，
兼
中
央
政
治
會
議
財
政
專
門
委
員
會
專
門
委
員
。

五
八
、
顧
樹
森
，
字
蔭
亭
，
江
蘇
嘉
定
人
。
英
國
倫
敦
大
學
肄
業
，
歷
任
上
海
中
華
職
業
學
校
校

長
、
江
蘇
武
進
縣
縣
長
、
浙
江
鄞
縣
縣
長
。
民
國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
任
南
京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局

長
。
十
九
年
六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教
育
部
普
通
教
育
司
司
長
。
二
十
四
年
四
月
，
任
教
育
部
蒙

藏
教
育
司
司
長
。

五
九
、
李
松
風
，
江
西
人
。
民
國
十
六
年
，
任
江
西
省
政
府
委
員
、
會
計
長
。
二
十
一
年
三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內
政
部
警
政
司
司
長
。
二
十
五
年
，
任
簡
任
視
察
；
九
月
，
任
安
徽
省
第
六
區
行
政

督
察
專
員
兼
保
安
司
令
。

六
十
、
劉
復
，
原
名
朝
祿
，
字
菊
坡
，
又
字
南
航
，
湖
北
武
昌
人
。
曾
入
兩
湖
總
師
範
學
堂
、
高
等

巡
警
學
堂
。
民
國
十
六
年
七
月
，
任
安
徽
省
政
府
委
員
，
兼
司
法
廳
廳
長
；
十
一
月
，
任
安
徽

省
政
府
秘
書
長
。
十
七
年
三
月
，
任
安
徽
省
政
府
民
政
廳
廳
長
。
十
八
年
六
月
，
任
山
東
省
政

府
秘
書
長
。
十
九
年
九
月
，
任
安
徵
省
政
府
委
員
。
二
十
年
九
月
，
任
安
徽
省
政
府
民
政
廳
廳

長
。
二
十
三
年
十
月
，
任
湖
北
省
第
三
區
行
政
督
察
專
員
。
二
十
五
年
三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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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部
秘
書
等
職
。

六
一
、
蔡
培
，
字
子
平
，
江
蘇
無
錫
人
，
日
本
早
稻
田
大
學
法
科
畢
。
民
國
十
七
年
一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交
通
部
秘
書
；
六
月
，
任
交
通
部
參
事
。
十
九
年
一
月
，
任
交
通
部
航
政
司
司
長
。
二
十

四
年
八
月
，
任
內
政
部
民
政
司
司
長
。

六
二
、
高
秉
坊
，
字
春
如
，
山
東
博
山
人
，
金
陵
大
學
畢
業
。
曾
任
孔
祥
熙
秘
書
。
民
國
十
七
年
十

一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工
商
部
總
務
處
處
長
。
二
十
年
五
月
，
任
實
業
部
總
務
司
司
長
。
二
十
三

年
，
任
財
政
部
賦
稅
司
司
長
。

六
三
、
翁
之
墉
，
字
序
東
，
江
蘇
常
熟
人
，
國
立
南
京
高
等
師
範
文
史
地
科
畢
業
，
曾
任
常
熟
縣
教

育
局
局
長
。
民
國
二
十
三
年
，
召
開
全
國
第
二
次
財
政
會
議
，
聘
為
委
員
。

六
四
、
金
寶
善
，
浙
江
紹
興
人
。
日
本
千
葉
醫
學
院
畢
、
美
國
約
翰
霍
普
金
斯
大
學
公
共
衛
生
學
院

碩
士
。
民
國
十
六
年
回
國
，
任
杭
州
市
衛
生
局
局
長
。
十
七
年
十
一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衛
生
部

保
健
司
司
長
。
二
十
年
五
月
，
任
內
政
部
衛
生
署
技
正
。
二
十
三
年
，
任
中
華
醫
學
會
會
長
。

六
五
、
段
錫
朋
，
字
書
詒
，
江
西
永
新
人
。
北
京
大
學
畢
，
美
國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文
學
碩
士
。
民
國

十
四
年
秋
回
國
，
任
國
立
武
昌
大
學
教
授
；
年
底
，
轉
赴
廣
東
大
學
，
任
史
學
系
主
任
。
十
九

年
，
任
陸
海
空
軍
總
司
令
部
國
民
黨
黨
務
指
導
處
處
長
、
國
民
政
府
行
政
院
導
淮
委
員
會
委

員
。
二
十
年
十
二
月
，
暫
代
教
育
部
部
長
。
二
十
一
年
元
月
，
任
教
育
部
政
務
次
長
，
並
一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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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
部
務
；
六
月
，
暫
代
中
央
大
學
校
長
。
二
十
四
年
十
一
月
，
當
選
為
國
民
黨
第
五
屆
候
補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

六
六
、
墨
索
利
尼
︵

︶
法
西
斯
主
義
的
創
始
人
，
一
九
二
二
年
十
月
至
一
九
四

三
年
七
月
任
義
大
利
王
國
首
相
，
一
九
二
五
年
至
一
九
四
三
年
七
月
間
實
行
獨
裁
統
治
，
一
九

三
八
年
三
月
到
一
九
四
三
年
七
月
任
義
大
利
最
高
帝
國
元

帥
，
一
九
四
三
年
九
月
至
一
九
四

五
年
四
月
二
十
六
日
任
義
大
利
社
會
共
和
國
總
統
，
二
十
八
日
卒
。

五
月
十
一
日

一
、
周
至
柔
，
原
名
百
福
，
以
字
行
，
浙
江
臨
海
人
，
保
定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第
八
期
步
兵
科
畢
業
。

民
國
二
十
年
，
任
陸
軍
第
十
四
師
師
長
。
二
十
二
年
，
任
陸
軍
第
十
八
軍
副
軍
長
。
二
十
四
年

一
月
，
任
全
國
航
空
建
設
委
員
會
常
務
委
員
。
二
十
五
年
二
月
，
調
任
軍
委
會
航
空
委
員
會
主

任
。

二
、
謝
鍾
元
，
時
任
軍
部
秘
書
。

三
、
李
華
英
，
時
任
軍
部
秘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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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月
十
三
日

一
、
王
尊
五
，
時
任
開
封
警
長
。

五
月
十
五
日

一
、
潘
佑
強
，
星
子
海
會
特
訓
班
主
任

二
、
陳
保
，
時
為
廣
州
灣
難
民
代
表
。

三
、
維
威
宣
，
時
為
法
國
代
表
。

五
月
十
六
日

一
、
蔣
經
國
，
浙
江
奉
化
人
。
早
年
赴
蘇
聯
留
學
，
入
莫
斯
科
中
山
大
學
，
畢
業
後
復
入
蘇
聯
軍
事

政
治
研
究
院
研
究
。
民
國
二
十
六
年
回
國
。

二
、
程
潛
，
字
頌
雲
，
湖
南
醴
陵
人
，
日
本
士
官
學
校
畢
業
，
曾
加
入
中
國
同
盟
會
。
民
國
十
七
年

二
月
，
任
湘
鄂
臨
時
政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
兼
第
四
路
軍
總
指
揮
。
二
十
年
十
二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委
員
，
並
同
時
當
選
為
國
民
黨
第
四
屆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
二
十
四
年
十
一
月
，
當
選
為
國
民

黨
第
五
屆
候
補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
十
二
月
，
任
參
謀
本
部
參
謀
總
長
。

三
、
朱
培
德
，
字
益
之
，
雲
南
鹽
興
人
，
雲
南
講
武
堂
畢
業
。
中
國
國
民
黨
二
屆
至
四
屆
中
央
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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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
民
國
十
六
年
二
月
，
任
江
西
省
政
府
委
員
；
三
月
，
任
武
漢
國
民
政
府
委
員
；
十
一

月
，
兼
江
西
省
政
府
主
席
。
十
七
年
，
任
第
一
集
團
軍
前
敵
總
指
揮
、
湘
贛
剿
匪
總
指
揮
。
十

八
年
八
月
，
辭
江
西
省
政
府
主
席
；
九
月
，
任
參
謀
本
部
參
謀
總
長
。
二
十
一
年
三
月
，
任
軍

事
委
員
會
辦
公
廳
主
任
兼
第
三
廳
廳
長
；
十
二
月
，
兼
代
訓
練
總
監
部
總
監
，
兼
軍
事
長
官
懲

戒
委
員
會
常
務
委
員
。
二
十
四
年
四
月
，
兼
國
民
革
命
軍
戰
史
編
纂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
十
一

月
，
任
國
民
黨
第
五
屆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

四
、
陳
紹
寬
，
字
厚
甫
，
福
建
閩
侯
人
，
福
州
格
致
書
院
、
南
洋
水
師
學
堂
畢
業
。
民
國
三
年
，
任

海
軍
總
司
令
部
副
官
，
升
海
軍
少
校
。
四
年
，
派
赴
美
國
學
習
。
五
年
，
派
赴
英
國
，
任
中
國

駐
英
公
使
館
海
軍
武
官
。
九
年
，
任
中
國
出
席
巴
黎
和
會
代
表
團
海
軍
代
表
，
中
國
出
席
倫
敦

國
際
航
線
會
議
代
表
。
十
五
年
九
月
，
北
京
政
府
任
為
海
軍
第
二
艦
隊
司
令
；
同
年
十
一
月
，

統
帥
海
軍
艦
隊
，
歸
附
國
民
革
命
軍
。
十
六
年
十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軍
事
委
員
會
委
員
。
二
十

年
十
二
月
，
任
海
軍
部
部
長
。
二
十
四
年
七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國
防
會
議
會
員
；
十
二
月
，
連

任
海
軍
部
部
長
。

五
、
陳
樹
人
，
廣
東
番
禺
人
。
日
本
東
京
立
教
大
學
畢
業
，
期
間
曾
在
橫
濱
華
僑
學
校
任
教
，
並
與

編
輯
︽
民
國
雜
誌
︾
。
民
國
十
二
年
三
月
，
任
廣
東
省
政
府
民
政
廳
廳
長
。
十
四
年
七
月
，
廣

州
國
民
政
府
財
政
部
秘
書
；
九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秘
書
長
。
十
五
年
十
一
月
，
任
廣
東
省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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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兼
民
政
廳
廳
長
。
二
十
一
年
五
月
，
任
國
民
政
府
僑
務
委
員
會
常
委
員
兼
委
員
長
，
兼
國

民
黨
中
央
海
外
部
部
長
。

六
、
彭
德
懷
，
原
名
得
華
，
號
石
穿
，
後
改
名
德
懷
，
湖
南
湘
潭
人
。
湖
南
陸
軍
講
武
堂
第
一
期
畢

業
。
民
國
十
五
年
，
任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二
軍
第
二
師
連
長
。
十
六
年
冬
，
任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三

十
五
軍
獨
立
第
一
師
團
長
。
十
七
年
四
月
，
加
入
中
國
共
產
黨
。
十
九
年
六
月
，
任
中
國
工
農

紅
軍
第
三
軍
團
軍
團
長
。
二
十
年
十
一
月
，
任
中
央
革
命
軍
事
委
員
會
副
主
席
。
二
十
三
年
，

在
中
共
六
屆
五
中
全
會
上
被
增
補
為
中
央
候
補
委
員
，
參
加
長
征
。
二
十
四
年
，
任
紅
軍
北
上

抗
日
先
遣
隊
司
令
員
。
二
十
五
年
一
月
，
在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會
議
上
增
補
為
中
央
委
員
和
政

治
局
委
員
。

主
要
參
考
資
料
：

一
、
王
成
斌
主
編
：
︽
民
國
高
級
將
領
列
傳
︾，
北
京
，
解
放
軍
出
版
社
，
第
一
集
至
第
七

集
。

二
、
王
俯
民
編
著
：
︽
民
國
軍
人
誌
︾，
北
京
，
中
國
廣
播
電
視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二
年
。

三
、
日
本
人
物
辭
典
編
纂
委
員
會
編
：
︽
日
本
人
物
辭
典
︾，
北
京
，
商
務
印
書
館
，
一
九
八

八
年
十
一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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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李
孔
悌
編
：
︽
最
新
世
界
人
名
大
辭
典
︾，
臺
北
，
雲
海
出
版
社
，
民
國
五
十
八
年
。

五
、
周
惠
民
：
︽
德
國
對
華
政
策
研
究
︾︵
作
者
自
印
，
民
國
八
十
四
年
九
月
初
版
︶，
頁

。

六
、
徐
友
春
主
編
：
︽
民
國
人
物
大
辭
典
︾，
石
家
莊
，
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一
年
。

七
、
秦
孝
儀
主
編
：
︽
中
國
現
代
史
辭
典
－
人
物
部
分
︾，
臺
北
，
近
代
中
國
出
版
社
，
民
國

七
十
四
年
。

八
、
馬
振
犢
、
戚
如
高
：
︽
蔣
介
石
與
希
特
勒

民
國
時
期
的
中
德
關
係
︾︵
臺
北
：
東
大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二
月
初
版
︶，
頁

。

九
、
張
朋
園
、
沈
懷
玉
合
編
：
︽
國
民
政
府
職
官
年
表
︵
一
九
二
五

一
九
四
九
︶︾，
第
一

冊
，
臺
北
，
中
央
研
究
院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
民
國
七
十
六
年
六
月
。

十
、
郭
卿
友
主
編
：
︽
中
華
民
國
時
期
軍
政
職
官
誌
︾，
蘭
州
，
甘
肅
人
民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Ο
年
十
二
月
。

十
一
、
盛
平
主
編
：
︽
中
國
共
產
黨
人
名
大
辭
典
︾，
北
京
，
中
國
國
際
廣
播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一
年
五
月
。

十
二
、
劉
紹
唐
主
編
：
︽
民
國
人
物
小
傳
︾，
臺
北
，
傳
記
文
學
出
版
社
，
第
一
輯
、
第
二

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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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
劉
維
開
編
輯
：
︽
中
國
國
民
黨
職
名
錄
︾，
臺
北
，
中
國
國
民
黨
中
央
委
員
會
黨
史
委

員
會
，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十
月
。

十
四
、
劉
國
銘
主
編
：
︽
中
國
國
民
黨
九
千
將
領
︾，
甘
肅
，
中
華
工
商
聯
合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四
年
十
月
。

十
五
、
蕭
心
力
、
春
明
編
寫
：
︽
蔣
介
石
家
事
、
家
書
︾，
北
京
，
華
文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五

年
九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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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畫
丁錦 64

三畫
上官雲相（紀青） 64

于學忠（孝侯） 7

四畫
孔子（丘、仲尼） 117

孔令恂（謹齋） 169

孔祥熙（庸之） 310,321,449,460,

465,572,616

毛慶祥 444

毛澤東（潤之） 201,237,632

毛績齋 574

王尹西（雲巖） 574

王公嶼 573

王方平 337

王世杰（雪艇） 572,598,616

王右庸 213

王先強 573

王安石（介甫、半山） 101,108,

109

王有蘭（孟迪） 573

王次甫 573

王伯秋 573

王芃生 55

王采玉（彩玉、王太夫人） 172,

173,179,188,203

王昭常 574

王烈 573

王尊五 603

王靖國（治安） 186

王鼎文 201

王漢臣 445

王德溥（潤生） 573

王澤民（壽輝） 574

王鎮淮 573

王寵惠（亮疇） 227,330,503,565

附錄三：人名字號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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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畫
史丹林（Joseph Stalin） 315

左宗棠（季高、樸存） 102,474,

536

布龍白（Werner von Blomberg）

195,197

甘乃光（自明） 574 

甘競生 81

白崇禧（健生） 5,142,202,243,

450,460,591

石國柱 573

石敬亭（筱珊） 71

六畫
全鎮 64,

危宿鍾 573

危道豐 573

有田八郎 158,160,182

朱久瑩 574

朱培德（益之） 169,616

朱崇仁 331

朱紹良（逸民、一民） 7,91

朱經農 573

朱熙（甫琛） 573

朱德（玉階） 78,245,368,460,493,

632

朱慶瀾（子橋） 226

七畫
何成濬（雪竹） 161,162

何思源（仙槎） 574

何應欽（敬之）143,169,178,192,

328,561,572,604,616

何鍵（芸樵、雲樵） 5,328,450,

467,483,517

佃信夫 64

余井塘（愉、景棠） 572,591

余範傳 573

克蘭（Hans Klein） 195,198

吳忠信（禮卿） 76,367,368,450,

514,604

吳景超（北海） 574

吳敬恆（稚暉） 8,77

吳鼎昌（達銓） 487,616

吳震修（榮鬯） 326

吳鐵城 8,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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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濟 186

宋哲元（明軒） 10,70,71,160,

172,174,182,185,204,212,213,

221,226,246,287

宋嘉樹（宋公） 565

宋慶齡（孫夫人） 409

希脫拉（Adolf Hitler） 197

李士珍（夢周） 264

李正誼 573

李杜（植初） 70

李其福 612

李宗仁（德鄰） 142,202,243,244

李松風 574

李芝和 612

李宣倜 574

李家鈺（其相） 244,245,463

李家鼐（筱和） 15

李特維諾夫 314

李培基（涵楚） 574

李惟果 518

李清華 232

李華英 593

李殿邦 444

李毓九 574

李樸生 574

李樹春（蔭軒） 574

李鴻章（漸甫） 96,98,102,129

沈鴻烈（成章） 458

阮藩儕 574

八畫
周至柔（百福） 593

周佛海 572,591

周作民（維新） 182

周作孚 573

周孝伯 574

周渾元（乾初） 226

周碞（奉璋） 71,177198

周學昌 574

周駿彥（枕荒） 184

孟蓋登 222

孟廣澎（仲晦） 573

林友松 573

林志棠 573

林森（子超、長仁） 77 

林雲陔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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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井 141

武廷麟 573

竺可楨（藕舫） 286

邵企雍 574

邵漢元 573

邵鴻基（承彥） 573

金寶善 575 

阿穆爾 222

九畫
俞飛鵬（樵峰） 331

南岳峻 573

施奎齡 573,591

段錫朋（書詒） 591,594,616

胡世澤（壽增） 212

胡次威 573

胡宗南（壽山） 142,168,171,

178,180,188,193,194,211,328

胡林翼（貺生、潤芝） 102,473,

474,475,476,477,482,536

胡漢民（衍鴻、展堂） 76,153,

212,213,221,243,246,264,444,

447,457,458,498,503,514,517,

592,601,602,702

胡邁（彥遠） 574

十畫
倪桂珍（宋太夫人） 565

凌璋（達如） 573

唐生智（孟瀟） 328,616

孫文（中山、總理） 35,50,65,85,

91,95,96,97,98,104,110,112,113,

129,130,137,246,247,248,322,

335,410,416,437,575,630,636

孫希文 574

孫叔賢 325

孫則讓 574

孫科（哲生） 153

孫渡（子舟） 201

孫楚（萃崖） 336

孫慕迦 574,

徐子休 338

徐向前（象濂、子敬） 78,245,

368,460,632

徐亞屏 574

徐青甫 573,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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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東（元清） 232

徐象樞 574

徐道鄰（審交） 574

徐慶譽 574

晏勳甫（成猷） 574

殷汝耕（亦農） 205

泰洛夫 222

祝紹周（芾南） 199

秦振文 574

翁之墉（序東） 574

翁文灝（詠霓） 449,460,465,

484,486,518,566,572,591,594,

616

荒木貞夫 213

袁良（文卿、文欽） 466

郝國璽（正卿） 573

馬吉第 573

馬淩甫（步雲） 573

馬麟（勳臣） 91

高文伯 573

高秉坊（春如） 574

高登艇（少航） 573

高傳珠 574

十一畫
商鞅 100,108,109

商震（啟予） 71,143,162,177,

184,192,193

康澤（代賓、兆民） 366,609

張人傑（靜江） 210

張里元 574

張其雄 573

張居正（叔大、太岳） 101

張湧澤 331

張腋 445

張嘉璈（公權） 7,81,142,448,

486

張銳 574

張學良（漢卿、毅庵） 55,161,

162,170,171,178,180,181,182,

198,199,207,410,447,464,485,

496,592,595,603

張篤倫（伯常） 574

張彝鼎（鑒秋） 574

張?（岳軍） 153,155,181,326,

328,450,484,487,616

曹國華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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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冠英（子超） 190

梁棟 574

梅思平 572

盛士恆 574

許世英（俊人、靜仁） 15,55,

609

許阿福 612

許紹棣（萼如） 573,591

許蟠雲 573

郭汝棟（松雲） 201

郭寄嶠 142

郭增愷 567

郭學禮（立亭） 70

陳士軒 612

陳布雷（訓恩、彥及、畏壘）

484,487,566,574,616

陳玉真 445

陳立夫（祖燕） 326

陳伯君 409,448

陳克文 574

陳志宜 70

陳果夫（祖燾） 71,210,330,572

陳保 611

陳紹寬（厚甫） 616

陳訪先 574

陳逸風 573

陳鄉貴 612

陳誠（辭修） 141,162,167,175,

176,177,192,206,320,325,464,

465,516,604

陳維周 81,165,198,204,206,243,

286,325,449,466,497,514,561

陳維承 178

陳銳 574,

陳樹人 616

陳濟棠（伯南） 142,212,213,

243,246,264,265,286,447,450,

457,466,497,517,561,592

陳繼承（武民） 140

陶德曼（Oskar P . Trautmann）

195

章炳麟（學乘、枚叔、梅叔、太

炎） 204,213

十二畫
傅存懷（少芸）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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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義（宜生） 146

傅恆伯 573

傅常 204

傅銳 338

傅疆（寫忱） 573

富維驥 574

彭昭賢（君頤） 574

彭德懷（得華、石穿） 632

斯烈 573

曾克剛 445

曾國藩（伯涵、滌笙） 102,114,

473,474,475,476,477,482,483,

536

曾養甫（憲浩） 198,325

曾蹇 573

湯位東 444,445

湯恩伯（克勤） 141,163,168,171,

172,179,180,181,184,185,186,

189,191,193,199,206,211

程其保（琛、稚秋） 573

程時煃（柏廬） 573

程潛（頌雲） 616

程澤潤 331

賀衷寒（君山） 327

賀國光（元靖） 91,161,164,207,

244,321,338

賀揚靈（商志、培心） 573

賀龍（雲卿） 201,368,460

賀耀組（貴巖） 514

黃人望 573

黃公柱 573

黃勉 574

黃郛（膺白） 503

黃紹雄（紹竑、季寬） 141,208,

209,572

十三畫
楊中明 573

楊永泰（暢卿） 320,465,572

楊尚焜 201

楊杰（耿光） 193

楊虎城（虎臣） 199,447,64,485,

496,567

楊恩熙 573

楊森（子惠） 244,463

楊德亮 178



－－ 810 －－

事略稿本　 附錄三36

萬耀煌（武樵、萬奇） 201

葛覃 573,591

董緬卿 445

賈德幹（Sir Alexander Cadogan）

222

鄒魯（澄生、海濱） 213,514,601

雷震（儆寰） 574

十四畫
熊式輝（天翼） 55,319,320,450,

466,572

端木愷（鑄秋） 574

管仲（夷吾） 99,108

臧啟芳（哲先、哲軒、蟄軒） 573

裴鳴宇（曾綽、孟裕） 445

趙次勝 573

趙?傳 142

齊峻 165,195

十五畫
劉峙（經扶） 92,162,168,171,172,

177,179,181,184,185,189,190,

192,193,198,447,206,211,245

劉建緒（恢先） 450

劉健?（懷珍、席儒） 574

劉復（朝祿、菊坡、南航） 574

劉湘（甫澄） 321,339,367,409,

412,450,464,516

劉興（鐵夫） 449,465

劉鎮華（雪亞） 572

劉繼緒 464

劉驥（谷生、菊村） 64

廣田弘毅 65,70,219

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 144

歐陽珍 574

潘佑強 609

滕固（若渠） 574

蔣方震（百里） 55,140

蔣作賓（雨巖） 572,596,616

蔣宋美齡（夫人） 56,66,170,172,

185,187,244,329,332,333,337,

339,367,409,449,460,466,485,

498,515,559,561,608

蔣廷黻（緩章） 566,572,591,594,

596,616

蔣志澄（養春）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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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祁增（增公） 188

蔣斯千（玉表、祖） 188

蔣瑞青（弟） 188

蔣瑞蓮 185

蔣經國 325,616

蔣鼎文（銘三） 178,497

蔣肇聰（父） 188

蔣錫侯（介卿） 170,179,188,203

蔡培（子平） 574

衛立煌（俊如、耀珊） 76,77,163,

184,190,195

諸葛亮（孔明） 100,108,109

鄭貞文（幼坡、心南） 573

鄭道儒（達知） 574

鄧介松 574

鄧文儀（雪冰） 514,616

鄧寶珊（瑜） 194

魯佩璋（白純、寄生） 573

魯忠修 573

黎琬 574

墨索利尼（Be ni to Mussol ini）

592

十六畫
蕭之楚（景湘） 161,162,167,168

蕭克 201,368,460,493

諶峻岑 153

錢大鈞（慕尹） 169,566

閻錫山（百川、百公） 5,92,143,

144,146,158,160,170,173,175,

185,192,200,229,246,464,318,

321,325,460,603,604

霍華德 315 

鮑格莫洛夫（Dmitri Bogommolov）

311,318

鮑 羅 廷 （ Michae l Ma rkovic h

Borodin） 243

龍雲（志舟） 5,244,245,366,451,

456,457,459,460,463,464,517,

561

十七畫
戴笠（雨農） 160

戴傳賢（季陶） 222,311,591

磯谷廉介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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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岳（伯陵） 91,245,515

謝鍾元 593

賽克特（Hans von Seeckt） 198

鍾松（常青） 158

韓振聲 574

韓復討（向方） 5,10,141,153,

160,185,204,226,485

十八畫
魏席儒 574

魏道明（伯聰） 514

十九畫
龐炳勳（更陳、更臣、更新）

161,162,168

龐鏡塘 573

羅君強（光湜） 574

羅貢華 574

羅壽頤 573

羅震（東峰） 574

譚伯羽 166

關麟書 573

關麟徵（雨東） 146,152,174,

186,187,193,236

二十一畫
顧祝同（墨三） 91,164,188,201,

243,244,321,450,463,464,465,

515,604

顧維鈞（少川） 15,55164

顧樹森（蔭亭） 574

酆悌（力余） 165,195,198

酆景福（介初） 573

待查
手函致王戴孫葉 320

王魏漢海 447

召吳張商外交 243

甘特派員 609

式堂 204

成都軍校李主任 328

季鸞（張熾章） 158

孫李郭樊 460,466

孫副總指揮 236

翁羅各旅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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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師長 91

馬陳陶劉四旅 238

康、王 410 

梅縣長 264

開恩 366

黃師長 71

楊廬 573

萬郝樊李各縱隊 202

維威宣 613,614

劉部 338

蘇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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